
一
|
中
心
議
題

叫
中
華
民
國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翩

本
中
心
議
是
你
東
海
大
學
於
今
(
六
十
七
)
年
三
月
間
笨
行
之
中
善
民
國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研
討
令
之
主
題
，
永

主
辦
單
位
將
其
企
部
紀
錄
，
專
題
研
克
報
告
，
以
及
參
考
資
料
怠
交
本
刊
發
表
如
下

•. 

-
研
討
會
"
概
述

、H 
f象

起

社
會
福
利
工
作
的
推
展
，
需
要
社
會
工
作
的
專
業
人
才
，
而
專
業
人
才
的
培
養
目
前

是
靠
各
大
專
臨
校
社
會
工
作
科
系
(
組
)
，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引
用
外
國
教
材
的
情
況
極
多

，
為
了
釐
訂
社
會
工
作
的
標
準
，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會
閱
過
「
社
會
工
作
教
學
研
究
會
」
'

五
十
八
年
開
過
「
社
會
工
作
教
學
做
一
貫
研
討
會
」
'
當
時
是
以
討
論
課
程
為
主
，
從
此

以
後
就
未
再
舉
行
額
似
的
會
議
，
但
近
十
年
來
臺
嚮
社
會
已
大
有
變
化
，
目
前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需
要
已
不
向
於
十
年
前
，
為
了
避
免
學
非
所
舟
、
浪
費
人
力
、
財
力
的
情
況
發
生

，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有
重
新
加
以
探
討
的
必
要
。
此
種
計
畫
直
到
去
年
(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

八
月
獲
得
東
海
大
學
聯
合
蓋
事
會
的
贊
助
召
開
「
中
華
民
國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研
討
會
」
'

於
是
在
九
月
間
開
始
籌
剖
，
並
進
行
專
題
研
究
與
調
查
，
終
於
在
六
十
七
年
三
月
十
日
至

十
二
日
一
連
三
夫
在
東
海
大
學
華
中
堂
舉
行
，
被
邀
出
席
及
參
加
的
專
家
學
者
及
公
私
立

社
會
服
務
機
榕
的
主
管
及
工
作
員
共
九
十
二
人
。

大
會
由
邱
政
委
創
煥
、
謝
校
長
明
山
、
練
教
授
馬
可
主
持
閉
幕
典
禮
。
經
與
會
人
民

的
踴
躍
發
言
，
熱
烈
討
論
，
收
獲
甚
大
，會
議
從
圓
滿
成
功
中
結
束
，
出
教
育
部
葉
司
長

楚
生
及
社
說
長
街
之
行
閉
幕
式
。

叫
目
的

(
自-
3日
)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必
須
與
社
會
的
價
值
體
系
、
社
會
、
政
治
的
結
構
，
以
及
社
會
經
濟
一

t
d

佳

的
發
展
層
次
互
相
配
合
，
它
必
須
時
時
反
映
社
會
所
期
盼
於
社
會
工
作
員
扮
演
的
角
色
與

5

執
行
的
功
能
，
目
前
基
灣
的
社
會
工
作
正
處
於
發
展
的
階
眩
，
雖
然
過
去
也
會
舉
行
過
社
一

會
工
作
教
育
研
討
會
，
然
而
，
由
於
過
去
卡
年
來
急
邊
的
社
會
變
遷
，
社
會
工
作
的
需
要

巴
大
為
不
間
，
故
我
們
有
必
要
重
新
評
估
臺
簡
現
有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內
容
與
中
刀
法
，
以

期
我
國
社
會
建
設
工
作
的
順
刺
推
進
，
此
次
研
討
會
將
若
眼
於
下
列
領
域
的一探
討.. 

L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的
課
程

旦
實
習
工
作
及
督
導

q

山
在
職
訓
練
及
更
專
精
的
教
育
訓
練
計
畫

-.圓圓圈
研
討
會
程
序

、付
大
會
進
行
之
重
要
項
目

•• 

三
月
十
日•• 



閉
幕
典
禮
由
邱
委
員
創
峽
、
謝
校
長
明
山
、
練
馬
可
教
授
等
主
持

主
題
演
講
:
‘
「
噩
鬧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
李
長
貴
教
授
主
講

午
後
論
文
發
表

•. 

「
美
國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
武
自
珍
主
席
:
孫
清
山
評
論
員

.. 

吳
就
君
、
鍾
挂
男
四
時
至
五
時
論
文
發
表

.• 

「
社
會
工
制
作
教
育
在
東
南
亞
」
車

嘉
鄰
主
席
:
練
馬
可
評
論
員

.• 

武
自
珍
、
發
漠
賢
、
徐
麗

三
月
十
一
曰
:

研
究
報
告
:
「
臺
灣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研
究
分
析
」

謝
秀
芬
主
席

.• 

席
汝
揖
評
論
員

.• 

白
秀
雄
、
張
秀
卿
一
時
半
至
十
二
時

座
談
會•. 

「
社
會
工
作
員
需
要
何
種
訓
練
」

主
席
:
江
玉
龍
主
講
人
員

.. 

王
家
銓
、
許
水
德
、
簡
英
俊
、
郭
東
曜
、
王
玲
珍

下
午
二
時
至
三
時
半

座
談
會.. 

「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的
課
程
」

主
席•• 

關
銳
喧
主
講
人
員

.• 

葉
楚
生
、
王
維
林
r

王
培
勳
、
陳
宗
仁
、
錄
挂
男

四
時
至
五
時
半

座
談
會
:
「
社
會
工
作
實
習
及
督
導
」

主
席
:
筒
春
安
主
講
人
員
.. 

陸
光
、
張
秀
卿
、
李
鐘
元
、
徐
震
、
吳
就
君

七
時
至
八
時
半

第
一
次
分
組
討
論
:

。
第
一
組
「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的
課
程
」
徐
霞
、
第
二
組
「
社
會
工
作
質
習
及
督
導
」

白
秀
雄
、
第
三
組
「
在
職
訓
練
及
更
專
精
的
教
育
訓
練
計
畫
」
廖
榮
刺

三
月
十
二
曰
:

八
時
半
至
十
時

第
二
次
分
組
討
論•. 

第
一
組
「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的
課
程
」
徐
霞
、
第
二
組
「
社
會
工
作
實
習
及
督
導

」
自
秀
雄
、
第
三
組
「
在
職
訓
練
及
更
專
精
的
教
育
訓
練
計
畫
」
富
榮
刺

第
一
組
結
論
報
告

第
二
組
結
論
報
告

第
三
組
結
論
報
告

關車李陸王徐錄江陳廖王白簡練吳郭李葉張徐杜謝王邱
銳嘉錄 培 挂玉宗榮維秀英馬就東長楚秀學，衡明家創
愷鄰完光勳震男龍仁刺林雄俊可君曜貪生卿陶之山銓煥 午

後
綜
合
討
論
及
閉
幕
式

叫
主
持
人
員

行
政
脫
政
務
委
員

內
政
部
社
會
司
司
長

東
海
大
學
校
長

東
海
大
學
文
學
說
院
長

臺
灣
省
政
府
社
會
處
主
任
秘
書

臺
簡
省
政
府
社
會
處
專
門
委
員

教
育
部
國
民
教
育
司
司
長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系
教
授

基
督
教
兒
童
福
刺
基
金
會
會
長

臺
大
醫
臨
精
神
科
技
正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系
教
授

臺
中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局
長

政
治
大
學
民
族
社
會
系
副
教
授

中
興
大
學
社
會
系
主
任

臺
灣
大
學
社
會
系
副
教
授

華
南
神
學
說
社
會
服
務
系
主
任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系
主
任

輔
仁
大
學
社
會
系
講
師

東
吳
大
學
社
會
系
教
授

臺
鬧
大
學
社
會
系
副
教
授

師
範
大
學
社
教
系
教
授

中
興
大
學
社
會
系
副
教
授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系
客
座
教
授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系
副
教
授

Hhd Fhu 



謝
秀
芥

武
自
珍

筒
春
安

王
玲
珍

楊
鴻
義

張
鏡
予

席
汝
揖

孫
清
山

陳張許邱吳洪主丁王林-吳質李林王張溫張
雲 丈汝信月麗蘭 娟正美玲勝仁千陸彩
岩乙宗挪安華容淵立芬男蓮玲義雄蔥志玉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系
講
師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系
講
師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系
講
師

彭
化
基
督
教
醫
臨
社
會
工
作
部
主
任

中
興
大
學
社
會
系
客
座
教
授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系
教
授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系
教
授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系
副
教
授

陳
文
鋪
蓋
儕
噩
中
地
占
刀
法
臨

播
娟
馬
偕
紀
念
醫
臨
社
會
服
務
部

廖
月
吞
中
國
文
化
學
駝
背
少
年
兒
童
福
制
系

塵
清
治
私
立
臺
北
仁
濟
醫
臨

陳
嘉
珍
臺
灣
療
養
院
社
會
服
務
部

葉
高
芳
臺
北
家
庭
協
談
中
心

資
正
雄
基
督
教
兒
童
一
隅
刺
基
金
會

楊
如
娃
臺
北
市
立
療
養
臨
社
會
服
務
室

林
靜
付
省
衛
生
處
南
部
社
區
心
理
衛
生
中
心

黃
碧
玉
畫
中
縣
政
府
社
會
科

唐
永
俐
臺
北
基
督
教
女
背
年
會

張
淑
英
柴
總
社
會
工
作
組

孫
顯
銘
街
立
，
高
雄
育
幼
臨

蔡
孟
秀
臺
中
市
團
委
會
臺
中
市
背
少
年
輔
導
中
心

余
淑
珍
去
北
縣
政
府
社
會
科

葉
萬
發
一
耐
澤
社
會
服
務
中
心

鄭
志
鴻
中
國
大
陸
災
胞
救
濟
總
會
基
措
兒
童
福
刺
中
心

同
清
玉
壺
大
醫
臨
精
神
科

甜
苦
成

M
W化
家
庭
扶
助
中
心

戴
士
口
雄
臺
中
市
生
命
線

林
蓓
珍
甚
中
市
生
命
，
州
你
協
會

店
股
月
臺
中
市
生
命
線

林
淑
按
中
部
社
區
心
理
衛
生
中
心

張
靜
嫻
北
區
心
理
衛
生
中
心

王
秀
絨
東
悔
大
學
社
會
系

李
林
、
永
茂

郭
碧
如
臺
簡
各
政
府
社
會
處

杜
冰
心
雲
林
縣
政
附
社
會
科

一 56 一

的
參
加
人
員

蓋
灣
省
見
室
一
一
瞄
刺
業
務
人
民
研
習
中
心

盟
原
家
扶
中
心

實
踐
家
專
社
工
科

基
督
教
兒
童
福
刺
基
金
會

師
大
社
教
系

輔
仁
大
學

臺
北
基
督
教
女
青
年
會

臺
中
家
扶
中
心

臺
南
神
學
脫
社
會
服
務
系

臺
北
縣
政
府
社
會
科

中
國
大
陸
災
胞
救
濟
總
會
蓋
北
兒
，
童
福
制
中
心

雲
林
縣
鎮
府
社
會
科

靜
和
醫
臨

高
雄
生
命
線
協
會

畫
大
社
會
學
研
究
所

臺
中
Y
M
C
A

壺
酒
基
中
地
芳
法
院

憂
濟
畫
中
地
←
刀
法
阻



資
美
擎

劉
賓
鐘

陳
采
蓮

施
天
成

任
佩
玉

黃
永
福

賞
月
娥

黃
瑞
玫

郭
金
德

林
美
花

王
明
仁

陳
鼓

翁
慧
圓

李
瑞
金

張
學
鸚

卓
春
英

.國­

一‘-圓圓-
第
一
組

奎
爾
神
學
院
社
會
服
務
系

向
上
兒
童
福
利
基
金
會

臺
北
育
幼
說
‘

臺
北
育
幼
屁

中
興
大
學
祉
，
食
系

畫
中
基
督
教
青
年
，
會

畫
中
基
督
教
育
年
會

畫
中
基
督
教
會
年
會

正
聲
廣
撥
公
司
畫
中
廣
播
電
臺

畫
中
基
督
教
育
年
會

商
投
家
庭
扶
助
中
心

噩
北
生
命
線

基
督
教
見
童
福
刺
基
金
會
計
畫
發
展
部

中
與
社
會
系

中
與
社
會
系

岡
山
家
扶
中
心

、
\
9
沮
斗
川j
A前
叫
S
W
A
A
呵

?
i

必
然
\
呵
，v
、

4，
d
v
d
e
v、
戶
:
“

v

(
題
目••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的
課
程
)

席
•• 

徐
震
錄
了
施
秋
吞
、
鄭
月
冠

玉

可H
U

量
"

此
次
會
議
對
於
社
會
工
作
系
(
組
)
課
程
安
排
之
建
議
，
係
根
竣
以
下
三
項
原
則

.. 

ω
適
應
臺
灣
地
區
社
會
變
選
中
工
業
化
及
都
市
化
之
趨
勢
。

的
顧
及
學
生
不
同
之
興
趣
與
專
長
及
畢
業
後
之
就
業
問
題
。

ω
配
合
各
大
專
學
校
發
展
輔
導
及
學
生
自
由
選
擇
輔
海
之
願
望
。

一
、
必
修
課
程
討
論
結
果

一
一
學
分
一

年
級
一
社
會
工
作
系
(
組
)
必
修
科
目
名
稱
了
l
-
!

一

一
一
上
一
下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一

二
|
一
二一二
|
三
一

一二
|
三
二
|
三
一

一七
|
九
五
|
九
一

合社，心社
計會理會

工學學
作
概
論

一一些一一|一一一 三一」一一二L一一 一
合人社社社社經政
計類會會會會濟治

行圖個心統學學
為體案理計

與工工學
社作布
會

環
揖

合社憲社社社法
計會法區會會學

工組問調緒

作織題查論

質與典
習發 e 研

(展究
I 
\J 

合社社社
計會會會

福政工
制策作

行與實
政立習

法戶
E 
、J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l 一 一一-
| 二三 lZll 一>-

~---而 1-=- 1- I 1----
一圓圓，

/、- I --- I -- I 1-‘---
1 一 一一-
l • 一 l 干一-t 一 月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 ， 一-一
|亡::>缸"...L.--- 1 _1\ 1- 三三 1-11--一-

/、--一﹒ \.J I --- 1_‘ 1----
一 一 l 一一一

一----~~-------I~登一一三三二三

備共
中國大大同
國父一一必
通思英國修
史想文文科

自

四四四四:

。學級論政合及政
分開」治為法治

(謀在經一學學

三，二濟科緒、
|共或法，論經

三六三學稱亦濟
)個年概--，可學

(合 (2) . (1) 
E稱二級在為學
)為個之三一期
社月暑年學中
會為期級分每
工二中升。學
作學，入期
質分質四質
習。習年習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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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社
會
工
作
質
習
以
每
週
工
作
四
小
時
為
一
學
分
。

暑
假
期
間
以
全
日
工
作
每
一
個
月
為
一
學
分
。

二
、
選
修
課
程
。

付
一
般
選
修
課
程

ω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ω
社
會
發
展

川W
休
閒
活
動

ω
方
案
設
計
與
評
價

ω
高
級
社
會
統
計

份
資
料
處
理

的
社
會
工
作
質
務

的
應
用
文

制
福
刺
經
濟
學

ω
發
展
心
理
學

已
分
類
選
修
課
程

ω
家
庭
社
會
工
作
類
﹒
通

家
庭
社
會
學
、
兒
童
福
利
、
兒
童
發

展
、
背
少
年
發
展
、

u兒
童
心
理
輔
導
(
或

稱
兒
童
心
理
與
社
會
治
療
)
、
婚
姻
諦
商

、
家
庭
計
劃
，..... 

，
等
J

ω
醫
務
社
會
工
作
顯
.
，

醫
療
社
會
工
作
、
臨
床
心
理
學
、
精
神
病
理
社
會
工
作
、
家
族
治
療
、
復
健
工
作
、

殘
障
一
耐
刺••• 
‘ .. 

等
。

ω
老
人
社
會
工
作
頭
:

老
人
心
理
學
、
九退
休
制
度
研
究
、
老
人
福
刺••.••. 

等
。

ω
工
業
社
會
工
作
頭
﹒
.

工
業
心
理
學
、
勞
玉
政
治
與
立
法
、
兢
業
輔
導
與
職
業
訓
練
、
勞
工
福
制
、
管
理
發

展
i
.
e
-
等
9

份
學
校
社
會
工
作
類
﹒
.

輔
學
學
(
或
稱
輔
導
原
理
)
、
的
商
理
論
與
技
術
(
或
稱
會
談
原
則
與
芳
法
)
、
背

年
心
理
學
、
心
理
衛
生...... 

等
。

川W
社
區
社
會
工
作
類
﹒
.

志
願
服
務
、
社
區
現
劃
與
行
動
、
都
市
計
畫
、
國
民
住
宅
、
區
域
計
畫
、
人
文
區
位

學
、
社
區
報
紙
的
理
論
與
實
務...... 

等
。

的W
矯
治
社
會
工
作
類
﹒
.

犯
罪
學
、
變
態
心
理
學
、
少
年
法
規
與
觀
護
制
度
、
環
境
發
展
...... 

等
。

註
:
選
修
課
程
純
係
建
議
性
質
，
其
學
分
、
年
級
均
由
各
校
稅
質
際
情
形
自
行
決
定
。

第
二
組

(
題
目•. 

社
會
工
作
實
習
與
督
導
)

3三

記
錄.• 

林
素
瓊

oo phu 

席
•• 

白
秀
雄

討
論
結
果

一
、
對
學
校
老
師
的
建
議

@
老
師
不
7
解
機
構
的
情
形
就
把
學
生
介
紹
來
造
成
的
問
題

a

機
構
接
到
不
合
適
的
同
學
，
造
成
後
半
段
實
習
的
浪
費

b

機
構
老
師
要
很
費
力
重
新
介
紹

c

學
生
的
導
向
不
適
就
寫
報
告
給
學
校
老
師
，
在
機
構
老
師
末
清
前
，
由
於
學
校
老

師
對
機
構
的
不
7
解
，
就
和
學
生
進
行
討
論
，
易
造
成
以
訛
傳
訛
。

希
望
老
師
先
認
清
機
構
。

二
、
對
機
構
芳
面
的
意
見

@
食
習
課
程
蔡
先
擬
定
。

@
老
師
和
機
構
共
同
擬
定
質
習
內
容
、
說
明
要
求
、
計
笠
、
芳
法
、
目
的
，
使
己
知

值
。

@
機
構
給
實
習
生
督
導
，
因
為
實
習
生
從
學
校
到
機
構
，
若
適
瞧
不
良
會
造
成
學
習



知
能
力
協
退
，
所
以
燄
構
真
給
于
心
理
輔
導
。

@
團
體
督
導
的
重
要
性
。

@
學
生
將
實
習
報
告
寫
成
書
面

-，
以
便
後
來
者
。

豆
、
對
學
生
的
建
議

@
學
生
提
出
問
題
很
理
論
，
但
機
構
老
師
在
工
作
上
須
有
現
實
廳
，
故
很
易
被
學
生

激
怒
請
學
生
不
要
怕
被
指
責
。

@
機
構
希
望
從
來
實
習
的
學
生
中
培
養
下
一
代
，
使
機
構
有
接
棒
的
人
，
若
俊
構
是

有
長
期
貨
習
計
劉
，
希
望
學
生
能
第
一
期
來
，
第
二
、
第
三
期
都
來
。

四
、
溝
通
的
問
題
，
師
學
校
和
機
構
的
連
繫

@
機
構
老
師
被
蒙
蔽
，
學
校
老
師
和
學
生
討
論
是
否
可
讓
燄
構
老
師
參
加
，
在
互
相

連
誼
的
機
會
下
建
立
起
很
此
的
聯
誼
關
係
。

@
密
集
式
的
或
老
師
問
非
正
式
的
商
討
共
同
擬
定
溝
通
方
式
，
勿
各
做
各
的
，
溝
通

芳
式
寫
‘
在
擬定
的
實
習
上
，
使
兩
芳
都
有
清
楚
，
的
契
約
關
係
，
使
實
習
的
投
入
口
℃
旦
和

E
G
E

能
平
衡
。

五
、
苓
前
應
有
充
分
準
備

學
校
的
準
備
工
作
;

@
對
機
構
先
認
識
清
楚
，
以
免
學
生
有
錯
誤
的
期
待
。

@
老
師
領
澄
清
學
生
的
能
力
，‘

學
生
希
望
得
到
什
麼
。

@
各
機
構
有
專
門
，
知
識
，
學
生
來
之
前
能
做
好
先
前
的
準
備
工
作
。

撥
構
的
準
備
工
作
•• 

@
蔚
貧
習
給
捕
以
橋
一
個
澄
清
的
放
會
，
機
構
能
提
供
什
麼
服
務
的
內
容
，
及
很
清
楚

地
給
老
師
知
道
，
“
抗
們
要
的
是
那
一
類
的
學
生
，
使
教
學
相
長
，
並
做
好
實
習
計
畫
，
如

時
間
的
配
合
，
希
望
學
校
尊
重
機
構
。

@
督
導
的
分
擔
。

學
校
和
老
師
的
配
合•• 

@
督
導
的
分
擔
，
如
時
間
和
能
力
，
希
望
老
師
和
機
構
配
合
。

@
派
學
生
來
實
習
對
機
構
是
一
刺
激
成
長
的
機
會
，
所
以
希
望
在
實
習
計
劃
中
尊
重
一

棍
楞
，
在
學
生
質
習
的
過
程
中
給
一
個
岡
韻
，
我
們
很
願
意
有
開
放
的
態
度
來
接
受
這
個

同
筒
，
便
機
構
更
清
楚
以
後
所
要
走
的
路
是
什
麼
。

六
、
學
校
面
臨
的
四
種
問
題

@
給
學
生
質
習
的
機
構
數
目
不
足
。

@
學
生
質
習
的
鐘
熙
不
移
。

@
學
校
與
機
構
聯
繫
的
問
題
。

@
督
導
的
問
題
。

改
進
意
見•. 

@
針
對
機
構
的
不
足
，
各
校
聯
合
列
出
各
機
關
的
名
單
，
加
以
分
配
名
額
，
以
免
因

私
人
關
係
而
有
爭
地
蝶
的
不
好
現
象
。

@
調
節
實
習
機
構
的
人
斂
，
把
各
校
實
習
錯
閉
，
機
構
較
布
精
力
幫
助
學
生
質
習
，

我
們
也
希
望
找
些
實
驗
性
的
實
習
社
區
，
相
對
提
供
我
們
食
習
的
地
方
。

@
教
育
部
規
定
六
個
質
習
學
分
，
一
學
分
包
括
三
小
時
，
苦
學
期
中
不
行
，
可
捉
暑

假
中
貧
習
，
若
為
7
學
生
能
適
應
機
構
或
對
實
習
有
興
趣
，
可
增
加
質
習
學
分
，
其
緩
和

占
刀
法
為
增
閱
二
個
修
選
的
質m
R學
分
，
名
之
為
高
級
社
會
工
作
質
務
的
質
習
。

@
學
校
和
機
構
應
有
蔡
先
的
協
調
，
在
學
生
實
習
前
別
用
一
至
二
天
開
聯
與
會
議
(

各
學
校
可
聯
合
舉
辦
〉
蔡
先
達
成
溝
通
，
擬
定
完
備
的
質
習
計
割
。

@
上
課
期
間
可
安
排
機
構
到
校
說
明
或
讓
學
生
前
往
參
觀
。

@
老
師
應
扮
演
積
極
性
的
角
色
，
將
學
生
的
性
向
、
值
、
缺
熙
、
興
趣
告
訴
機
構
，

並
在
實
習
中
有
聯
繫
。

@
燄
構
應
認
譏
訓
練
一
個
人
就
是
為
國
家
訓
練
一
個
人
才
，
作
有
一
例
英
才
，
就
是

為
國
家
做
事
，
我
們
這
種
觀
念
的
溝
通
，
可
以
使
我
們
的
社
會
愈
有
專
業
性
，
使
社
會
福

刑
上
軌
道
，
和
學
校
共
同
為
造
就
人
才
的
目
標
，
齊
心
努
力
。

@
機
構
不
能
有
拔
地
督
導
學
生
，
原
因
在
不
知
道
怎
麼
督
導
，
所
以
老
師
和
機
構
要

好
好
討
論
，
若
機
織
專
業
精
神
不
妙
，
則
學
校
有
責
任
使
學
生
知
道
實
習
重
點
的
要
求
，

老
師
但
留
學
規
化
學
生
亦
應
該
配
合
機
構
工
作
的
內
容
，
機
構
對
其
功
能
聽
加
臥
釐
清
並
結

構
化
，
實
習
的
每
一
階
段
應
按
功
能
項
目
逐
項
評
價
。

@
學
校
老
師
的
督
導
a

應
詳
列
計
劉
目
標
，
六
學
分
按
階
段
實
施
之
，
b

蠶
體
工
作

的
實
習
，
可
先

，以
課
堂
食
習
來
補
足
。
實
習
老
師
和
機
構
主
管
可
以
定
期
召
開
研
討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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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組

(
題
曰
:
在
職
訓
練
及
更
專
糖
的
教
育
訓
練

計
畫
)

主
席

•• 

廖
學
利

記
錄•• 

陳
淑
授
、
施
秋
香
、
洪

討
論
結
采

經
討
論
同
意
討
論
內
容
與
程
序
包
括
﹒
.

一
、
在
職
訓
練
的
需
求
。

二
、
訓
練
目
標
及
原
則
。

三
、
訓
練
芳
案
。

四
、
訓
練
課
程
。

五
、
教
學
芳
法
。

六
、
訓
練
者
與
受
訓
者
。

七
、
其
他
。

一
、
在
職
訓
練
的
需
求

在
職
訓
練
的
需
求
是
各
芳
面
的
，
從
嘴
構
的
需
求
上
來
藹
，
各
種
不
間
厝
向
的
需
要

，
包
括
督
導
人
員
的
在
職
訓
練
，
實
際
工
作
者
的
在
職
訓
褲
，
以
及
新
進
工
作
員
的
職
前

訓
練
等
，
督
導
技
街
的
訓
練
聽
腐
當
前
國
內
社
會
工
作
界
在
職
訓
瞬
之
首
務
，
實
際
工
作

者
在
熟
悉
督
導
拉
術
的
督
導
者
的
定
期
.
持
續
性
督
學
工
作
，
能
產
生
在
職
訓
線
的
二
部
份

，
甚
至
比
較
漂
入
的
在
職
訓
練
結
果
。

從
不
同
性
質
的
服
務
對
象
或
社
會
工
作
犧
構
或
單
位
來
君
，
在
職
訓
練
的
需
求
有
共

同
的
和
特
殊
的
兩
方
向
。

因
此
，
在
職
訓
練
時
若
能
自
相
關
性
質
的
談
構
以
聯
合
辦
理
或
主
辦
與
協
辦
的
芳
式

調

辦
理
，
將
能
迎
合
各
機
構
的
共
同
需
求
和
發
揮
在
職
訓
練
的
功
能
。
不
同
性
質
磁
帶
的
在

職
訓
諒
需
要
，
讀
能
針
對
該
燄
構
服
務
案
主
的
需
要
暨
工
作
人
員
工
作
技
能
，
從
事
更
專

輯
的
在
職
肉
容
與
方
法
。

為
適
應
國
內
在
職
訓
諒
的
需
求
，
提
供
專
業
服
務
的
專
頸
，
在
職
訓
繞
必
讀
講
求
方

法
與
技
街
，
在
國
內
現
有
的
基
礎
上
加
上
國
外
新
穎
的
芳
法
是
必
緝
的
。
並
且
，
對
國
內

的
社
會
工
作
學
術
界
多
協
助
各
燄
榜
的
在
職
訓
線
，
以
供
應
機
構
的
需
求
。

為
7
對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人
民
在
職
訓
練
的
迫
切
需
要
，
或
言
有
助
於
在
職
訓
蟬
的
專

業
人
員
組
織
，
從
事
在
職
訓
蟬
的
策
劉
與
咨
詢
是
必
額
的
。

另
外
，
強
調
專
業
化
與
對
在
職
工
作
人
員
的
在
職
訓
線
以
外
，
對
國
內
當
前
及
可
預

見
未
來
，
非
專
業
或
業
務
人
民
的
需
求
在
職
訓
練
也
應
顧
及
，
以
應
教
務
工
作
人
民
的
需

求
和
提
高
社
會
廣
大
的
羲
務
社
會
服
務
的
需
求
。

二
、
在
職
訓
練
的
目
標
與
原
則

在
職
訓
線
的
目
標
，
應
與
正
說
的
學
校
專
業
教
育
有
區
別
，
在
職
訓
碟
的
目
標
應
在

於
使
在
職
工
作
者
將
其
原
有
的
專
業
理
論
基
礎
運
用
於
質
酪
工
作
操
作
上
，
引
入
工
作
特

殊
工
作
所
需
的
專
業
領
域
知
識
，
(
如
醫
療
、
精
神
醫
學
等
芳
面
)
，
以
及
逐
步
增
進
工

作
者
隨
著
工
作
的
精
進
所
需
的
知
識
與
技
術
。

在
職
訓
練
的
一
般
原
則
有
:

@
以
技
術
介
給
軍
於
理
論
介
緒
。

@
強
調
在
職
的
工
作
者
把
知
識
與
技
樹
運
用
於
實
際
上
。

@
捕
究
結
在
職
的
工
作
者
所
缺
乏
的
知
識
與
技
術
部
份
。

@
介
給
在
職
工
作
者
新
知
識
與
技
術
以
及
對
當
前
工
作
的
介
入
，

@
內
容
視
燄
構
當
前
需
要
而
定
。

對
專
業
正
規
教
育
的
在
職
工
作
者
的
訓
轍
原
則
﹒
.

@
傳
授
知
識
不
宜
揖
用
專
業
技
術
詞
囊
。

@
傳
授
一
些
纖
構
、
時
，
要
用
適
用
的
技
術
用
語
。

@
訓
練
者
應
強
認
什
麼
是
應
傳
授
給
工
作
諧
的
真
質
與
清
晰
的
知
識
﹒

@
教
授
有
關
的
內
容
並
呼
籲
這
些
一
內
容
應
如
何
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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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導
工
作
者
減
少
對
知
識
體
系
的
過
封
輯
求
，
未
受
教
育
的
在
職
工
作
，
主
要
在

學
習
如
何
能
走
上
工
作
程
序
且
把
工
作
完
成
，
同
時
過
份
強
調
於
知
識
值
系
，
則
易
形
成

本
末
倒
置
的
教
果
。

@
協
助
工
作
者
察
覺
到
其
過
去
工
作
.
的
成
就
所
在
，
向
前
邁
進
一
步
，
及
進
一
步
的

重
熙
所
在
。

@
使
工
作
對
文
獻
讀
書
籍
的
閱
讀
能
選
擇
在
其
原
有
知
識
接
近
的
較
高
一
軍
而
不
是

與
原
有
程
度
距
離
太
大
者
。

二
、
訓
練
方
察

機
構
識
單
位
取
好
對
其
新
進
與
在
職
工
作
老
的
訓
練
有
一
近
程
、
中
程
與
遠
程
古
案

。
如
h
h
旬
以
初
級
、
中
級
以
及
高
級
三
梯
次
辦
理
，
發
現
款
果
良
好
，
各
機
構
或
單
位

的
在
職
訓
練
方
案
重
視
機
構
的
特
殊
需
要
而
定
。

在
職
訓
練
芳
案
宜
遵
循
在
職
訓
練
的
原
則
與
目
標
，
為
增
進
服
務
對
象
的
服
務
素
質

為
主
，
提
高
工
作
人
員
的
工
作
情
趣
或
儲
俯
專
精
的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為
軸
，
故
在
職
訓
縮
腳

質
有
中
刀
案
設
計
的
原
則
策
割
。

在
職
訓
練
芳
察
宜
由
機
構
主
管
或
訓
練
者
主
要
負
責
策
剖
，
並
領
正
視
教
育
者
的
協

助
。

訓
練
芳
眾
司
機
構
‘
主
辦
，
或
委
員
把
其
他
機
構
訓
練
，
如
精
神
、
醫
務
社
會
工
作
者

歸
訓
練
課
程
。

在
職
訓
練
的
課
程
可
包
括
工
作
者
實
際
工
作
上
的
技
術
性
課
程
，
必
領
具
備
的
基
礎

知
識
，
以
及
特
殊
案
主
服
務
的
技
術
課
程
，
如
P
P
R

的
課
程
的
設
備
即
按
此
芳
式
。

與
工
作
技
術
有
關
的
課
程
應
視
機
構
實
質
需
要
，
應
該
是
比
較
小
範
國
與
專
精
的
，

如
醫
務
個
案
、
練
神
病
個
棠
，
貧
民
家
庭
技
助
個
察
學
的
課
程
。

問
峙
，
在
職
訓
練
的
標
程
，
可
從
工
作
芳
法
取
肉
，
如
個
案
工
作
、
諮
詢
技
術
、
與

案
主
需
求
的
取
向
，
如
見
童
福
刺
工
作
人
員
在
職
訓
聽
宜
增
設
一
些
一
兒
童
保
育
工
作
的
課

程
，
以
應
兒
童
發
展
中
的
整
體
需
要
。

專
椅
的
課
程
，
如
行
為
修
正
拉
術
的
認
程
對
處
理
特
殊
個
案
甚
為
必
要
，
故
應
重
視

定
期
特
殊
性
的
在
職
訓
練
芳
案
。

四
、
教
學
方
法

在
職
訓
練
宜
講
究
教
學
的
方
法
，
且
很
與
一
般
大
革
學
臨
較
正
規
教
育
中
的
理
論
介

紹
單
向
往
入
講
解
式
有
別
，
並
顧
及
工
作
者
或
人
學
習
的
心
理
特
頁
，
以
講
究
奴
果
。

適
用
於
在
職
訓
練
的
方
法
a有
團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
講
解
式
教
學
法
。
此
外
，
參
與
觀

療
法
等
，
以
及
對
更
專
精
的
工
作
者
的
在
職
訓
蟬
，
應
注
重
工
作
者
的
自
我
認
識
的
訓
練
。

更
專
精
的
在
職
訓
練
內
容
，
宜
包
括
工
作
者
的
自
我
認
識
，
並
確
保
專
業
服
務
的
素

質
。

五
、
訓
練
者
與
受
訓
者

在
職
訓
練
的
講
民
與
接
受
訓
蟬
的
對
象
可
包
括
以
不
各
種
頰
，

訓
練
者
可
包
括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工
作
者
中
對
質
務
有
經
驗
或
有
幫
助
者
，
機
構
與
在

職
訓
線
人
民
以
及
機
構
與
資
深
或
督
導
人
員
。
但
並
不
一
定
以
學
校
教
育
工
作
者
為
限
。

受
訓
練
者
似
乎
可
分
為
四
類
﹒
.

一
、
受
過
正
規
專
業
教
育
並
有
實
際
工
作
經
驗
者
。

二
、
受
過
正
規
專
業
教
育
的
新
進
工
作
者
。

三
、
未
受
過
正
說
專
業
教
育
而
有
(
或
無
〉
實
際
工
作
者
。

四
、
未
受
過
正
規
專
業
教
育
的
義
務
工
作
者
。

咽
此
，
在
職
訓
線
方
案
，
設
計
時
，
宜
講
究
受
訓
者
的
類
別
，
以
期
訓
練
成
殼
。

六
、
其

他

一位一

在
職
訓
練
除
7
對
問
題
取
向
e
z
z
o
B
E
E
-
n
R
E丘
。

6
或
放
治
式
Q
m
旦
旦
司

)
的
工
作
人
員
之
在
職
訓
線
以
外
，
宜
顧
及
發
展
取
向
的
工
作
人
員
，
雖
然
類
似

J門
還
n

k
r的
工
作
者
對
象
是
正
常
的
人
，
在
職
訓
練
需
要
程
度
和
內
容
，
宜
與
前
者
有
所
不
同
，

但
是
在
職
訓
練
仍
然
能
提
高
服
務
的
素
質
。

另
外
，
在
職
訓
練
的
內
容
，
尤
睦
注
重
工
作
據
作
上
的
整
體
性
與
連
貫
性
，
其
中
對

把
個
案
照
會
到
其
他
臉
關
的
認
定
和
步
驟
下
，
應
熟
悉
。

為
了
適
應
各
機
關
在
職
訓
練
的
需
求
器
設
專
業
人
員
的
組
織
，
並
在
其
功
能
上
增
加

對
在
職
訓
練
的
諮
詢
服
務
專
項
。



七
、
討
論
及
意
見

@
在
編
排
在
職
訓
練
芳
面
，
增
加
「
專
業
倫
理
精
神
」
教
育
課
程
，
儘
管
一
學
分
亦

可
，
若
沒
有
的
話
，
上
社
工
概
論
及
質
習
課
時
，
亦
應
有
特
定
章
節
講
「
專
業
倫
理
精
神

」
。

@
機
構
方
面
希
望
學
校
在
學
生
成
績
單
上
，
加
上
老
師
對
於
學
生
個
人
人
格
成
熟
的

評
價
，
而
不
要
僅
是
功
課
分
數
3

@
希
望
未
來
的
社
會
工
作
研
究
所
能
開
放
或
保
留
名
額
在
在
職
的
工
作
具
有
進
修
的
，

機
會
或
能
允
許
旁
聽
參
與
供
給
資
料
。

@
在
職
訓
練
中
，
機
構
訓
練
工
作
員
，
關
於
計
割
的
設
計
執
行
、
編
預
算
，
帶
領
團

體
活
動
，
以
便
進
機
構
後
為
機
構
定
長
遠
計
割
。

@
工
作
員
工
作
一
階
段
後
，
想
再
進
修
門
為
工
作
上
的
需
要
)
，
能
否
進
入
某
一
學

術
機
構
修
習
，
且
給
予
誼
番
。

教
育
部
曾
提
出
此
案
，
但
未
龍
通
過
，
僅
允
許
在
學
教
師
，
進
研
究
所
三
年
後
，
必

讀
通
過
入
學
考
試
，
校
芳
才
一
法
認
。

@
社
工
課
程
有
部
分
不
甚
符
合
目
前
社
會
的
實
際
需
要
，
其
原
因
有
下•. 

A

、
機
構
無
適
當
的
岡
韻
。

B

、
機
構
都
閑
暇
整
理
出
既
有
的
經
驗
資
料
。

c

、
機
構
工
作
員
無
能
力
將
經
驗
傳
授
。

D

、
能
否
學
校
與
機
構
共
同
合
作
整
理
由
被
稱
的
經
驗
資
料
也
。

E
A

在
職
訓
練
中
將
此
資
料
傳
授
給
學
生
。
小
團
體
的
座
談
職
訓
才
是
最
中
肯
的
，

而
不
須
演
講
。

@
芳
燄
構
能
提
供
充
分
的
問
餒
，
社
會
不
能
忽
略
給
子
報
酬
。
校
芳
應
由
校
長
發
下

公
文
，
子
以
致
謝
。

@
社
會
工
作
師
資
的
在
職
訓
練
辦
法
有
符
訂
定
和
質
施
，
可
被
期
待
中
的
芳
法
，
可

包
括
教
育
部
公
費
留
學
獎
學
金
名
額
中
，
增
列
社
會
工
作
師
資
出
國
進
修
名
額
，
以
及
國

科
會
亦
增
列
社
會
工
作
師
資
出
國
進
修
獎
助
金
。

四

研
討
會
閉
幕
詞

、八
鬥
東
海
大
學
枝
長
謝
博
士
明
山
致
詞

各
位
來
賓
，
今
天
為
「
中
華
民
國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研
討
會
」
的
閉
幕
日
，
首
先
謝
謝

諸
位
能
到
東
海
來
參
加
此
研
討
會
，
尤
其
是
遠
道
趕
來
的
學
者
專
家
們
，
本
人
在
此
特
表

歡
迎
及
謝
意
。

今
天
是
由
民
曆
二
月
初
，
是
個
屬
於
眷
天
的
日
子
，
俗
話
說
「
一
年
之
計
在
於
春
」
，

我
們
在
這
個
春
天
的
早
晨
聚
在
一
起
舉
行
這
個
研
討
會
，
實
具
有
很
深
的
意
義
;
尤
其
希

望
我
們
社
會
工
作
能
日
新
又
新
。
再
者
，
今
年
屬
馬
年
，
在
馬
年
里
，
但
顧
我
國
國
運
如

同
馬
一
般
的
勇
猛
前
進
，
氣
勢
如
虹
。
本
人
願
將
「
馬
」
字
獻
與
此
研
討
會
，
預
祝
會
議

能
旗
開
得
勝
，
馬
到
成
功
。

叫
邱
政
務
委
員
創
煥
致
詞

一位一

謝
校
長
、
各
位
貴
賓
、

、

各
位
女
士
、
各
位
先
生
!

東
海
大
學
從
今
天
開
始
，
舉
行
三
天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研
討
會
，
邀
請
國
內
著
名
的

學
者
專
家
，
研
究
美
國
暨
東
南
亞
各
國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實
況
，
討
論
我
國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興
解
決
的
芳
法
，
期
能
共
策
改
進
我
國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
這
是
一
件
很
布

創
意
的
做
法
。
江
玉
龍
主
任
、
李
文
朗
教
授
提
出
極
具
意
義
的
設
計
，
謝
校
長
接
納
年
背

學
者
的
構
想
，
子
以
大
力
支
持
，
充
分
表
現
東
海
大
學
的
校
風
，
令
人
敬
佩
。
在
坐
各
位

專
對
學
者
能
移
贊
助
此
尸
計
聾
，
以
學
術
無
枝
誠
的
態
度
，
踴
躍
出
席
研
討
，

-4正
象
徵
社

會
工
作
學
者
的
團
結
，
創
煥
眾
為
從
事
社
會
工
作
的
一
員
，
特
向
各
位
寰
示
敬
意
，
同
時

能
有
機
會
參
加
盛
會
，
就
教
於
各
位
同
仁
，
尤
其
感
到
榮
幸
。

社
會
工
作
發
展
為
一
門
獨
立
的
學
術
，
雖
然
歷
史
俏
淺
，
但
是
由
於
時
代
的
需
要
與

工
作
人
員
的
熱
誠
開
拓
，
已
成
為
重
要
的
學
科
。
尤
其
二
十
世
紀
以
來
，
美
國
在
國
際
政

治
舞
臺
上
所
樹
立
的
領
導
聲
戚
，
與
社
會
工
作
所
收
到
的
實
質
鎖
妓
，
更
引
起
各
國
的
重

視
，
相
繼
彷
教
推
行
，
目
前
在
世
界
各
國
，
其
所
用
名
詞
容
有
不
間
，
建
立
的
制
度
已
相



常
的
普
遍
。

我
關
政
治
哲
學
，
自
古
崇
向
「
仁
治
」
。
「
仁
治
」
是
不
忍
人
之
治
，
是
博
愛
之
治

，
也
是
其
謀
全
民
最
大
樂
刺
的
一
間
刺
政
治
。
社
會
一
耐
刺
從
這
一
中
心
思
想
衍
生
，
也
從
古

代
就
受
到
重
視
，
而
且
有
相
當
完
整
的
構
想
。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革
命
的
動
機
，
即
在

實
行
仁
洽
，
其
中
心
思
想
質
是
紹
繼
一
貫
的
道
統
，
而
于
發
揚
光
大
。
總
統
蔣
公
力
行

革
命
哲
學
，
領
導
黨
政
垂
五
十
餘
年
，
對
於
社
會
福
利
的
建
制
、
推
行
，
彭
彭
於
各
種
法

制
與
政
策
、
綱
領
，
其
故
果
更
是
有
目
共
賭
的
事
賀
。
行
政
臨
蔣
股
長
重
眼
人
民
福
刺
，

主
張
均
富
，
認
為
「
富
」
與
「
均
」
必
須
同
時
並
行
。
本
月
一
日
，
他
在
國
民
大
會
提
出

政
治
報
告
時
，
特
別
指
出
:
「
我
們
發
展
民
生
經
濟
，
是
以
民
生
哲
學
的
思
想
為
基
礎
，

本
於
「
民
享
」
的
原
理
，
謀
國
民
經
濟
的
發
展
，
求
國
計
民
生
的
均
足
，
來
達
到
「
均
富

於
民
」
、
「
藏
富
於
民
」
的
理
想
。
所
以
我
們
從
事
一
切
經
濟
建
設
，
都
是
以
蓄
積
國
家

力
量
和
增
進
國
民
福
祉
為
兩
大
主
要
目
標
」
。
蔣
院
長
是
全
民
擁
戴
的
第
六
任
總
統
候
選

人
，
依
據
憲
法
控
國
民
大
會
選
舉
就
任
之
後
，
對
社
會
福
刺
定
是
更
為
重
視
，
更
作
有
效

的
推
展
。

國
內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
順
應
世
界
的
潮
流
，
配
合
日
受
重
觀
的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與
迅

速
邁
向
工
商
化
的
社
會
需
求
，
正
漸
為
各
芳
百
所
重
視
，
學
校
中
有
社
會
工
作
科
系
或
社

會
工
作
組
的
設
置
，
社
會
工
作
員
制
度
也
正
在
建
立
中
。
凡
事
慎
之
於
始
，
期
克
事
功
，

是
國
人
的
特
色
，
在
此
建
制
伊
始
，
力
求
振
作
發
展
的
時
候
舉
行
研
討
會
，
正
符
迫
切
的

需
要
，
願
藉
此
難
得
的
機
會
，
提
幾
熙
淺
見
，
以
就
教
於
各
位
。

第
一
、
如
何
與
精
神
，
心
理
建
設
配
合
:
在
社
會
建
設
上
強
調
精
神
、
心
理
建
設
，

乃
是
該
們
的
特
色
。
國
父
建
國
方
略
郎
以
民
權
初
步
的
踐
履
，
作
為
社
會
建
設
的
起
步

。
國
民
為
十
全
大
會
通
過
的
「
現
階
段
社
會
建
設
綱
領
」
，
除
了
列
舉
民
生
主
義
的
社
會

建
設
事
項
外
，
並
列
民
權
主
義
及
民
族
主
義
的
社
會
建
設
，
質
為
社
會
一
禍
刑
與
精
神
建
設

並
重
的
做
法
。
蔣
民
長
會
提
示
說
:
「
在
文
化
建
設
、
心
理
建
設
、
社
會
建
設
方
面
，
我

們
認
定
這
三
者
是
五
相
關
連
的
。
總
統
蔣
公
曾
經
具
體
地
提
示
:
『
在
芳
式
上
，
要
學

投
教
育
、
社
會
教
育
同
時
並
進
;
在
內
容
上
，
要
思
想
教
育
、
倫
理
教
育
、
生
活
教
育
、

職
業
教
育
同
時
並
進
;
在
時
間
上
，
要
緩
期
訓
練
與
基
本
教
育
同
時
並
進

o

』
今
天
的
文

化
建
設
、
心
理
建
設
，
最
根
本
的
著
限
期
，
就
是
要
從
根
恢
復
我
們
民
族
的
間
有
知
能
和

固
布
道
德
，
從
很
恢
復
我
們
民
族
的
自
信
心
和
責
任
感
。
亦
就
是
要
以
倫
理
、
民
主
、
科

學
的
精
神
，
貫
注
食
文
化
建
設
和
心
理
建
設
。
要
以
『
新
生
活
運
動
』
的
再
貫
徹
，
『
復

興
中
華
文
化
運
動
』
的
普
遍
實
踐
，
來
加
快
文
化
建
設
的
推
展
，
和
心
理
建
設
的
鞏
固
，

質
在
這
亦
就
是
社
會
建
設
的
張
本
。
因
為
社
會
保
險
、
社
會
一
瞄
刺
、
社
會
救
助
、
社
會
發

展
、
社
會
風
氣
，
以
及
國
民
充
分
就
分
就
業
.•.••. 

原
都
是
要
以
廣
慈
博
愛
的
文
化
，
與
堅

確
不
移
的
心
理
為
動
力
的
」
。
我
們
從
事
社
會
工
作
，
是
要
承
繼
以
往
建
設
成
就
，
而
作

進
一
步
的
推
展
，
以
擴
大
其
成
果
、
科
們
自
古
所
重
視
的
倫
理
道
德
、
家
族
觀
念
等
都
已

深
植
於
民
心
深
處
，
這
也
就
是
中
華
民
族
之
所
以
為
中
華
民
族
，
中
華
文
化
之
所
以
構
成

世
界
文
化
重
要
分
野
的
原
因
。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如
何
貫
一
跟
這
一
事
賀
，
而
謀
求
充
分
附
配

合
，
當
屬
重
要
的
課
題
。

第
二
、
如
何
順
應
基
本
關
策
;
當
前
的
基
本
國
策
是
建
設
復
興
墓
地
，
消
滅
共
使
政

權
，
重
建
統
一
的
，
領
土
完
整
的
中
華
民
國
。
所
有
一
切
措
施
都
﹒
要
從
這
一
要
求
自
殼
，

環
繞
這
一
要
求
遂
行
。
正
因
我
們
志
切
復
園
，
使
得
共
匪
感
到
芒
刺
在
背
，
寢
食
難
安
，

所
以
自
要
大
肆
吽
囂
解
放
臺
筒
，
也
要
想
盡
方
法
來
滲
透
、
分
化
我
們
，
全
國
以
政
治
手

段
達
到
關
賴
的
目
的
。
面
對
惡
毒
的
敵
人
，
我
們
必
須
使
用
龐
大
的
預
算
強
化
我
們
的
國

防
;
我
們
勉
力
實
施
民
主
政
治
，
而
對
於
以
合
怯
掩
飾
非
法
，
假
言
論
自
由
之
名
而
散
布

共
產
毒
素
，
破
壞
墓
地
團
結
的
陰
謀
詭
計
，
必
須
設
法
防
止
。
實
施
民
主
政
治
的
先
進
國

家
，
英
國
、
美
閻
部
曾
為
排
除
侵
略
，
為
達
成
戰
爭
勝
刺
而
修
正
過
民
主
政
治
的
正
常
運

行
。
今
日
我
們
面
對
的
敝
人
遠
比
當
年
德
國
的
納
粹
政
權
，
日
本
的
軍
國
政
府
強
大
而
陰

險
，
我
們
不
容
稍
布
疏
忽
給
共
匪
以
可
乘
之
機
，
必
須
明
辨
敵
我
，
咐
他
認
應
採
的
中
刀
針
，

種
把
舵
盤
。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是
新
思
潮
、
新
工
作
芳
法
的
傳
習
，
在
實
施
上
似
應
隨
時
顧

及
基
本
國
策
，
以
期
加
速
基
本
閻
策
的
遂
行
，
為
反
攻
復
國
擔
負
起
應
有
的
責
任
，
力
盡

我
們
最
大
的
貢
獻
。

第
三
、
如
何
針
對
當
前
社
會
的
需
求.• 

現
下
社
會
形
態
，
正
從
開
發
中
國
家
迅
速
走

向
已
開
發
國
家
的
過
程
中

h

無
論
人
口
結
構
、
行
業
結
構
、
農
業
比
重
、
消
費
抑
態
乃
至

生
活
習
頃
，
都
在
不
斷
演
變
之
中
。
各
種
生
活
因
素
的
變
動
都
有
大
致
的
趨
向
，
因
而
設

生
特
定
的
需
求
。
社
會
工
作
貴
能
針
對
社
會
的
需
求
，
揉
取
適
切
的
做
法，
，
要
為
各
位
所

熟
知
。
如
何
從
各
種
社
會
現
象
以
及
統
計
數
字
，
確
質
掌
揖
其
趨
向
，
明
瞭
其
需
求
，
以

一的一



期
所
採
拾
施
，
悶
的
中
的
，
發
揮
最
大
的
效
果
，
當
為
值
得
研
究
的
課
題
。
至
於
臨
如
何
從

法
制
上
建
立
制
度
，
應
採
取
何
種
有
紋
的
芳
法
，
諸
如
背
年
意
識
與
環
境
適
應
問
題
，
新

的
道
德
關
念
如
何
建
立
等
問
題
，
集
各
位
專
家
的
智
慧
，
倘
能
提
出
共
體
可
行
的
建
議
，

想
當
為
布
關
芳
面
所
歡
迎
與
接
納
。

第
凹
、
如
何
發
揮
社
會
工
作
人
民
服
務
、
犧
牲
、
春
獻
的
精
神.• 

人
生
以
服
務
為
目

的
是
國
父
和
總
統
蔣
公
畢
生
所
投
倡
的
社
會
道
德
規
範
，
也
是
出
發
於
平
等
的
精
義

和
社
會
合
作
進
步
必
然
的
要
求
與
歸
趨
。
蔣
臨
長
一
再
勉
勵
大
家
要
能
「
犧
牲
享
受
，
享

受
犧
牲
」
'
就
是
人
生
以
服
務
為
目
的
的
質
肢
。
國
人
人
人
應
該
有
此
抱
負
，
而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身
為
服
務
工
作
的
先
鋒
，
更
應
率
先
倡
行
，
以
為
示
範
。
尤
其
我
國
社
會
工
作
員

制
度
正
在
創
建
階
段
，
倘
若
敘
們
能
堅
定
信
念
，
一
本
燃
搗
自
己
照
亮
別
人
的
胸
懷

，

切

質
做
好
服
務
工
作
，
則
制
度
必
然
壯
大
，
服
務
效
果
可
以
克
分
表
現
，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也

將
為
社
會
各
界
所
重
視
與
信
賴
。
假
若
社
會
工
作
員
的
增
設
只
是
一
般
編
制
民
額
的
增
加

，
其
服
務
精
神
和
態
度
仍
抱
公
事
公
辦
的
作
風
，
則
其
結
果
必
定
相
反
，
也
就
難
怪
社
會

工
作
員
制
度
的
發
源
地
1
|

美
國
有
關
人
士
要
與
「
橘
過
准
為
根
」
立
嘆
了
。
興
衰
成
敗

決
於
故
們
的
概
念
與
做
法
，
願
我
們
大
家
好
白
為
之
，
安
為
研
討
。

創
快
從
那
社
會
工
作
多
年
，
因
平
時
業
務
繁
忙
，
閱
讀
研
究
時
間
很
少
，
不
足
以
言

見
解
。
以
上
所
提
僅
屬
區
區
一
愚
之
見
，
今
天
很
難
得
有
此
機
會
，
特
請
位
於
諸
位
，
敬

請
今
今
拍
款
。

敬
祝
研
討
會
成
功
，
說
祝
各
位

一
切
順
途
、
本
事
如
說
。

五

研
討
會
專
題
演
講

、臺
灣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面
臨
的
問
題

李
長
竟

(一)

別

口

的
問
憲
法
以
致
批
民
圳
、
民
的
、
民
萃
的
民
主
政
治
為
宗
旨
，
謀
求
建
設
均
宿
，
安

和
樂
刑
的
社
會
，
促
進
人
民
最
大
的
樂
刺
。
政
府
本
此
宗
旨
，
積
械
推
行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
文
化
、
教
育
各
項
建
設
，
使
人
民
水
準
與
社
會
品
質
不
斷
扭
高
。
叮
是
一
個
社
會

的
進
步
，
應
在
社
會
均
衡
的
發
展
，
始
能
求
得
均
富
、
安
和
、
樂
刺
的
揖
地
。
事
實
上
，

上
述
各
項
建
設
，
在
進
步
過
程
中
，
未
必
有
均
衡
發
展
的
事
賢
，
而
致
自
失
調
而
產
生
許

多
社
會
問
題
。
諸
如
在
經
濟
或
政
治
的
發
展
過
程
中
，
敘
們
的
觀
念
、
行
為
、
兢
範
、
關

係
、
人
格
等
，
能
否
配
合
時
代
的
進
步
而
進
步
?
敘
們
似
乎
過
份
注
重
形
式
的
成
就
，
而

較
忽
略
實
質
的
內
容
;
我
們
似
乎
較
重
祖
物
質
，
而
較
忽
略
精
神
的
基
礎
，
因
之
，
整
個

社
會
人
類
的
活
動
，
都
受
物
質
慾
望
所
牽
制
，
以
致
原
夾
較
為
靜
態
文
安
定
的
社
會
，
產

生
畸
型
的
發
展
。
其
具
體
表
現
出
來
的
社
會
問
題
，
諸
如
犯
罪
問
題
、
家
庭
問
題
、
婚
姻

問
題
、
行
為
問
題
、
概
念
問
題
、
思
想
問
題
、

以
及
精
神
心
理
問
題
等
。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不
布
於
一
個
話
策
或
芳
眾
之
訂
定
，
而
叮
得
其
解
答
，
而
在
掩
不
斷
地
訂
定
、
被
討
及
作

業
，
針
對
城
們
當
前
社
會
面
臨
的
問
題
，
以
新
的
政
策
、
新
的
芳
案
、
新
的
策
略
、
新
的

人
才
、
新
的
作
法
，
以
資
適
應
，
而
求
解
決
。

面
對
社
會
各
種
問
題
壓
力
以
及
社
會
建
設
的
需
要
，
說
們
必
讀
積
極
檢
討
今
日
的
社

工
教
育
，
能
否
承
擔
時
代
的
任
務
和
挑
戰
。
因
為
社
會
工
作
應
是
誰
到
安
和
樂
制
、
民
生

官
足
的
社
會
建
設
、
改
治
建
訣
、
文
化
建
設
、
經
濟
建
設
等
等
立
直
接
與
間
接
手
段
。
例

如
，
吾
人
把
社
會
工
作
視
為
，
為
社
會
工
作
而
工
作
，
則
我
們
的
社
會
工
作
則
難
於
推
展

。

社
會
工
作
既
有
這
樣
重
要
的
內
洞
，
它
在
一
個
社
會
或
國
家
現
代
化
過
程
中
所
扮
演
還

樣
重
要
的
角
色
，
這
是
社
會
工
作
本
斃
人
民
應
具
備
的
信
心
和
勉
力
。
為
要
連
成
這
遠
大

的
任
務
，
放
們
從
事
於
這
行
的
專
業
人
民
，
必
讀
從
教
育
做
起
，
誠a
R按
討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問
題
、
做
法
與
策
略
，
這
是
本
次
研
究
討
會
最
重
要
的
使
命
。
某
一
於
這
個
基
本
認
識

，
本
人
提
下
列
四
個
問
題
，
供
與
會
的
學
者
，
專
家
共
思
共
鼠
，
以
求
社
工
教
育
在
日
新
月

異
的
社
會
進
步
與
發
展
中
，
克
分
發
揮
我
們
社
工
人
員
對
社
會
、
國
家
與
時
代
，
作
究
分

的
貢
獻
。

一的一

(二)

社
會
工
作
的
教
育
訓
練
，
是
否
針
對
今
日

的
社
會
需
要
?

社
會
工
作
若
是
社
會
建
設
與
社
會
發
展
的
工
具
，
則
必
先
暸
解
代
們
常
前
社
會
建
設



與
發
展
的
急
務
是
什
麼
?
首
先
，
我
們
觀
察
數
年
獄
警
芳
取
締
少
年
問
題
統
計
;
五
十
四

年
七
、
四
九
六
人
，
五
十
五
年
一
二
、
。
一
九
人
，
五
十
六
年
六
、
七
九
三
人
，
五
十
七
年

八
、
六
O
八
人
，
六
十
二
年
九
、
三
二
六
人
，
六
十
三
年
八
、
六
二
八
人
。
其
不
良
行
為

如
偷
竊
、
吸
食
強
力
膠
、
龍
舟
鎮
定
劑
、
濫
用
速
賜
康
、
參
加
不
良
幫
派
，
及
其
他
不
正

當
或
違
反
社
會
規
範
的

1

行
為
。
就
一
般
犯
罪
來
說
，
蓋
北
市
自
五
十
七
年
以
後
，
每
年
平

均
布
七
千
人
左
右
。
貧
民
芳
苗
，
六
十
五
年
蓋
省
核
定
數
為
三
二
、
一
四
四
戶
，
佔
噩
省

總
戶
數
三
六
五
江
二
六
四
戶
之
八
，
一
一
一
%
。
失
業
人
口
(
六
十
一
年
)
佔
總
人
口
百
分
之

一
﹒
O
八
?
比
率
雖
小
，
但
半
就
樂
狀
態
及
兢
業
品
質
之
低
劣
，
也
是
急
待
解
決
問
題
。

離
婚
芳
面
，
在
六
十
一
年
一
一
二
、
三
一
一
三
!
對
結
婚
，
五
、
六
一
九
對
離
婚
，
可
見
家
庭

問
題
也
是
當
今
的
社
會
問
題
。
目
前
，
醫
藥
方
面
的
進
步
，
糧
食
芳
面
的
豐
裕
，
及
嘖
嘖

衛
生
的
改
良
，
使
平
均
壽
命
增
高
，
就
六
十
五
歲
的
老
年
人
口
就
有
二
十
餘
萬
人
。
其
他

，
臺
灣
地
區
各
種
人
民
團
體
將
近
六
千
，
會
員
三
百
多
萬
人
，
還
有
三
十
餘
所
公
私
立
故

濟
機
構
、
公
私
立
醫
臨
一
千
一
百
家
以
上
、
五
十
餘
育
幼
偉
、
所
，
收
容
近
萬
人
，
及
十

個
榮
民
之
家
，
收
容
二
萬
多
人
。

'
就
上
述
所
提
出
最
簡
單
的
社
會
統
計
，
指
出
我
們
的
社
會
急
待
社
工
人
員
的
服
務
與

解
決
的
問
題
。
今
後
社
會
工
作
的
發
展
有
賴
於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訓
輯
出
眾
的
背
年
們
，
對

今
日
我
們
的
社
會
問
題
有
正
確
的
認
識
，
並
具
備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的
能
力
，
切
實
檢
討
今

日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所
提
供
之
專
業
課
程
，
能
否
準
備
學
生
們
具
有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
學

生
們
離
開
學
校
從
事
於
專
業
工
作
之
時
，
有
否
適
當
的
人
選
在
做
指
導
?
在
學
校
中
實
習

的
訓
練
，
其
幅
度
能
否
包
括
各
種
性
質
的
社
會
工
作
?
社
會
工
作
的
師
資
，
是
否
具
備
有

實
際
經
驗
來
領
導
學
生
?
目
前
大
專
阻
校
有
社
會
工
作
之
料
系
，
是
否
具
備
有
各
種
資
料

，
足
以
供
學
生
之
運
用
參
考
?

社
會
工
作
的
專
業
人
員
，
能
否
閱
創
時
代

的
社
工
基
礎
。
.

同

社
會
工
作
直
接
可
以
解
決
社
會
各
種
問
題
，
間
接
可
以
協
助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

社
會
各
芳
面
的
發
展
，
所
以
，
社
會
工
作
在
現
代
化
過
程
中
的
各
種
建
設
，
負
有
重
大
的

意
義
與
使
命
。
社
會
工
作
適
當
的
質
施
，
能
帶
來
健
全
的
個
體
和
健
全
的
社
會
，
維
護
個

人
與
社
會
常
態
關
係
與
運
作
，
保
護
人
性
的
傳
殿
，
協
助
人
格
發
展
，
改
善
生
活
環
壤
，

而
達
到
安
和
樂
刺
的
社
會
。
上
述
的
要
項
社
工
人
員
必
研
制
具
備
齊
全
的
知
識
和
技
能
，
發

揮
其
專
業
精
神
時
，
社
會
工
作
始
能
獲
得
社
會
普
遍
的
信
任
，
在
軍
眾
中
紮
根
。

現
代
專
業
社
會
工
作
包
括•• 

村
社
會
工
作
的
哲
學
、
範
圓
、
原
理
、
原
則
、
芳
法
技

術
。
口
社
會
調
查
統
計
。
目
社
會
政
策
。
的
社
會
立
法
。
開
社
會
計
置
。
的
社
會
行
政
。

的
社
會
建
設
。
的W
個
人
與
家
庭
工
作
方
法
。
份
基
層
靈
體
工
作
芳
法
。
的
社
區
發
展
與
社

會
團
體
工
作
中
刀
法
。
的
學
校
、
醫
臣
、
育
幼
脫
、
養
老
脫
、
榮
民
等
社
會
策
略
與
工
作
芳

法
。
這
等
工
作
含
有
高
度
學
術
性
與
技
術
的
要
求
。
譬
如
，
訂
定
社
會
法
規
必
須
認
識
民

間
習
俗
、
憲
法
法
律
、
政
治
經
濟
、

U人
專
制
度
與
體
制
等
有
關
學
識
。
社
會
計
董
必
須
熟

知
政
治
計
畫
、
教
育
計
畫
、
經
濟
計
畫
、
文
化
建
設
及
社
會
一
瞄
刑
計
畫
等
。
社
會
行
政
必

領
瞭
解
一
般
公
共
行
政
、
組
織
與
管
理
等
，
因
為
社
會
行
政
之
要
項
包
括
調
查
、
研
究
、

管
業
務
、
人
事
、
預
算
、
理
、
宜
傳
、
聯
嘴
、
考
核
、
發
展
等
工
作
。
社
會
建
設
在
於
動

員
人
力
，
來
從
事
於
社
會
的
建
設
，
所
以
也
必
須
瞭
解
人
性
、
靈
性
、
領
導
等
學
悶
。
社

會
各
種
個
案
工
作
也
讀
具
備
社
會
學
、
心
理
學
、
教
育
原
理
、
人
格
原
理
、
心
理
輔
導
、

心
理
分
析
等
。
社
會
個
案
工
作
使
用
的
範
圍
甚
庚
，
諸
如
，
家
庭
、
兒
童
、
問
題
背
少
年

、
學
校
、
成
人
犯
罪
、
醫
脫
、
育
幼
養
老
說
、
所
、
精
神
病
醫
院
等
。
社
會
所
有
的
問
題

，
一
般
社
會
人
士
及
政
府
，
都
在
鴻
望
解
決
之
道
。
假
如
，
我
們
今
日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
能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
必
能
紮
很
在
現
代
社
會
之
中
，
克
分
發
揮
社
會
工
作
的
新
園
地
與

新
功
能
，
直
接
貢
獻
於
建
設
社
會
的
工
作
，
解
決
當
今
的
社
會
問
題
，
促
進
社
會
的
福
利

，
間
接
貢
獻
於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
教
育
等
之
發
展
。
所
以
，
社
會
工
作
必
須
典
故
治

經
濟
發
展
，
都
市
鄉
村
發
展
、
區
域
與
各
種
特
殊
發
展
聯
繫
配
合
，
運
用
專
業
知
識
和
技

術
子
以
協
助
。
因
此
，
要
傲
的
社
會
工
作
，
所
要
學
習
的
學
問
非
常
廣
泛
;
所
要
求
得
的

技
能
非
常
深
遠
，
叮
是
目
前
大
學
課
程
的
安
排
，
能
否
針
對
這
些
要
求
，
是
有
目
共
賭
的

事
賀
。社

會
工
作
之
紮
根
與
發
展
，
在
於
健
全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之
有
效

與
否
，
則
有
輯
於
其
設
計
能
否
針
對
國
家
社
會
之
需
要
，
並
其
實
施
以
後
，
從
其
成
果
與

貢
獻
取
得
社
會
強
烈
的
支
持
與
反
應
。
這
樣
社
會
工
作
的
社
會
基
礎
才
能
穩
固
。
因
此
，

我
們
培
養
什
麼
樣
的
人
才
?
這
些
人
才
應
具
備
什
麼
樣
的
能
力
，
都
是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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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深
思
遠
慮
的
問
題
。
醫
如
，
我
們
目
前
縣
市
政
府
所
聰
麗
的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
以
女
性

和
非
社
會
工
作
系
科
畢
業
生
為
主
，
像
這
些
一
情
況
對
將
來
社
會
工
作
之
發
展
有
否
阻
礙
，

也
是
目
前
急
待
檢
討
與
改
進
的
問
題
。

倒

社
會
各
界
的
認
識
反
應
，
能
否
鼓
勵
社
會

人
員
的
志
趣
?

社
會
工
作
之
推
晨
在
於
它
的
實
用
性
、
服
務
性
及
貢
獻
。
最
近
臺
鴨
省
政
府
已
核
定

四
個
縣
首
先
試
辦
社
會
工
作
制
度
，
旨
和
積
極
推
行
各
種
社
會
的
建
設
，
以
達
安
和
樂
刺

的
社
會
。
目
前
，
關
心
社
會
工
作
的
人
士
都
在
觀
察
這
個
制
度
的
成
果n
假
如
在
這
個
試

辦
期
間
，
說
們
的
工
作
人
民
的
表
現
和
其
獻
，
不
能
達
到
預
期
的
目
標
，
則
政
府
方
面
與

吐
會
人
士
沒
有
對
話
個
制
度
熱
烈
反
應
，
以
後
不
管
學
術
界
如
何
鼓
吹
或
主
張
，
恐
難
得

到
政
府
與
人
民
的
信
任
。
在
美
國
社
會
工
作
能
被
他
們
的
社
會
所
認
可
和
接
受
，
其
歷
史

淵
源
十
分
深
刻
。
早
在
十
九
世
紀
至
二
十
世
紀
初
，
美
國
的
宗
教
團
體
與
絡
著
團
體
，
所

展
闊
的
救
濟
與
服
務
工
作
，
深
入
基
府
社
會
，
發
揮7
相
當
的
貢
獻
。
俊
來
自
於
都
市
化

與
工
業
化
的
結
果
，
衍
生
的
社
會
問
題
錯
綜
複
雜
，
需
要
學
術
理
論
和
科
學
方
法
來
解
決

泣
此
一
一
問
題
，
並
不
祇
以
單
純
的
愛
心
與
服
務
的
熱
情
所
能
克
服
。
如
是
二
十
世
紀
初
，
發

所
大
學
先
後
設
立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
到
7

一
九
六
0
年
左
右
，
社
會
工
作
的
內
容
，
已
盤

達
到
相
當
高
水
準
的
專
業
化
，
且
需
經
過
考
試
而
取
得
執
照
，
再
加
上
車
業
人
員
的
專
業

精
神
與
專
業
道
德
，
才
得
到
社
會
積
極
的
鼓
勵
。
在
一
九
六
0
年
以
後
，
傳
統
的
個
案
工

作
，
轉
為
綜
合
性
的
工
作
，
強
調
整
個
閻
家
社
會
的
政
策
和
計
查
，
並
除
治
療
之
外
，
還

注
重
預
防
工
作
，
以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全
面
解
決
社
會
問
題
，
而
得
社
會
全
面
的
支
持
。

在
華
僑
地
區
，
政
府
非
常
重
視
社
會
的
安
全
典
人
民
的
福
利
;
諸
如
，
住
者
有
其
崖

，
改
善
勞
工
農
民
生
活
，
減
免
低
收
入
者
稅
負
，
輔
導
兢
業
，
改
善
環
境
，
防
範
犯
罪
，

推
行
家
庭
輔
導
及
青
少
年
，
輔
導
，
推
廣
社
會
保
險
等
措
施
，
這
些
工
作
的
開
展
，
正
是
釷

會
工
作
開
展
的
良
機
。
當
前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必
須
配
合
政
府
目
前
正
在
推
展
的
工
作
，
做

們
徹
底
的
檢
討
，
這
些
工
作
應
具
備
的
知
識
和
技
能
，
今
日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是
否
能
配

合
，
所
編
配
的
課
程
，
是
否
準
備
以
背
年
們
去
承
擔
這
些
任
務
。
假
如
，
背
年
們
在
學
校

裹
一
仙
風
噸
的
，
正
是
今
日
社
會
所
需
氧
仰
，
則
社
會
工
作
的
故
業
役
，
必
然
會
得
到
社
會
的 承

認
，
同
時
社
會
工
作
人
民
做
會
閃
此
得
到
鼓
勵
。
所
以
社
會
對
社
會
工
作
怕
熱
誠
反
應

，
以
及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對
這
份
工
作
的
信
心
和
興
趣
，
本
身
具
有
高
度
的
教
育
含
義
。
假

如
，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具
備
有
高
度
的
工
作
品
質
，
且
社
會
給
子
熱
烈
的
鼓
勵
，
工
作
品
祠
的

社
會
地
位
也
會
提
高
，
這
是
由
工
作
品
質
或
服
務
成
效
所
帶
來
的
工
作
代
價
。
另
一
芳
面

，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的
任
用
資
格
也
必
須
納
入
政
府
人
客
體
系
中
，
使
社
會
工
作
者
布
升
遷

的
燄
會
，
有
安
定
與
榮
譽
的
報
酬
，
這
也
會
刺
激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進
步
。
因
此
，
目
前

必
須
爭
取
政
府
規
定
專
修
社
會
工
作
的
背
年
，
經
考
試
合
格
而
取
得
執
照
，
並
程
服
務
過

程
中
，
從
工
作
品
質
建
立
甜
會
工
作
者
的
社
會
意
像
，
這
也
是
目
前
急
待
研
究
的
問
題
。

所
以
，
社
會
工
作
的
良
好
品
質
，
乃
在
於
這
種
工
作
所
展
闊
的
預
防
性
、
建
設
性
及
彼
建

性
的
價
值
與
效
果
。

同

社
工
人
員
的
人
格
學
養
，
能
否
表
現
奉
獻

犧
牲
的
宗
教
精
神
?

在
美
國
早
期
的
社
會
工
作
，
概
由
宗
教
機
構
與
慈
善
機
構
來
擴
展
，
其
工
作
品
質
雖

缺
乏
高
度
的
專
業
性
質
，
但
一
般
社
會
人
士
能
給
子
踴
躍
的
支
援
與
承
認
，
乃
在
快
他
們

的
敬
業
精
神
、
服
務
精
神
和
犧
牲
精
神
。
從
哲
學
上
的
立
場
來
藹
，
社
會
工
作
是
→
種
良

心
工
作
、
道
德
工
作
、
愛
心
工
作
、
犧
牲
工
作
。
因
為
它
所
訂
定
的
政
策
是
全
民
性
的
，

它
所
矯
正
的
對
象
是
社
向
人
士
會
唾
棄
的
，
它
所
接
觸
的
案
主
多
屬
人
格
或
行
為
偏
義
的

人
，
它
所
工
作
的
場
所
較
厲
基
照
社
會
或
中
下
層
社
區
，
因
此
，
社
會
工
作
人
貝
貝
具
備

良
好
的
學
養
和
技
能
，
並
不
能
保
誰
他
將
會
布
優
越
的
工
作
成
果
。
假
如
能
在
優
體
的
學

養
與
技
能
，
配
合
犧
牲
奉
獻
、
任
勞
任
怨
的
精
神
，
那
就
會
保
詮
這
份
工
作
的
神
聖
與
效

果
。
現
代
社
會
雖
在
強
調
職
業
和
工
作
的
神
聖
'
事
質
上
，
謀
生
的
手
段
和
中
力
法
，
工
作

的
成
品
與
對
象
，
似
乎
是
在
決
定
工
作
者
的
價
值
、
地
位
和
名
譽
。
假
如
，
上
述
的
判
斷

是
正
確
的
話
，
則
社
會
工
作
者
本
身
所
受
的
現
代
社
會
的
挑
戰
，
以
及
其
心
理
將
所
承
受

的
壓
力
，
何
等
繁
重
艱
難
!
我
們
相
信
學
校
中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
似
不
可
能
培
養
應
付

時
代
挑
戰
的
性
格
或
毅
力
。
因
為
社
會
工
作
所
做
出
來
的
成
果
，
都
有
別
人
身
土
或
社
會

之
上
，
他
所
能
換
取
的
經
濟
代
價
預
料
也
不
會
很
充
裕
，
所
以
，
如
何
培
養
這
份
工
作
應

具
備
的
概
念
，
是
今
後
從
齊
抓
(
講
授
社
會
工
作
的
人
士
照
常
用
川
闊
的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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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養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的
宗
教
精
神
，
回
能
要
從
培
養
學
生
們
的
健
全
入
格
做
起
。
只

布
健
全
的
人
格
才
能
適
廳
各
種
社
會
環
境
的
挑
戰
。
假
如
社
工
人
員
的
招
募
與
訓
蟬
，
或

是
在
大
學
訓
蟬
期
間
﹒
能
做
適
當
的
性
向
別
驗
，
選
擇
較
適
合
的
人
格
'
，
從
事
於
社
工
專

業
工
作
，
這
種
措
施
可
以
誡
少
許
多
不
必
要
的
航
煩
或
職
業
適
應
上
的
困
難
。
另
一
芳
面

對
這
一
蓋
在
訓
練
過
程
仲
的
，
人
員
，
加
強
人
格
訓
練
的
各
種
措
施
于
使
立
在
適
應
方
面
，

領
導
方
面
，
、
團
敵
工
作
芳
面
，
都
具
備，

有
相
當
的
能
力
，
以
資
適
應
。

-的

結

話
叫

從
事
於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
包
括
行
政
者
、
工
作
者
與
教
學
者
，
必
氣
時
常
在
一
起
?

共
開
放
討
與
策
剖
目
前
車
灣
地
陸
的
工
作
問
題
與
工
作
體
制
。
工
作
問
題
芳
面
，
領
定
期

台
商
、
檢
討
、
研
究
實
地
王
作
中
遭
遇
到
的
各
種
問
題
，
諸
如
人
事
關
係
問
題
、
工
作
芳

法
問
題
\
個
案
取
向
問
題
、
個
火
特
別
困
難
問
題
、
協
調
困
難
問
題
。
這
樣
可
以
促
進
軍

策
草
。力
，
解
決
實
際
困
難
問
題
，
並
加
強
與
鼓
勵
貸
地
工
作
者
的
信
心
和
能
力r
這
種
措

施
對
行
敢
者
與
教
授
社
會
工
作
的
人
，
兒
陷
於
只
懂
課
本
，
不
誠
實
務
的
毛
病
，
他
時
對

今
後
的
社
食
工
作
教
育
會
促
成
理
論
與
資
際
的
結
合
，
發
揮
社
會
工
作
對
社
會
與
國
家
的

貢
獻
。

-且4
/、-

~ 

研
討
會
論
文
癸
表

付
美
國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情
況

式
自
﹒
珍

前

-圭﹒-τ2 

美
國
自
一
八
九
八
年
在
紐
約
慈
善
事
業
聯
合
會
所
舉
辦
的
短
期
社
工
人
員
帶
習
班
到

今
天
，
社
工
教
育
已
有
八
十
幾
年
的
發
展
，
不
但
對
美
國
本
身
社
工
人
員
的
素
質
及
培
養

有
直
接
密
切
的
關
係
'
同
時
對
歐
洲
、
亞
洲
及
其
他
各
地
的
社
工
教
育
都
產
生7
影
轄
。

由
於
它
能
經
由
全
國
性
的
公
立
及
私
人
機
構
對
社
工
教
育
有
計
劉
、
布
系
統
的
整
理
及
研

究
，
並
對
社
工
教
育
懺
構
加
以
有
效
的
督
導
，
它
的
課
程
內
容
、
標
準
、
以
及
教
育
努
針

和
目
標
已
成
為
其
他
國
家
參
考
和
研
究
的
對
象
，
在
這
許
多
年
當
中
，
美
閻
社
工
教
育
隨

者
做
會
本
身
的
變
遷
而
在
教
學
的
重
熙
及
方
向
上
有
7
轉
移
起
伏
的
現
象
，
由
掛
社
工
教

育
正
深
受
社
會
價
值
萍
統
、
哲
學
思
想
、
以
及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型
態
的
影
響
，
問
時
也
反

映
著
社
會
對
社
工
人
，
真
的
要
求
及
認
識
，
當
我
們
對
目
前
的
社
工
教
育
作
研
究
討
論
進
而

希
望
能
建
立
一
個
屬
於
敘
們
自
己
社
會
的
教
學
體
系
的
時
候
，
美
國
社
工
教
育
的
發
展
是

值
得
我
們
借
鏡
的
。

美
閏
社
工
教
育
的
歷
文

社
會
工
作
雖
早
在
教
會
以
及
慈
善
事
業
中
已
有
顯
似
的
活
動
，
但
有
關
社
工
人
員
的

訓
練
及
教
育
則
是
二
十
世
紀
的
產
物
7

，
在
早
期
社
會
服
務
人
員
的
學
習
大
都
採
學
徒
制

，
以
新
進
人
員
觀
察
一
位
資
深
服
務
人
員
的
芳
式
來
進
行
，
漸
漸
地
學
徒
制
的
學
習
芳
法

過
受
到
批
評
而
力
求
改
變
。

一
八
九
三
年
姐
威
斯
小
姐
(
〉g
m
w

巳
2
2
)

在
芝
加
哥
世
界
會
議

(
h
z
g
m
o

逆
耳
5
.
ω皆
可
〉
揖
出
的
一
篇
報
告
中
提
倡
社
工
人
員
訓
練
學
校
的
成
立
，
她
並
建
議
一

種
綜
合
學
科
內
容
包
括
與
貧
窮
問
題
相
闊
的
政
治
及
社
會
學
科
並
以
實
驗
課
程
(
廿

$
0
1

3
z
a
E
R
t
g
v

來
配
合
學
抖
的
學
習
，
四
年
後
，
瑞
屈
蒙
女
士
(
崑
但
是
同
戶
口
干

，

目
。
注
)
在
全
國
慈
善
及
感
化
機
構
會
議
(
2丘
Z
S
-
n

。
且
叩
門g
n
o
o

內

n
E
己
已
g

g

門
戶
口R
B
n
t
8
)中
表
示
社
工
教
育
應
建
立
在
較
貴
的
知
識
基
礎
上
及
有
較
專
業
化
的

訓
線
，
她
的
社
會
診
斷
理
論
G
o
n
E
皂
白
宮
。
位
朋
)
也
成
了
社
工
教
育
的
主
要
教
科
書

，
一
八
九λ
年
紐
約
的
慈
善
事
業
聯
合
會(
2。
還

J呵
。
哥
們
需
旦
司
。
品
S
Z
R

戶
。
口

的
。
立Z
M
1
)舉
行
τ

一
個
以
博
愛
主
義
為
主
題
的
暑
期
質
驗
課
程
，
這
個
謀
程
在
一
九O

四
年
延
長
成
為
一
年
，
其
他
各
地
也
相
繼
梭
的
，
尤
其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在
美
國
波
士
頓
區

}
革
現
職
社
工
人
員
感
到
工
作
需
要
而
積
極
響
割
的
波
士
棋
社
工
人
員
學
校
在
一
九

O
四

年
成
立
7
，
跟
著
在
一
九
O
四
年
到
一
/
九
〕
五
年
間
許
今
類
似
正
式
的
社
工
學
校
紛
紛
組

成
了
，
在
一
九
一
九
年
這
些
一
社
工
學
校
組
織7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訓
蜘
蛛
學
校
協
會(
k
p
m
m
o

l

n
芯
片
古
口
。
楠
、
闕
，EE
E
m
m
n
}
MO
O
-
m
卅
日

M
U
H
o
r
E
o
s
-
g
n
F
H
萄
。
品
)
亦
即
未

來
的
美
國
社
工
教
育
協
會
(
〉
自
己
心
n
g

〉
凹
的
。
旦
旦
戶
。
口
。
h
m
n
}
M
O
O
-
c
h

肉
ω
0位
已
到
1
。
品

)
也
說
是
目
前
的
社
工
教
育
審
議
會
為
O
C
E
E
g
m
o
n

戶
已
竭
。
品
開
門

M
C
n
在

8
)

一的一



泣
且
一
早
期
的
學
校
大
多
數
以
滿
足
某
些
社
會
一
晒
刺
機
構
的
特
殊
工
作
的
需
要
為
目
標
，
故
，

教
學
飽
園
極
為
狹
窄
且
有
過
份
專
鬥
化
的
現
象
，
個
察
工
作
技
巧
成
為
最
主
要
的
訓
練
項

目
，
質
習

G
E
E
-
有
R
W
)
經
驗
也
多
吽
限
掛
個
案
工
作
，
其
他
背
面
的
技
巧
、
理
論
及

早
俯
上
的
研
究
討
論
都
被
忽
略
了
，
學
校
成
為
棋
構
訓
練
工
作
人
員
的
工
具
，
這
種
傾
向

有
當
時
引
起
7
爭
論
及
批
評
，
基
於
這
些
一
批
評
、
社
工
學
校
在
戶
九
三

0
年
起
開
始
擻
充

投
俯
並
延
聘
更
多
實
際
從
事
社
工
之
人
民
加
入
教
育
的
行
列
，
認
程
內
容
也
逐
漸
趨
於
一

般
性
，
並
致
力
於
航
一
各
學
校
入
學
資
格
的
政
策
及
課
程
的
內
容
'，一
九
三
二
年
美
國
社

工
教
育
協
會
制
訂
7
社
工
學
校
第
一
年
的
基
本
課
程
包
括
較
廣
面
的
知
識
，
而
技
巧
課
程

(
詩
巳
2

月
的
問
)
除7
個
案
工
作
外
還
包
括
7
團
體
工
作
，
這
個
協
會
的
影
響
力
隨
若

其
認
可
(
K
H
S
E
m
-
-

江
口
的
)
制
度
而
逐
漸
增
強
，
到7
一
九
三
五
年
它
所
認
可
的
學
校
課

程
是
以
兩
年
研
究
生
的
程
度
來
審
議
。
並
以
「
基
本
八
」
(
切
〉
ω
H
n
E
O
出
吋
)
來
修
訂

單
有
的
基
本
必
修
科
，
這
「基
本
八
」
是
指
個
案
、
團
體
、
社
區
組
織
、
社
會
一
禍
別
、
社

會
行
政
、
社
會
研
究
、
醫
學
知
識
以
及
精
神
醫
學
，
一
九
四
三
年
為7
應
付
經
濟
不
景
氣

時
期
對
社
工
人
員
的
需
求
第
三
個
被
覆
機
關
l
!

全
國
社
會
行
政
學
校
協
會
(
完
且
Z
E
H

〉
凹
的o
n
z
t
o口
。
同
ω

-$
0
0
2

。
同
臼o
立
已
〉
門
M
B
E
U
可
旦
戶
。
口
)
，
成
立
7

，
這
雙
重
認

可
機
關
造
成
7
當
時
許
多
附
困
擾
，
終
於
在
一
九
四
六
年
合
併
成
全
國
社
工
教
育
審
議
會

(
居
已-
o
g戶
口
。
口
口
口
口
。
口
的
。
已
但
還R
r

開
門
戶
口
。
但
泣
。
口
)
，
在
它
的
帶
領
下
作
?
大

姐
模
普
遍
性
的
社
主
教
育
研
究
叭
對
今
日
美
國
社
工
教
育
有
極
大
的
影
響
，
這
個
組
織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改
名
為
社
工
教
育
審
議
會
(
h
o
g
n口
。
口
皆
立
且
還

R
W

開
門
戶
口
們
已
戶
。
口
)

，
美
國
社
工
學
校
的
課
程
犬
多
依
照
其
制
訂
的
課
程
政
策
，
到
目
前
為
止
，
這
個
組
織
一

直
在
美
國
社
工
教
育
的
方
針
、
政
策
及
課
程
內
容
上
扮
演
著
舉
足
輕
重
的
開
色
。

現
今
美
困
社
玉
教
育
概
況

美
國
的
社
工
教
育
體
系
分
為
大
學
及
研
究
所
兩
個
體
系
，
目
前
為
社
工
教
育
審
議
會

所
認
可
的
大
學
程
度
社
工
課
程
有
兩
百
多
所
，
研
究
所
程
度
的
課
程
八
十
一
所
，
此
外
尚

有
不
包
括
在
社
工
教
育
審
議
會
認
可
制
度
下
的
博
士
課
程
廿
五
所
，
所
頒
發
的
學
位
分
別

為
學
學
士
'
，社
會
一
瞄
刺
學
士
、
社
工
碩
士
、
社
工
博
士
及
哲
學
博
士
。
準
學
去(K
H
凹
的
。l

已
且
何
也
品
H
8
)
頒
發
給
兩
年
專
科
畢
業
的
學
生
，
社
會
福
利
學
士
或
社
會
工
作
學
士

(
切
﹒ω
﹒
詞
﹒
)
是
頒
發
給
主
修
社
會
工
作
的
四
年
大
學
畢
業
生
而
預
備
他
們
作
基
層
社
工

人
員
。
社
會
工
作
碩
士
(
已-
ω
-
4
〈
-
V是
由
研
究
臨
頒
發
，
培
養
畢
業
生
作
實
際
社
工

服
務
，
參
與
社
會
政
策
的
制
訂
、
計
劃
和
作
政
策
分
析
。
博
士
學
位
的
課
程
是
以
個
人
為

主
，
課
程
的
內
容
大
都
依
據
學
校
及
個
人
的
目
標
而
定
。
準
備
學
生
將
來
能
在
政
策
發
展

，
社
工
研
究
及
理
論
和
教
學
芳
面
作
領
導
的
地
位
。
另
外
為7
提
供
社
會
工
作
從
業
員
的

進
修
機
會
也
普
遍
布
緩
期
的
訓
練
課
程
，
現
分
別
簡
述
於
下

•• 

一
、
社
工
頓
士
教
育
(
巴
﹒(f) 

司
-
p
d
E
B
)

多
年
來
社
工
碩
士
(
E﹒
∞
-
J
有
﹒
)
一
直
被
社
工
從
業
人
員
接
受
為
專
業
化
的
學
位
，

是
專
業
社
工
人
員
所
必
須
具
備
的
條
件
，
雖
目
前
這
種
信
念
已
撞
到
懷
疑
，
然
宮
﹒
ω
-
J有
­

p
o
m
g
g
仍
是
目
前
發
展
最
快
的
教
育
課
程
，
其
質
與
量
在
過
去
幾
年
中
皆
有
大
幅
度

的
增
加
目
前
除
7
八
十
一
所
為
審
議
會
所
認
可
的
碩
士
教
育
研
究
所
外
，
尚
有
十
多
所
學

校
也
正
在
籌
備
申
請
認
可
中
，
在
學
的
學
生
已
超
過
一
萬
三
千
人
，
每
年
畢
業
生
也
近
六

千
人
。上

課
時
間
一
般
為
兩
年
，
四
個
學
期
(
常
言
而
且
已
明
)
或
六
個
峙
中
期

E
E
H
片
叩
門
明
)

，
但
各
校
仍
有
差
異
，
長
者
如
匹
咨
堡
大
學
三
十
三
個
月
，
鍾
的
只
有
其
一
半
時
間
，
通

常
以
五
十
到
六
十
個
學
分
為
畢
業
的
條
件
，
碩
士
教
育
的
目
標
在
培
養
學
生
的
社
會
工
作

哲
學
基
礎
及
專
業
觀
念
以
及
傳
授
專
業
工
作
的
方
法
及
知
識
，
並
輔
導
學
生
有
自
我
訓
練

的
能
力
，
務
使
畢
業
生
能
有
克
勞
能
力
及
專
業
化
的
態
度
來
從
事
質
際
的
社
會
工
作
，
故

以
一
經
審
議
會
認
可
的
研
究
所
之
目
標
聲
明

G
Z
Z
B
S

片
。
阱
。
z
m
n丘
吉
明
)
為
倒•• 

ω
培
養
一
個
成
熟
的
公
民
而
能
對
現
今
社
會
所
面
臨
的
特
殊
社
會
問
題
找
出
明
智
的

解
決
辦
法
。

ω
培
養
一
個
有
思
想
及
專
業
技
巧
的
實
踐
者
並
能
負
起
並
尊
重
其
專
業
化
責
任
。

ω
提
供
實
際
從
業
人
員
長
遠
的
進
修
機
會
。

川W用
嘗
試
解
決
社
會
問
題
的
中
刀
法
，
特
別
在
有
關
貧
餌
，
替
族
歧
視
，
不
平
等
待
遇

等
芳
面
，
作
為
社
區
及
學
校
的
橋
樑
。

的W提
供
社
工
研
究
發
展
的
機
會
。

的
爭
取
社
會
福
刺
機
構
的
權
益
。

.,.,.... 6ß .,...... 



研
究
所
的
課
程
包
括
學
科
及
實
習
兩
芳
面
，
所
有
為
審
議
會
所
認
可
的
學
校
都
依
按

戶
戶
還
﹒
開
﹒
頒
訂
的
器
程
政
策
來
決
定
其
課
程
內
容
，
學
科
芳
面
一
般
包
含
7
三
個
部
分

.. 
ω
社
會
一
幅
制
政
策
與
社
會
服
務
。
其
中
包
括
社
會
問
題
的
研
究
;
社
會
問
題
的
判
斷
，

分
析
防
丘
及
控
制
的
方
法
;
社
會
福
刺
;
以
及
社
會
政
策
的
制
訂
。ω
人
類
行
為
與
社
會

環
揖
涉
及
有
關
人
的
成
長
;
λ
格
發
展
(
正
常
與
變
態
)
;
疾
病
及
傷
殘
等
問
題
。ω
社

會
工
作
技
巧
課
程
。
基
本
的
有
個
案
工
作
;
團
體
工
作
;
以
及
社
區
工
作
。
學
校
臉7
要

求
學
生
有

-

一
般
性
的
基
礎
知
識
外
，
還
需
要
選
一
種
技
巧
來
集
中
學
習
並
以
實
習
經
驗
來

配
合
，
在
過
去
龔
國
各
學
校
大
都
有
近
乎
一
致
的
課
程
安
排
，
自
一
九
七
一
年
起
由
於
美

國
社
工
教
育
審
議
會
在
新
的
社
工
課
程
標
準
中
給
子
學
校
較
多
的
自
由
並
且
鼓
勵
各
學
校

發
展
他
們
自
己
的
教
學
目
標
，
課
程
內
容
因
此
有7
新
的
轉
變
。
傳
統
的
個
案
。
團
體
以

及
社
區
工
作
不
蔣
是
唯
一
-
課
程
安
排
的
主
要
重
熙
而
趨
向
於
根
接
服
務
的
特
質
，
類
型
或

加
服
務
的
單
位
及
對
象
東
訓
輯
學
生
的
工
作
能
力
。
有
的
學
校
把
學
生
依
其
興
趣
分
屬
於

不
同
的
組

(
2
5
Z
己
，
集
中
學
習
有
關
某
一
特
定
工
作
對
象
或
某
一
社
會
問
題
的
背
關

知
識
以
及
處
理
芳
法
，
這
種
組
織
的
分
類
各
校
又
有
不
同
，
其
中
包
括
醫
療
及
精
神
醫
療

工
作
，
貧
窮
問
題
，
少
數
民
族
研
究
(
如
黑
人
研
究
，
波
多
黎
各
人
研
究
)
，
感
化
教
育

，
背
少
年
及
見
童
問
題
等
等
，
而
技
巧
課
程
也
未
限
抉
個
案
，
團
體
以
及
社
區
組
織
三
種

技
巧
，
許
多
學
校
包
括
7
社
工
組
織
與
行
政
，
社
會
工
作
研
究
及
政
策
制
訂
和
分
析
，
由

於
近
幾
年
美
國
富

-
m﹒
還
﹒
教
育
有
一
趨
勢
，
不
但
重
視
社
會
問
題
的
處
理
，
同
時
也
對

社
會
問
題
的
防
血
及
社
會
福
刺
機
構
本
身
的
更
新
極
為
注
意
。
這
種
趨
向
也
反
映
在
課
程

的
安
排
上
，
除
7
貧
窮
問
題
仍
是
課
程
草
熙
之
外
，
失
業
、
吸
毒
、
及
臨
酒
附
問
題
及
其

防
治
工
作
，
成
人
犯
罪
者
少
年
行
為
問
題
及
感
化
教
育
，
家
庭
計
劃
'
老
年
社
會
工
作
，

傷
殘
服
務
以
及
其
他
芳
面
的
學
科
都
深
受
重
親
，
這
種
課
程
的
安
排
及
趨
勢
也
逐
漸
影
響

到
學
生
主
修
技
巧
的
比
卒
，
以
個
案
為
主
修
陶
學
生
日
減
少
7

一
半
，
而
社
院
組
織
的
主

修
人
數
卸
相
對
增
加
。

除
7
學
科
之
外
，
拉
過
去
十
五
年
來
賀
習
課
程
也
逐
漸
成
為
社
工
教
育
不
可
少
的
部

分
，
一
般
學
校
大
都
以
一
千
小
時
的
質
習
經
驗
作
為
畢
業
的
條
件
，
但
各
校
質
習
的
長
短

仍
布
相
當
大
的
差
別
。
布
實
習
中
，
學
生
在
機
構

襄
接
受
機
構
指
議
老
師
的
督
導
，
學
生

二
刀
面
參
與
社
會
一
幅
制
機
構
的
一
般
作
業
、
同
時
也
學
習
社
會
工
作
的
技
巧
，
而
指
導
老

師
不
僅
指
講
學
生
如
何
在
特
定
的
理
墟
中
作
棠
，
同
時
也
要
輔
導
學
生
7
解
課
堂
中
所
學

習
到
的
原
則
與
技
巧
如
何
和
實
際
工
作
相
配
合
。
近
年
來
由
抉
教
學
儀
器
的
發
達
如
錄
影

機
(
〈
E
g
E

旬
開
)
觀
察
鏡
(
0
5
4
4
N
H
M

可
自
戶
口
。
門
)
等
，
質
習
指
導
的
芳
法
也
逐
漸

脫
離
原
來
督
導
者
與
學
生
一
對
一
的
芳
式
，
而
採
用
集
體
督
導
的
方
式
來
進
行
7
。

研
究
駝
的
修
業
時
間
的
長
起
近
年
來
也
成
為
社
工
教
育
人
員
討
論
的
題
目
之
一
，
由

於
大
學
制
的
社
工
教
育
課
程
逐
漸
的
克
實
加
強
，
同
時
也
趨
於
專
業
化
，
布
心
人
士
即
提

出
建
議
將
大
學
與
研
究
臨
合
併
而
減
少
修
借
來
的
時
間
，
基
於
這
個
要
求
，
們
﹒
ω
'還
﹒
開
﹒

認
可
7
三
所
大
學
的
合
併
課
程
(
一
二
年L入
學
兩
年
研
究
臨
及
四
年
大
學
一
年
研
究
院
)
以

作
實
驗
，
自
以
上
我
們
可
君
出
美
國
社
工
研
究
所
教
育
在
一
九
七
一
年
之
後
不
論
是
教
學

目
標
，
課
程
內
容
、
實
習
內
容
、
修
業
長
度
都
在
改
變
中
，
這
種
改
變
的
影
響
及
將
來
的

趨
向
是
值
得
我
們
重
視
及
研
究
的
。

一
一
、
大
學
制
社
工
教
育

目
前
美
國
大
學
制
的
社
工
課
程
以
三
種
型
態
存
在
。
或
附
屬
於
社
工
研
究
蹺
，
或
在

大
學
社
會
一
瞄
制
系
中
主
修
社
會
工
作
或
附
屬
在
其
伯
科
系
中
如
社
會
系
等
而
布
社
工
的
課

程
。

大
學
制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有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是
北
摸
索
中
尋
找
其
教
育
目
標
及
芳
向
，

曾
為
許
多
問
題
所
困
擾
。
近
年
來
大
學
制
社
工
教
育
似
乎
已
被
接
受
而
逐
漸
受
到
黨
視
，

目
前
美
國
有
七
百
多
所
大
學
提
供
社
會
一
幅
刺
的
課
程
，
其
中
兩
百
分
所
為
社
工
教
育
審
議

會
所
認
可
。
大
學
制
社
工
教
育
有
四
個
教
學
目
標.. 

心
輯
錯
適
?
教
育
培
養
一
個
7
解
社

工
及
其
他
有
關
社
會
服
務
業
的
公
民
仙
預
備
學
生
進
入
社
工
研
究
脫
防
培
餐
畢
業
生
能
質

際
從
本
社
會
福
科
工
作
ω
為
其
伯
人
們
服
務
的
職
業
儲
備
人
材
。
自
一
九
六
七
年
們
﹒
ω
﹒

還
﹒
戶
修
訂
大
學
制
社
工
教
育
課
程
標
準
之
後
的
幾
年
中
，
第
三
個
目
標
亦
即
預
備
社
會

一
禍
刺
工
作
人
員
使
日
趨
重
要
，
許
多
大
學
提
供7實
際
工
作
所
必
須
具
備
的
訓
鯨
課
程
給

學
生
作
主
修
的
科
目
，
這
個
趨
勢
也
因
現
今
美
國
社
會
一
幅
制
機
構
開
放
工
作
機
會
結
社
峭
的

福
刑
學
士
(
切
﹒ω
﹒
者
﹒
)
以
及
全
閻
社
工
人
員
聯
合
會(
2，
〉
-
m﹒
者
﹒
)
的
接
受
切
﹒ω
­

J
4
.為
會
員
而
更
形
增
強

7
。

戶
戶
頭

可
﹒開
﹒

建
諮
社
會
一
耐
刺
大
學
制
悄
課
程
是
叭
偏
鞏
於
社
會
學
科
伸
過
才
抑
識

AY 



為
基
隨
再
加
上
社
會
一
瞄
刺
課
程
及
實
習
，
課
程
內
容
包
括ω
有
關
人
類
及
人
類
行
為
的
發

使
ω
有
關
社
會
及
社
會
主
動
的
知
識
ω
社
會
一
幅
刊
活
動
下
的
哲
學
基
礎
及
價
值
觀
仙
解
決

問
題
及
語
言
溝
通
的
技
巧
及
芳
法
制
食
習
。
除7
逮
講
課
程
內
容
之
外
，
們
﹒
ω
-
4有
﹒
開
﹒

也
提
供
咨
詢
服
務
探
協
助
大
學
發
展
，
改
善
社
會
一
瞄
刺
課
程
，
大
學
制
的
社
工
食
習
只
限

於
參
觀
及
宮
教
育
性
特
別
設
計
的
實
習
經
驗
，
質
習
只
提
供
學
生
機
會
去
觀
僚
機
構
作
業

及
學
習
何
為
社
會
工
作
而
主
旨
並
非
在
實
習
中
學
習
社
工
技
巧
，
目
的
僅
在
提
供
有
關
社

會
工
作
的
資
料
而
非
要
取
代
事
業
化
的
宮
﹒ω
﹒
司
﹒
的
實
習
經
聽
及
訓
線
，
一
般
學
校
的

實
習
要
求
大
約
為
三
百
小
時
左
右
，
由
於
美
國
一
般
公
、
私
立
社
會
一
闊
別
機
構
逐
漸
眾
認

社
工
學
士
具
有
社
工
人
員
必
須
的
知
識
及
能
力
，
同
時
切
﹒ω
﹒
喝
﹒
所
能
擔
任
的
角
色
及

服
務
內
容
也
漸
漸
明
顯
γ
故
目
前
以
乎
有
以
社
會
福
刺
學
士
作
為
第
一
個
專
業
學
位
(

M
M
H丘
g
m

戶
。
自
戶
口m
m
門
8
)
的
趨
勢
，
社
會
對
切
﹒ω
﹒
司
﹒
的
需
要
如
繼
續
存
在
，
則
大
學

制
社
工
教
育
課
程
勢
必
要
增
加
，
而
課
程
的
質
也
會
因
而
提
高
，
其
結
果
可
能
使
現
今
偏

重
知
識
的
課
程
內
容
轉
而
加
軍
技
巧
方
面
的
訓
諜
，
而
實
習
的
內
容
及
性
質
亦
有
轉
變
的

趨
勢
了
。

一
一
一
、
社
工
博
士
教
育
(
巳
﹒

ω
﹒
口

-
M
u
g
m
g
g
)

目
前
美
國
有
兩
種
社
工
博
士
制
度
|
|
社
會
工
作
博
士
(
巳

-
m﹒
還
﹒
)
及
哲
學
博
士

(
可
同
﹒
口
﹒
)
社
會
工
作
博
士
的
課
程
大
致
為
三
年
而
哲
學
博
士
則
為
四
年
以
上
。

在
一
九
五
0
年
設
布
博
士
課
程
的
學
校
在
美
國
提
布
一
、
兩
所
，
到

7
一
九
五
三
年

曰
增
至
十
三
所
。
目
前
美
閻
共
有
廿
五
所
學
校
設
有
博
士
的
謀
程
，
即
義
來
說
，
社
工
博

士
課
程
大
都
以
學
校
及
個
人
的
目
標
及
需
要
為
主
而
嘗
試
去
完
成
許
多
不
同
的
目
的
，
從

培
養
實
際
社
工
從
業
人
員
具
有
更
多
的
自
信
及
能
力
到
訓
練
學
生
布
分
析
及
研
究
的
技
巧

以
便
在
理
論
及
研
究
辦
法
上
都
布
所
貢
獻
。
如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社
工
博
士
(
已

-
m﹒
還
﹒
)

的
訓
聽
目
標
是
在
培
養
個
案
工
作
老
師
、
社
會
工
作
研
究
者
、
社
會
一
服
刑
行
政
人
員
、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事
務
、
從
事
社
會
計
劉
、
一
晒
刺
政
策
制
作
以
及
社
區
組
織
及
計
剖
，
放
其
課

程
內
容
多
致
力
於
介
紹
其
他
有
關
社
會
學
科
之
知
識
以
便
刺
周
到
社
會
工
作
上
並
使
學
生

參
與
研
究
計
劑
。

最
早
博
士
課
程
的
設
立
足
採
哲
學
博
士

者
-
R

叮
同
﹒

(
旬
出
﹒
口
﹒
)
的
制
度
如
芝
加
哥
大
學

4，
但

，

做
工
博
士
(
0
.的
-
4〈
﹒
)
的
課
程
濃
蜓
的
很
快
，
布
後
來
居
上
立
勢
，
接
近
由
於
社
主
教

育
人
員
發
現
社
工
研
究
者
和
理
論
弱
的
需
要
，
哲
學
博
士
(
M
M間
。
口
〉
剛
卸
程WA荐
度
受

到
重
脫
衣
鼓
勵
，
博
士
程
度
的
位
工
教
宵
課
程
是
以
碩
士
階
段
後
兩
年
以
上
的
研
究
為
最

鍾
的
修
習
時
間
，
現
在
一
起
一
學
校
也
提
供
一
年
的
訓
練
課
程
以
培
養
優
秀
的
社
工
人
材
增

進
其
技
巧
及
訓
練
社
工
行
政
主
管
說
社
工
教
師
為
主
。

由
、
再
教
育
課
程
令
。E
E
E
口
怕
開
門H
E
R
e
D
)

近
來
，
再
教
育
課
程
也
開
始
引
起
注
意
而
被
大
力
提
倡
。
亦
即
由
社
工
學
校
為
一
些

現
職
社
工
人
員
(
不
論
其
背
景
如
何
〉
揖
供
學
習
新
的
社
工
知
議
及
技
巧
的
機
會
，
同
時

也
為
一
的
一
擁
有
碩
士
及
碩
士
以
上
的
人
民
再
進
修
的
機
會
，
美
國
教
育
工
作
響
議
會
也
組

成
7
韓
敘
育
委
員
會
作
協
助
及
督
導
的
工
作
。

豆
、
美
國
社
主
教
育
審
議
會
簡
介

叫 7位叫

社
工
教
育
審
議
會
(
們
。g
n
戶
。
口
佇
立
且
還

E
W

開
b
c
S
泣
。
也
自

-
1九
五
三
年

組
織
成
立
以
來
，
一
直
在
維
護
社
工
教
育
水
車
，
容
戰
役
工
學
校
~
課
程
內
容
發
展
社
主
教

育
等
芳
面
扮
演
著
重
要
角
色
，
它
最
重
要
由
目
標
是
在
離
種
改
進
各
學
校
的
社
工
滾
樂
教

育
，
其
功
能
包
括
:

ω
檢
討
、
研
究
及
被
釋
社
工
教
育
的
標
準
。

ω
根
按
既
訂
的
教
育
.
標
準
來
認
可
研
究
臨
的
課
程
(
近
年
來
學
士
部
分
也
包
括
宇
內

)
。

ω
評
估
社
工
教
育
課
程
。

ω
與
其
他
社
工
組
織
聯
繫
共
求
社
會
工
作
的
發
展
。

例
研
究
製
作
課
程
政
策
及
發
展
課
程
內
容
。

的
研
討
社
工
博
士
教
育
課
程
。

的
發
行
有
關
社
工
的
資
料
，
手
鳳
山
及
研
究
報
告
。

這
些
功
能
分
別
由
認
可
、
課
程
、
申
請
、
研
究
、
教
法
、
從
嘩
眾
及
國
際
合
作
等
委
員

會
來
執
行
。

由
於
申
請
認
訂
的
學
校
，
其
課
程
內
容
、
占
刀
向
皆
需
符
合
容
議
會
的
標
擊
，
故
笨
諮



會
諜
種
標
準
政
策
和
方
向
以
及
它
對
社
工
教
育
發
展
的
讀
法
及
信
念
對
美
國
整
個
社
工
專

業
教
育
有
若
全
面
性
的
影
響
。

現
今
美
囡
社
工
教
育
面
臨
的
兩
個
課
題

一
、
培
養
專
門
性
社
工
九
員
(
的
胃
口
一
色
的
也
或
過
才
性
社
工
人
員
(

n
g
o
s
-
'
凹
的
片
)
?

在
第
二
次
世
屏
大
戰
之
後
，
美
國
社
會
工
作
的
訓
練
範
圍
極
為
狹
繕
，
社
會
工
作
者

對
他
工
作
範
圍
以
外
社
工
的
其
他
芳
百
涉
及
不
課
或
根
本
不
服
解
，
因
而
無
法
有
欽
的
解

決
服
葫
範
圍
以
外
的
社
會
問
題
，
這
種
情
形
慢
慢
轉
變
，
到
7

一
九
七
0
年
{
般
社
工
教

育
者
大
致
相
信
有
一
套
基
本
的
社
工
知
識

，

，
價
值
觀
及
技
巧
可
按
薩
月
旅
訓
線
掠
過
才
性

的
社
郎
工
人
員
，
亦
用
這
一
套
基
本
知
識
技
巧v
社
工
人
員
可
以
處
理
個
察
，
圖
體
或
社

噩
組
織
的
工
作
，
基
於
這
種
信
念
，
美
國
社
工
專
業
教
育
長
時
間
以
來
都
集
中
心
力
於
炭

供
學
生
這
一
套
知
識
及
價
值
觀
，
發
議
撥
關
也
跌
此
為
標
誰
來
督
促
學
校
培
義
「
通
才
性

的
社
工
人
員
」
，
但
這
種
教
育
芳
針
目
前
卸
受
到
福
刺
機
構
的
批
評
，
認
為
這
種
通
才
性

的
訓
練
課
程
無
法
使
學
生
得
到
一
些
機
構
社
工
人
員
所
必
須
具
備
的
特
殊
知
識
和
技
巧，

但
與
以
前
不
同
的
是
今
日
社
工
教
育
界
人
士
不
否
認
一
套
基
曬
知
識
的
必
要
性
，
但
認
為

社
工
教
育
的
訓
線
內
容
聽
不
丘
於
此
而
應
根
讀
這
套
基
礎
知
識
再
各
自
發
展
所
需
衷
的
特

殊
技
巧
及
專
門
知
識
以
適
應
今
天
工
作
上
的
需
要
，
這
種
專
鬥
化
的
攝
勢
也
反
映
在
今
日

美
國
兩
夫
社
工
棧
構
|
|
全
國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協
會(
Z
J〉
-
m
-
d
p〉
和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審
議
會
(
們
﹒ω
﹒
還
﹒
開
﹒
〉
l
1

的
報
告
中
2
.〉
﹒
ω
﹒
看
﹒
所
提
出
的
報
告
中
同
意
專
們

性
J

的
必
要
並
提
出
可
行
的
方
法
.
，
們
﹒
的-t司
﹒
開
﹒
亦
在
一
九
七
一
年
開
始
生
欽
的
課
程
標

準
政
策
的
聲
明
中
鼓
勵
各
學
技
去
發
展
適
合
他
們
的
目
標
及
授
課
內
容
以
應
付
改
變
中
的

社
會
環
境
，
故
由
各
芳
面
君
來
「
專
門
化
」
位
乎
是
無
可
避
免
的
觀
勢
，
但
「
通
才
性
」

的
訓
練
亦
有
其
必
要
，
如
何
在
這
兩
者
問
求
其
平
衡
是
今
日
美
國
社
工
專
業
教
育
所
而
臨

的
課
題
7
。

二
、
美
國
社
工
教
育
系
統
連
貫
性
的
間
可

由
於
美
國
社
禽
福
利
事
業
的
抉
速
發
展
及
受
到
重
親
，
為
7
應
付
社
會
對
社
工
人
員

的
需
求
，
不
同
程
度
的
社
工
訓
缺
課
程
都
在
這
殲
年
中
大
帽
的
增
加
，
準
學
士
程
度
、
學

士
程
度
、
碩
士
程
度
和
博
士
程
度
的
教
育
機
構
都
在
為
美
國
一
禍
刑
事
業
投
供
吐
工
人
民
，

尤
其
是
近
幾
年
來
社
會
福
刺
大
學
制
的
課
程
漸
被
一
般
人
接
受
為
專
業
化
教
育
，
這
些
現

象
為
美
國
社
工
教
育
者
帶
來
7
幾
個
課
題
及
工
作
，
首
先
每
個
程
度
(
切
﹒
ω
﹒
司
﹒
崑
-
m﹒

-d
司
﹒
口
-
m
-
J
-
Y
M
M

出
-
0
.
〉
的
社
工
教
育
課
程
所
訓
練
的
社
工
人
員
的
角
色
及
功
能
需
要

加
以
澄
清
，
也
就
是
我
們
必
須7
解
社
工
學
士
的
課
程
是
在
培
養
什
麼
功
能
的
一
社
會
工
作

民
?
他
能
作
什
麼
樣
的
工
作
?
如
何
與
社
工
碩
士
的
工
作
分
別
出
來
?
同
樣
社
工
碩
主
與

社
工
博
士
的
美
別
也
必
須
確
定
，
若
社
工
學
士
是
一
個
專
業
化
學
位
，
那
麼
社
工
碩
士
是

否
有
存
在
的
必
要
?
讀
者
自
社
工
博
士
來
代
?
每
一
階
段
的
教
育
程
度
的
內
容
文
如
何

和
它
特
有
的
訓
練
目
的
相
配
合
?
其
次
要
考
慮
的
是
每
一
階
段
的
社
工
教
育
〈
切
﹒
戶
看
，

宮
-
m﹒
還
﹒
h
w
】U同
-
H
)
.
)
在
課
程
上
、
入
學
條
件
上
及
研
究
計
翻
上
如
何
相
輔
相
成
而

不
致
發
生
課
程
重
覆
的
現
象
?
也
就
是
社
工
教
育
系
統
如
何
連
貫
起
來
的
問
題
，
若
這
些

問
題
在
可
見
的
將
來
沒
有
比
較
明
確
的
答
案
，
除

7

造
成
吐
工
學
生
的
困
擾
及
徬
徨
外

，

對
專
業
化
社
工
教
育
的
本
身
發
展
也
會
有
所
影
響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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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漠
賢
等
著
「
各
國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體
制
之
研
究
」
中
閻
文
化
學
位
印
行

美
國
各
大
學
、
社
工
研
究
臨
簡
介
手
加
。

叫
東
南
亞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情
況

(
U
F凶已
。
凹
的
﹒(
U
F
m
H
r

而
已m戶
口

能
參
加
此
一
研
討
會
，
世
乃
本
人
之
榮
幸
，
我
此
次
的
講
演
將
以
敘
服
務
過
的
東
南

亞
六
個
地
區
為
討
論
主
題
。
事
實
上
東
南
亞
尚
包
括
守
越
南
、
察
國
與
高
楠
，
但
由
於
此

三
圈
。
近
來
的
悲
劇
變
化
，
使
得
政
無
法
獲
得
其
最
新
的
正
確
資
料
，
因
此
敘
將
不
討
論

此
三
國
的
情
況
，
此
篇
的
主
題
起
對
於
東
南
亞
一
個
殖
民
地
(
吞
港
)
，
五
個
國
家λ
印

尼
、
馬
來
西
亞
、
新
加
坡
、
泰
國
和
菲
律
賓
)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情
況
，
加
以
踩
討
，

由
於
關
於
這
一
方
面
紋
的
研
究
報
告
，
尚
未
正
式
完
成
，
所
以
這
只
是
一
個
暫
時
性
的
報

拉
口
。我

的
講
演
將
分
為
兩
個
主
要
部
分
•• 

一
、
國
際
社
會
工
作
院
系
的
聯
合
組
織
，
以
及

其
在
東
南
亞
的
會
員
。
二
、
東
南
亞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情
況
。

一
、
國
際
社
會
工
作
臨
系
的
聯
合
組
織
，
以
及
其
在
東
南
亞
的
會
員
.. 

首
先
讓
秘
們
7
解
這
個
組
織
是
一
個
將
社
會
工
作
說
系
與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
加
以
國
際

性
的
聯
合
，
以
便
在
世
界
各
地
改
進
發
展
出
完
整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計
割
。
在
此
時
，

我
提
一
建
議
那
便
是
中
國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路
繁
貓
的
與
國
際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聯
合
組
織

保
持
聯
繫
'
因
為
此
戶
組
織
對
於
各
國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發
展
上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此
、
一
組
織
是
在
一
九
三
八
年
由
一
小
草
西
歐
的
社
會
工
作
)
民
系
所
組
成
，
然
後
在
成

員
的
數
量
及
對
外
影
響
很
穩
定
的
成
長
，
而
現
在
它
已
成
為
每
一
地
理
區
域
中
社
會
工
作

臨
系
的
正
式
發
言
者
了
。
它
的
成
員
包
括

7
二
十
個
以
上
的
社
會
工
作
臨
系
聯
合
組
織
，

與
分
佈
在
七
十
個
國
家
的
五

0
0
個
民
系
，
兵
在
聯
合
國
、
聯
合
國
兒
童
基
金
會
、
聯
合

國
社
會
教
育
諮
詢
中
心
、
歐
洲
委
員
會
以
及
美
國
聯
邦
組
織
等
處
，
擔
任
顧
問
諮
詢
，
同

時
它
並
典
國
際
社
會

一瞄
刺
會
議
、
國
際
社
會
工
作
者
聯
合
會
也
布
很
密
切
的
合
作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明
白
這
個
組
織
對
於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實
務
，
實
共
有
國
際
性
的
領
導
地
位
。

由
於
L

世
界
各
國
都
行
相
類
似
的
問
題
。
么
人
類
在
生
物
上
精
神
上
基
本
是
相
似
的

，
因
此
世
界
性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是
可
行
的
，
世
界
如
能
相
互
交
換
資
料
並
合
作
，
必
可

發
展
出
完
善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
而
國
際
社
會
工
作
院
系
聯
合
訊
織
的
功
用
的
有
抉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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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我
們
談
到.. 

參
加
國
際
社
會
工
作
脫
系
聯
合
組
織
的
條
件
﹒
­

L

教
育
的
計
劃
必
須
對
社
會
工
作
有
真
正
的
準
備
。

么
教
育
計
到
必
佰
徊
在
兩
年
以
上
，
，
包
括
7
職
前
訓
練
與
專
業
訓
練
。

月4
山
其
課
程
必
須
理
論
與
實
務
並
重
，
對
理
論
與
質
習
皆
有
適
當
指
導
與
安
排
。

A
U此
系
必
須
有
專
任
的
成
員
與
全
時
間
的
學
生
。

民
主
旭
學
校
必
須
提
供
一
圖
書
館
和
教
授
的
工
具
，
以
便
學
生
和
全
體
教
授
。

a

其
學
生
必
績
是
經
由
很
確
定
的
許
可
條
件
下
選
擇
出
的
，
此
條
件
包
括

7
學
術
上

的
標
準
與
申
請
者
對
社
會
工
作
的
適
合
性
。

1

必
須
基
於
學
生
在
教
育
計
劃
裹
一
切
的
表
現
來
決
定
給
子
學
位
，

在
東
南
亞
有
二
十
三
個
此
組
織
的
會
員
，
其
中
二
十
一
個
是
完
全
會
員
，
一
個
一
關

係
會
員
，
還
有
一
個
是
暫
時
性
會
員
，
菲
律
賓
最
多
，
共
八
個
會
見
，
吞
港
有
三
個
全
會

員
，
一
個
關
係
會
員
，
另
外
印
度
有
三
個
，
新
加
坡
、
泰
國
各
一
，
而
為
東
西
亞
近
一
兩

年
來
有
一
暫
時
性
會
員
，
但
臺
簡
直
到
一
九
七
七
年
為
血
，
尚
無
一
個
。



另
外
有
兩
會
員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亞
洲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組
織
、
(
總
部
在
印
度
、
臨
其

)
和
菲
律
賓
社
會
工
作
屁
系
聯
合
組
織
(
總
部
在
馬
尼
拉
)
，
這
兩
個
組
織
分
別
幫
助
改

進
亞
洲
與
菲
律
賓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

二
、
東
南
亞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情
況
•. 

當
我
們
討
論
東
南
亞
國
家
的
特
殊
發
展
時
，
我
們
必
氛
緊
記
他
們
的
政
治
、
經
濟
卜
、

以
及
社
會
的
困
難
。
對
於
此
一
部
分
，
我
將
分
成
兩
個
部
分
討
論
:
第
一
個
部
分
是
關
於

一
的
扭
一
積
極
性
好
的
發
展
。
第
二
部
分
是
一
些
不
太
好
的
發
展
。
在
積
極
性
好
的
發
展
芳
面

;
分
成
五
點
討
論
﹒
-

L

在
此
地
區
曾
舉
行
許
多
間
歇
性
的
會
議

，
其
中
一
些
是
由
國
際
社
會
工
作
脫
系
聯

合
組
織
出
資
葳
合
作
出
資
的
，
其
目
標
都
在
於
鼓
勵
學
校
對
於
本
巨
變
化
的
需
要

有
本
國
化
的
觀
念
和
更
有
殼
的
反
應
.• 

一
九
七
三
年
在
新
加
坡
，
會
舉
行
一
次
會

議
，
其
提
議
即
是
關
於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之
發
展
冒
標
。
一
九
七
五
年
吞
港
亦
舉
行
，

7

一
次
討
論
會
，
討
論
主
題
是
關
於
教
學
的
資
源
與
合
作
訓
練
的
交
通
，
而
於
一

九
七
七
年
，
馬
尼
拉
舉
行
一
次
評
價
性
的
研
究
會
，
其
評
議
的
是
國
際
社
會
工
作

臨
系
聯
合
組
織
的
家
庭
計
劃
和
普
及
教
育
計
割
，
同
時
另
有
一
研
究
會
為
社
會
工

作
者
成
為
新
進
人
員
的
訓
棋
者
(
尤
其
是
對
於
不
完
全
的
專
業
人
員
)
之
計
劃
作

準
備
的
工
作
，
此
一
計
創
的
目
的
是
在
幫
助
亞
洲
的
學
校
擴
大
其
教
育
的
功
能
，

對
於
日
漸
需
要
的
不
完
全
專
業
人
員
提
供
訓
紋
，
雖
然
臺
嚮
並
無
國
際
社
會
工
作

臨
系
聯
合
組
織
的
會
員
，
但
仍
參
與
了
一
部
分
的
討
論
會
，
而
也
獲
益
不
少
。

9

的
對
教
有
計
劃
的
重
新
考
核
，
企
閩
診
斷
國
家
興
地
區
的
需
要
，
以
便
使
社
會
工
作

準
俯
作
社
會
發
展
，
社
會
問
題
預
肪
以
及
矯
正
的
服
務
。

肉
已
在
某
些
國
家
如
菲
律
賓
，
社
會
工
作
的
學
校
已
仔
細
考
慮
的
接
納
γ
社
會
正
義
的

觀
念
，
注
重
少
數
人
的
需
要
和
重
建
社
會
的
責
任
，
當
然
這
些
一
是
艱
巨
的
工
作
，

尤
其
是
在
獨
裁
統
治
的
地
區
。

A
h延
長
7
正
式
專
業
的
峙
中
備
教
育
，
增
加
教
學
與
岡
書
館
的
資
源
，
促
使
教
育
制
度

更
本
國
化
，
減
少
依
騙
日
本
或
西
方
國
家
以
發
展
出
其
本
闊
的
計
劑
。

已
一
些
學
校
基
於
本
國
需
要
已
企
間
放
棄
太
專
門
的
訓
練
，
而
法
說
-
m閃
過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

在
討
論
東
南
亞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缺
點
之
前
，
讓
我
指
明
的
是
:
這
些
缺
熙
，
也
存

在
於
我
的
祖
國
|
|
美
國
，
雖
然
美
關
是
一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充
分
發
展
的
國
家
，
但
其
所

共
的
缺
熙
亦
是
非
常
多
的
。

L

預
算
的
短
缺
.. 

沒
有
適
合
的
基
金
是
然
法
有
健
全
的
圖
書
館
資
源
教
學
工
兵
、
教

授
等
，
雖
然
金
錢
並
非
教
育
品
質
的
唯
一
原
因
，
但
沒
有
金
錢
幾
乎
沒
一
件
事
可

以
做
成
。

立
社
會
工
作
實
務
與
理
論
無
法
配
合
，
多
數
學
校
故
不
到
足
的
妙
的
機
構
去
實
習
而
督

導
不
論
在
俄
構
成
學
校
都
是
很
缺
乏
的
。

門
趴
過
分
依
輯
日
本
或
西
方
國
家
，
東
南
亞
不
應
完
全
依
賴
詞
、
美
，
而
應
將
借
來
的

資
料
加
以
改
變
來
適
應
本
闊
的
需
要
。

A
h社
會
工
作
在
一
般
大
學
中
是
屬
於
支
系
的
，
因
此
在
經
費
上
、
行
政
上
受
到
許
多

限
制
，
我
覺
得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應
由
依
賴
↓
獨
立
↓
與
其
它
做
構
組
織
合
作
。

民
山
對
於
社
會
工
作
應
擔
負
社
會
復
興
，
社
會
重
建
的
責
任
之
觀
念
，
尚
無
法
建
立
。

雖
然
東
南
亞
國
家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咐
:
上
述
之
缺
熙
，
但
其
在
其
它
方
面
的
進
步

是
很
神
速
的
，
而
國
際
社
會
工
作
院
系
聯
合
組
織
與
地
區
性
、
國
家
性
的
組
織
在
此
地
區

改
造
社
會
主
作
教
育
上
扮
演
若
重
要
的
角
色
。

在
結
束
此
演
講
前
，
讓
我
以
臺
憫
之
衷
的
身
份
，
對
臺
潤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提
出
兩

個
問
題
﹒
-

L

在
對
東
南
亞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有
一
大
略
概
念
之
後
，
敘
們
將
產
割
的
情
況
加
以
比

紋
，
華
灣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情
況
到
底
如
何
呢
?

可
心
蓋
柵
門
某
些
臨
系
如
果
加
入
7
國
際
社
會
工
作
院
系
聯
合
組
織
，
則
對
海
爵
的
利
益

又
有
那
些
呢
?

說
提
出
這
兩
個
問
題
，
希
望
六
家
和
梭
面
的
時
間
裝
加
以
討
論
，
我
的
報
告
說
到
此

拈
來
，
謝
謝
!
(
附
英
文
原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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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s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1 

by 

Char1es G. CHAKERIAN~ Ph.D., A.C.S.W. 

Visiting Professor, Soci~ll Work 

Tunghai Universityι& Tainan Theölogical.. College 

INTRODUCTION 

1. It is a great privilege fo meto participate officiallý in this workshop which is likely 

to prove most beneficial to the field of social work ~ducation in Taiwan and iIi'‘ East 

Asia. 

2. The lectureis presented against a. rich background.öf years .bf 、 service inall 6 

éontinents a Ìld more especia l1y in. East Asia. 

3. This speech is in the nature of a tentative report related to a study project nearing 

completion. 
4. It refers to aspects of søciàl work education jn the ' colony of Hóng . Kong and five 

nations: Indonesia,' Malaysia, Singapore,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5. 1. Ordinarily three other countriesare inçluded in the regiori. They are Vietnam, Laqs, 
& Cambodia. Because of their recent tragedies,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secur~ 

accura,te dafa about . them. Therefore, theydo not form part of this study. 

6. This presentati.on is divided into ' two main parts: 

1. TIl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01s 'öfSocial Work :& its members from 

Southeast Asia. 
II. Some Observations about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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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The Internationa1 Association of Scho01s of Socia1 Work and its members from 

Southeast Asia. 

First,. it shou1d be noted that this organization is one through which scho01s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1 work educations join together at the internationa1 1eve1 to promote and 

develop sound programs of ' socia1 work education in a l1 parts of the wor1d. 

It was estab1ished in 1928 with a sma l1 group of scho01s 10cated primarily in Western 

Europe as its members. Since then it has grown steadily in size arid inf1uence. It has 

now become the officia1 spokesman for schools of socia1 work in every geographica1 

reglon. 

Currently, its membership includes more than 20 associatioqs of scho01s of socia1 work 

and about 500 scho01s in some 70 countries scattèred throughout the wo r1d. 

It holds consu1tative status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UNICEF., UNESCO , the Counci 

ofEurop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The Association also works close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Social Welfar巴

(ICSW), . &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IFSW). 

Thus it is in a strategic position to provide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ly to the field of 

socia1 work education. 

Requirements for Membership in IASSW.l 

The 8cho01s desiring full membership in the Association must meet the fo l1owing 

standards~ 

1. The educational program must have the objective of preparation for socia1 work, as 

socia1 work is understood within the respective country. 

2. The educational program must be at least two years in dur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pre-professiona1 as well as professional courses. 

3. The course of study should includ巴 theoretical study as we l1 as substantia1 contining 

fie1d practice, with an averagement for appropriate instruction in both class and 

fie1d. 

4. The scho01 should have full-time staff-memb巴rs and fu l1-time students, as full-time 

is understood within the country concerned. 

5. The scho01 shou1d have a library and teaching materials available to students and 

facu1ty. 
6. Students shou1d be selected on the basis of definit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related to 

the academic standard of the program and to the suitability of the applicant for 

socia1 work. 

1 world guide to Social Work Education. p.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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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for a qualifying award (degree) should be based on all aspects of the 

students perfùrmance in the educational program. 

The requirements hereltsted have assisted schools to raise their standards. As a result, 
the quality of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ir countries and their regions has been enhanced. 

It is now time tρask， what schools in East Asia are rh巴mbersof the IASSW? 

A total of 23 institutio'ns have. memberships in Association. Of these, 21 are full 

members, one is ån affiliate and another a provisional member. 

The list of countries isheaded by the Philippines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eight full 

members. 

Hong Kong is nextwith three full members and one affiliate. 

Indonesia also has .three full members, while Singapore and Thailand have one member 

'each. .Malaysia" more recently, became a provisional member. 

Although Taiwan, R. O.C. , is not technically included in our d巴finition of Southeast 

Asia ,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as of 1977, not a single school from Taiwan had 

joined this l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wo other organizations, both 、 members of IASSW deserv巴 to be mentioned: The Asian 

Association for Social Work Education has its headquarters in Bornbay, lndia. Then 

there is the Philippine Social Work Schools Assocation located in Manila. Both of these 

organizations help promote the interests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Asia and in the 

Philippines. 

Part Two 

Observations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he developments taking in social work edut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re many and 

varied. As 'we tun our attention to some of the mor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it is 

well that we keep in mi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ifficulties affectiñg this 

reg lO n. 

1 propose to share with you my observations in two sections: 1) those that are in the 

nature of positive developments and .2) those that are more' or less undesirable or 

dysfunctiona1. 

I. Desirable aspects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Let us then first direct 

our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ones. 

One. A number of regional meetings have been held periodically through the initiation 

and co-sponsorship of the IASSW. Their one-all purpose has been th巴 encouragement

of indigerous and more effective responses by )he schoolsto the changing needs of 

Asia. A first seminar was held in Bornbay in 1971. It dea1t with the all-encompassing 

subject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he 'second, held in ' Singapore in 1973, was concerned \vith the developmental goa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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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work education. 

The third seminar took p1ace in Hong Kong in 1975. It concentrated on specific topics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An eva1uation workshop was held in 1977 in Manila to appraise the IASSW fami1y 

p1anning and popu1ation education project. 

In conjunction with this eva1uation project , a workshop was he1d on the preparation of 

socia1 workers as trains of trainefs -- especially para-professiona1 personne l. This event 

a1so marked the 1aunching of a new IASSW project in Asia to be funded ona matching 

basis by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1 Deve10pment Agency. The purpose of the project 

is to assist se1ected Asian schoo1s to enlarge their educationa1 function so as to provide 

training for para-professional workers who are in great demand in the region. 

These events, among others, have contributed a great dea1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soçia1 work education. Even though Taiwanese schoo1s are not members of IASSW, a 

number of them participated in these seminar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m and received 

much benefit from them. 

A. second group pf positive deve10pments re1ate to the work being done at the schoo1s 

of the region. There is an increasing reexamination of educationa1 programs; an attempt 

to diagnose nationa1 and area needs accompanied by an emphasis of socia1 work 

preparation in the fields of social deve1opment, preevention of social problems, remedial 

services. SlIch trends are reflected not on1y in course bllt a1so , and perhaps more 

important1y, in fie1d work. 

In the third place, in some countries social justice, the special need of minorities, and 

even the social reconstrllction of society have bee tJ. accorded thoughtflll consideration 

by the schoo1s. Of COllrse, this is no easy task, especially lInder dictatorial regimes. 

In the fourth p1ace, a nllmber of processes are at work aimed at lengthering the 

duration of forma1 professionaJ preparation, increasing teaching and library resources , 
relating the schools to lIniversities, making the systems of education more indigenolls 

and less dependent .on J apan or the West , and devdoping master's programs. 

To mention one other positive development, some schools, and the one in Ma1aysia 

should be especially cited here, are attempting to keep from over-specializing, the 

preparation of generalists, in view of the cOllntry's needs, appears to be I the chaUenge 

necessilating this type of reponse. 

II. Some persistent unfavorable trend need also to be mentioned. It is only as we 

face sllch trends that we are ab1e to deal with them and to lessen their lIndesirab1e 

effects on socia1 work edllca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on the entire field 

. of socia1 we1fare. What then are some such unfavorab1e trends?' 

One, which affects most edllcationa1 Institutions throughollt the wor1d, is certain1y the 

blldgetary limitations lInder with a school has to work. No li J5 rary reSOllrces, teaching 

materials, facu1ty can be deve10ped without adequate fllnds. Money is not the one and 

only answer to educational quality, of course. But without it 1ittle can be done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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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g term~ Many of the schools Ïn this region have Ímproved to some extent theif 

fina.ncial positioni most, howi:wer, . ,' continue to be plàgned by budgetary shortages. ' 

A second more orless chronic problem is , related tofìeld work; The selection of 

students andagencies, questions of placeme帥， inadequacies in supersion all are , matters 

of grave concern, social woik. education . cannot be truly useful if the field work 

cotnponent iseither neglected or given in司ufficient and impr.oper attention. Most of the 

schòols in the region - though not all ~ find it difficult to find a sufficient number of 

agencies qualified for the placementof students. Supervision both at the agency and at 

the school level also leaves much to' be desired. 

A third drawback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the tendency to continue to lean rather 
heavily on ]apan and the West. Progress toward哥 indiegmization there is, as mentioned 
earlier, Nevertheless, the knowledge explosion，也1:! research advances, the radical 
character of social change -- all conspire to borrow in , a hurry rather than to take time 
and exert the required effort to inovate. 

In the fourth place} the departments of social work are often sub-~ivisions， or sub­
sub:"sub divisions of schools in universities. Thu3, administratively, financially, 
academically they often play the role of "second class citizens. "To make their own 
contributio凡 such departments need to play their role in their owI) rïghts' as ' ''first 
class citizens." And yet there's the rub. For in 'achieving identity and breaking away 
from law, cominence} sociology schools or departments, social work programs are in 
great danger of over-speCÍ'alization. The problems people experience àre too com'plex, 
often, to be dealt with through highly specialized niethods and techniques. Multi­
discipinary approaches need to be used in the handling of many problems t~e clients 
bring to us. 
Finally, and in the fifth place, in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many of the schools 
face the difficùlt task of sharing in over-all-social rev巴wal and reconstruction. A basic 
probl已m is this connection may be phrased ~husly ， HlJ w can soci主1 work educaion justify 
the concentrating of its efforts on individual treatment or remediation when massive 
social problems like poverty, inferior education, maluntritio'n, when b li:ght urgently 
demand basic systèmic change? Dealing with such a question is especially difficult for 
the schools serving under dictatorial governments. 

In Conclusion 

1t should be noted, that, in spite of drawbacks,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contries to forge ahead. The IASSW and the regional and m.tional associations continue 
to play significant roles in improving th巴 over-all leve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this 

reg lOn. 
In closing, may 1, as a friend of T a:iwan, raise a coup~e of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situation in this countr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utheast Asia? 
One, How , does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the , Province of Taiwan compare with the over­
all picture just drawn of the situ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wo, Wou14 Taiwan benefit by hav~ng at least some ofits schools/departments of 
socüll work joi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 Why? more 
specifically, are likely to be such benefits? 

Thank you very much! 

1 This paper formed the basis of address at the Workshop on 'Social Work EducatioJl, Tunghai 

University, March 10-12,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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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車
嘉
除
博
士

一
女
之
評
論

「
東
南
亞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

徐

車
嘉
鄰
博
士
於
此
時
此
地
提
出
「
東
南
亞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
一
丈

'

，
對
吾
人
討
論
蓋

閉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之
問
題
，
頗
多
助
益
。
車
民
此
文
，
主
叫
泌
的
在
對
於
東
南
亞
國
協
(

Z
旦
戶
。5
)
印
、
馬
、
新
、
泰
、
菲
五

吋
H
H
m〉
凹
的
。
口
芯
片
戶
。
口
。
峙
的
O
C
片
叮
叮
但
已
k
p
m戶戶
口

國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之
發
展
及
其
問
題
之
分
析
。
評
而
認
為
吾
人
躍
參

l

芳
草
氏
所
指
出
之
間

題
，
就
各
國
當
前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之
發
展
與
吾
人
目
前
社
侖
工
作
教
育
之
現
況
作
一
比
較

'
並
進
一
步
謀
取
各
鄰
國
之
所
長
，
以
為
借
鏡
。

評
者
在
下
列
三
方
面
大
致
同
意
車
氏
之
觀
察

L

吾
人
應
可
參
加
國
際
社
會
工
作
協
會
(
吋Z
F
H

叩
門
自
己
o
g

「
宮
的
o
n
F丘
吉
口
。
同

、的
忌
。0
日
的
。
同ω
o
n戶
且
還

O
門
訂
)
被
一
儲
量
參
加
區
娥
與
國
際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會
議

'
俾
在
社
會
工
作
教
學
芳
法
及
課
程
芳
面
，
得
與
其
他
國
家
交
換
參
考
資
料
。

么
吾
人
應
成
立

一
所
專
業
性
的
社
會
工
作
學
院
，
包
括
大
學
部
及
研
究
所
，
期
以
此

專
業
性
的
教
育
，
使
社
會
工
作
對
國
家
建
設
更
布
貢
獻
。

n
-
a在
教
學
制
度
方
面
，
評
者
認
為
吾
人
在
目
前
階
段
應
揉
用
整
合
性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有
體
系
(
同
旦
品
z
z
a
p
n
F
自
H
d
s
品
開
門
戶
口n
E
E
D
ω
山
、m
Z
B
)
，
此
一
學
制

'
屬
於
科
酷
整
合
性
質
，
其
教
學
肉
容
不
催
著
重
於
社
會
工
作
之
芳
法
與
技
術
)

抑
且
若
重
於
社
會
福
利
之
政
策
與
設
計
。
在
大
學
部
階
段
，
其
四
年
課
程
乃
著
重

一
般
的
基
礎
教
育
，
而
研
究
所
階
段
則
應
按
社
會
殼
展
及
社
會
研
制
之
措
施
與
內

建

容
，
作
分
穎
而
集
中
之
教
學
。

評
祈
於
此
，
謹
就
個
人
之
觀
熙
，
略
加
中
述
如
下.. 

→
z
g
5
凹
)
在
第
十
六
屆
閻
際
社
會
一
耐
刺
會
議

按
英
人
笛
邁
斯
(
同
戶
口
宮
旦
旦
-

上
所
發
表
有
關
在
當
前
社
會
急
劇
與
遭
中
社
會
福
刺
任
務
之
論
文
，
則
現
代
社
會
一
瞞
刑
之

概
念
，
約
可
分
為
下
列
三
類.. 

L

殘
餘
性
的
社
會
福
刺
|
|
即
提
供
緩
和
性
的
社
會
一
禍
刺
措
施
，
以
緩
和
貧
窮
苦
難

。

‘

9
ω預
防
性
的
社
會
福
利
l
i

即
提
供
預
防
性
的
社
會
福
刺
措
施
，
以
助
，
止
社
會
罪
惡

n
a發
展
性
的
社
會
一
禍
刺ll

間
發
展
通
設
性
的
社
會
一
隔
刺
措
施
，
以
提
高
生
活
素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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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者
以
為
社
會
福
刺
立
概
念
既
已
日
趨
校
廣
義
的
清
法
，
則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內
容

與
體
系
亦
自
應
符
合
此
一
趨
韌
。
因
此
，
評
者
主
張
今
後
吾
人
之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應
謀
取

統
整
的
概
念
與
科
際
結
合
的
安
排
。
如
此
，
則
使
社
會
工
作
學
生
可
以
接
受
更
完
質
、
更

廣
泛
的
教
育
，
將
來
不
僅
可
以
獻
身
社
會
福
刺
立
賢
，
務
，
抑
且
可
以
從
事
社
會
穗
展
之
工

作
，
甚
而
可
以
參
與
經
濟
發
展
之
行
列
。

在
聆
聽
車
嘉
鄰
博
士
所
發
表
的
論
丈
以
後
，
評
對
漂
感
吾
人
應
對
資
南
亞
諸
鄰
國
在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之
發
展
芳
面
，
有
所
借
鏡
。
因
此
，
乃
強
調
三
事•. 

仙
樹
攻
建
設
性
的
社

會
一
幅
刺
概
念
，ω
成
立
專
業
性
的
社
會
工
作
學
蹺
，
及
ω
採
取
整
合
性
的
社
會
工
作
恥
故
事

'
藉
抒
己
，
見
，
並
以
說
教
於
各
位
先
生
。
(
附
英
文
譯
稿
)



ComI1lents on Dr. Chakerian's 

Paper 一-"Observations on Soaial Work 

B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Congratulations are in order for Dr. Chakerian on his successful speech. The paper, 
entitled "Observations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 is very meaningful 
and useful to us.. Dr. Chakerian did a good job in his analysis of the social work 
education problems , positive developments andundisirab1e aspects in the five ASEAN 
coùntries , inc1uding Ir:donesia , Malysia ,. Singapore, Thailend and the phi1ippines. A 
Comr arative study should be made of the social work education problems he described 
in th(s 三 countries with the poblems of our OW l1. We should try to make reference to 
the good projects and systems of our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1 arrí in agreement with Dr. Chakerian's observation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 We slíould joi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1s of social work, and try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minars and conferences so that 
we can share information wíth other . countries on th巴 teaching methods and 
curricu1um development of ~ocial work. 

2. We shou1d establish. a professional schoo1 of social work which inc1udes both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programs so that We may be well prepared in 
the fields of social welfare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our national 
deve1opment. 

3. . Academically, . 1 think here in Taiwan we should deve10p an integrated social 
work education system. It shou1d be primari1y interdisciplinary, not on1y spec­
ializing in social work methods and technigues , but . also emphasizing social 
welfare policy and p1anning. At the undergraduate 1evel, a curriculum of four 
years must be generic趴 but at the graduate leve1 , it may b巴 deve10ped into 
many concentrations in a ‘ broader concept Qf .;;ocial welfare. 

Let me explain my viewpoint: According to Richard M. Titmils, in his speech on 
the subject of "Developing Social Po1icy. in Conditions of Rapid Change-The Role of 
Social Welfare弋 deliver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Welfare. in the 
Haguè, Netherlands in 1972, social we1fare concepts may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1. Residual Concept of social we1fare ..... .that is to provide pall i.ative programs to 
the suffering from poverty. 

2. Preventive Concept of social welfare. .....that is to provide preventive progams 
preventing society fr,m stepping into socia1 evi1s. 

3. Developmentalcu Ilc2ÿt of social we1fare......that . is to develop Construtive 
programs for im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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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東
南
亞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一
女
之
評
論

武
自
珍

主
帥
、
各
位
先
生
女
士.• 

說
首
先
表
示
我
個
人
對
車
博
士
的
感
謝
，
謝
謝
他
給
我
們
帶
來
?
東
南
亞
社
會
工
作

的
發
展
及
近
況
，
在
車
博
士
的
論
文
中
會
拉
問
幾
酷
刑
意
見
，
收
頤
意
筒
輝
的
表
示
一
熙
洩

兒
，
首
先
放
十
分
贊
成
車
博
士
的
布
關
救
國
應
加
入
關
際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聯
合
會
的
提
議

，
因
為
我
國
的
社
工
教
師
布
多
數
赴
布
歐
美
間
家
受
訓
練
，
帶
問
擬
的
是
歐
美
社
會
型
憊

的
社
會
工
作
的
精
神
及
自
睬
，
位
們
需
要
與
我
們
鄰
近
的
，
背
景
文
化
較
相
似
的
圓
家
彼

此
討
論
，
敘
們
東
南
亞
國
家
中
的
特
殊
需
要
及
特
殊
的
社
會
工
作
發
展
的
方
向
，
但
我
們

在
考
底
加
入
之
前
，
我
們
臆
想
到
敘
們
能
貢
獻
給
氾
們
閻
際
糾
織
什
麼
，
基
本
的
的
們
的

資
料
的
種
理
工
作
不
憎
恨
，
常
設
布
實
際
工
作
人
民
的
總
驗
及
資
料
的
配
合
，
使
得
給
們
社

工
教
育
工
作
不
能
與
我
關
貿
際
情
況
配
合
，
故
今
能
如
何
郎
(
吋
際
從
本
工
作
有
共
同
配
合

作
研
究
而
能
布
更
切
對
際
的
教
學
資
料
是
必
要
的
。

研
討
會
研
完
報
告

臺
灣
的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之
研
究
分
析

一台

、

論
秀
芬

表
灣
自
二
十
幾
年
前
，
在
公
私
立
大
學
院
校
的
社
會
系
就
有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之
設
立

，
但
管
時
只
是
列
在
選
修
的
課
程
中
，
近
年
來
，
自
私
叭
聲
問
進
入
正
開
發
中
國
家
，
社
會

工
作
的
需
要
性
因
而
提
高
7

。
目
前
專
門
訓
練
社
會
工
作
人
民
的
，
在
大
學
有
中
國
文
化

學
院
(
夜
間
部
)
的
社
會
工
作
系
，
專
科
學
校
布
質
踐
家
萃
的
社
會
工
作
科
。
另
有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系
四
年
前
也
教
育
部
正
式
批
准
成
立
的
社
會
工
作
組i
及
這
學
年
度
申
請
分
組

而
被
批
准
的
輔
仁
大
學
的
社
會
工
作
納
，
而
華
大
、
與
大
、
東
吳
僅
程
系
內
分
組
，
且
中

間
文
化
學
臨
偏
重
卓
有
少
年
兒
童
禍
刑
。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受
鞏
視
，
常
是
隨
著
該
關
家
、
社
會
的
工
業
化
、
都
市
化
及
經
濟

的
成
長
而
設
進
。
就
目
前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的
資
料
顯
示
:
社
會
問
題
的
發
生
不
管
有
種
縣

或
數
量
上
已
日
趨
增
加
且
其
被
雌
性
日
森
嚴
重
。
新
問
賠
的
夜
生
，
需
要
新
的
作
風
以
及

新
的
對
策
與
解
決
方
法
。
社
會
漸
期
待
社
會
工
作
人
貝
能
去
卿
貝
踐
其
角
色
和
功
能
。
寮
輔
向

社
會
工
作
應
如
何
提
高
服
務
的
太
準
'
社
會
工
作
員
耗
費
提
迅
速
的
社
會
中
喇
叭
其
本
身
接

雜
的
角
色
及
責
任
常
有
何
專
業
的
新
芳
向
和
展
望
，
是
個
得
不
斷
計
論
與
深
煦
的
。

、
研
究
目
的

彷
闊
社
會
耐
刺
嘉
獎
謗
、
展
揮
緩
，
閃
素
雖
然
很
多
，
‘
但
缺
乏
哀
樂
人
?
訓
是
主
要
的

原
因
。
要
發
揮
社
會
-
m制
的
效
能
，
唯
布
提
高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的
哀
樂
太
準
及
哀
樂
精
神

，
而
草
葉
水
準
與
現
業
精
神
俏
提
高
則
娟
賴
社
會
工
作做官
的
加
強
始
鼎
鼎
到
。
目
前
提

供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各
大
專
院
校
社
會
工
作
系
(
約
)
弦
是
培
養
萃
業
人
?
拘
場
所
。
我

們
設
專
業
教
育
時
照
從
謊
到
問
賢
、
課
程
、
教
材
、
教
汝
等
問
題
。

有
摘
去
會
為
7
社
會
工
作
教
盛
開
搞
不
少
的
會
議
，
如
民
閻
王
十
三
年
十
三
只
間
舉

行
的
「
社
會
工
作
教
學
研
究
會
」
'
民
國
六
十
年
二
月
的
「
社
會
工
作
敢
盟
做
一
貫
研
討

會
」
，
民
國
穴
十
三
年
召
開
的
「
社
會
工
作
教
學
研
討
會
」
等
，
況
且
會
議
都
是
偽7
我

國
社
會
工
作
之
教
學
體
訂
標
準
'
樹
立
正
確
芳
向
而
學
行
的
。

社
會
工
作
是
有
於
預
防
和
解
決
社
會
問
題
，
故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自
然
深
深
受
若
當
時

該
社
會
的
價
值
體
系
、
政
治
結
楷
及
社
會
和
經
濟
發
展
的
太
準
所
影
響
，
亦
往
往
配
合
著

社
會
計
畫
、
社
會
政
策
。
因
此
社
會
問
題
、
社
會
政
策
與
立
法
，
不
但
與
社
會
工
作
之
關

係
密
切
，
而
且
板
其
重
要
。
今
日
社
工
教
育
的
目
的
赴
北
熱
能
對
該
社
會
提
供
所
需
要
的

服
務
。雖

然
大
學
中
社
會
工
作
組
必
修
的
課
程
已
訂
立
，
是
否
目
前
我
國
各
大
路
所
提
供
的

課
程
內
容
足
以
應
付
社
會
附
需
要
?
學
生
所
學
習
的
社
會
工
作
基
本
的
知
識
、
專
業
倫
理

、
方
法
和
技
術
是
否
足
以
對
人
們
從
事
直
接
的
服
，
務
?
我
們
常
片
面
的
聽
到
學
校
所
學
理

論
與
質
際
不
能
配
合
，
難
以
臨
舟
，
或
質
習
學
分
太
少
辱
，
這
是
否
為
一
面
之
詞
，
是
否

普
遍
的
存
在
於
每
一
個
學
習
新
或
社
會
工
作
者
的
腦
中
?
到
底
理
論
與
實
際
工
作
間
的
差

距
在
那
一
段
?
那
些
一
知
融
、
技
巧
、
方
法
已
足
侈
，
那
些
還
需
要
加
強
對
芳
能
對
他
們
的
服

一位一



務
較
有
幫
助
?
若
能
將
這
些
問
題
加
以
剛
明
將
布
助
於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發
展
。
此
哪
怕
導

性
的
初
步
研
究

(
M丘
吉
帥
的
計
口
。
明
)
以
墊
者
質
際
調
查
目
前
受
專
業
教
育
的
學
生
及
由
社

會
工
作
系
(
組
)
或
相
關
科
系
畢
業
，
現
正
在
從
事
如
際
工
作
的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來
評
價

一
下
自
己
的
專
業
社
會
工
作
知
識
、
態
度
及
技
巧
如
何
;
投
且
由
主
管
來
評
價
這
些
社
會

工
作
鼠
的
專
業
知
誠
、
路
皮
和
芳
法
等
，
以
暸
解
A「
梭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應
加
強
的
方
向
，

作
為
華
灣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向
閻
際
專
業
水
準
邁
進
的
一
例
參
考
，
使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不
僅

能
國
際
化
亦
能
閻
情
化
，
此
乃
本
研
究
的
動
愉
悅
。

、
研
究
方
法

(
一
〉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對
象
是
主
修
社
會
工
作
的
學
生
三
二
五
名
，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的
社
會

土
作
貝
一
七
三
名
和
機
構
主
管
七
六
名
。
主
修
社
會
工
作
的
學
生
是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缺

受
者
，
他
們
在
課
程
的
建
立
上
應
佔
最
主
要
的
角
色
，
問
此
敘
們
還
7
全
國
十
所
大
本
臨

校
主
修
社
會
工
作
的
四
年
級
全
部
學
生
四
三
六
名
為
對
象
，
其
中
華
濟
大
學
二
五
名
，
師

範
大
學
十
九
名
，
﹒
中
興
大
學
二
七
名
，
政
治
大
學
二
十
二
名
，
東
海
大
學
二
十
名
，
輔
仁

大
學
十
三
名
，
東
吳
大
學
三
十
五
名
，
中
國
文
化
學
院
五
十
七
名
夜
間
部
四
十
五
名
，
實

踐
專
家
專
一
七
三
名
，
基
爾
神
學
脫
十
名
;
但
問
卷
表
能
收
問
三
二
七
份
，
因
材
料
不
全

剔
臉
二
份
，
共
三
三
五
份
。
男
學
生
佔
五
分
之
一
強
，
年
齡
布
二
十
二
歲
以
下
者
布
二

O

三
名
，
佔
六
二
M
m。

除
學
生
外
，
我
們
叉
附
帶
調
查
7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的
主
管
亞
凡
是
社
會
工
作
系
或
相

關
科
系
畢
業
，
目
前
在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工
作
的
社
工
具
，
共
收
悶
悶
卷
表
社
工
具
一
七
三

份
及
機
構
主
管
七
六
份
。
他
們
的
年
齡
分
你
如
下
:
社
會
工
作
員
年
齡
在
二
十
五
歲
以
下

者
有
六
十
六
名
，
佔
三
八
﹒
一
五
彤
，
二
六
1

三
0
歲
者
，
有
五
六
名
，
佔
三
二
﹒
三
六
佑

，
一
一
二
l

三
五
歲
者
有
十
九
名
，
佔
-
0
.
九
八
M刃
，
三
六
j

四
0
歲
者
有
六
名
，
佔
三

.
四
七
妙
，
四
一
歲
以
上
者
有
八
名
，
佔
四
﹒
六
二
%
，
不
詳
的
有
于
八
名
，
佔
一

0
.

四
好
。
主
管
年
齡
在
二
十
五
歲
以
下
者
有
八
名
，
佔
-
0
.
五
一
二
舟
，
二
十
六1
三
十
歲

者
有
十
四
名
，
他
一
八
﹒
四
二
M
m
!三
十
，
一J
三
十
五
歲
新
有
十
名
，
佔
三
了
三
《
M
m

之
二
十
六
l

四
十
歲
者
有
十
一
名
，
佔
一
四
﹒
四
七M泊
，
四
十
一
歲
以
上
私
有
二
十
一
名

，
佔
二
七
﹒
六
三M初
，
不
詐
的
布
十
二
名
，
佔
一
五
﹒
七
九
%
(
見
表
一
)
。
他
們
是
分

佈
於
全
國
各
地
的
稿
刺
機
構
，
有
從
事
臀
務
社
會
工
作
、
兒
童
、
背
少
年
、
老
年
、
家
庭

服
務
右
，
亦
有
從
事
感
化
服
務
、
社
會
福
刺
行
政
、
兢
業
輔
導
、
社
區
服
務
、
社
會
保
險

等
工
作
莉
，
其
分
你
情
形
如
下•• 

在
社
會
工
作
具
芳
面
，
從
事
醫
務
社
會
工
作
者
有
三
十

三
名
，
佔
一
九
﹒
。
八
弱
，
從
事
見
宜
會
少
年
社
會
工
作
若
有
六

0
名
，
佔
三
四
﹒
六
八

M
N，
家
庭
服
務
私
有
三
十
六
名
，
佔
二0
.
八
一
%
感
化
服
務
者
有
六
名
，
佔
三
﹒
四
七

侈
，
社
會
福
刺
行
政
若
有
十
一
名
，
佔
六
﹒
三
六
彩
，
就
業
輔
導
者
有
六
名
，
佔
立
了
四

七
M刃
，
社
會
保
險
者
有
五
名
，
佔
二
﹒
八
九
M
W
'，
社
區
服
務
私
有
十
三
名
，
佔
七
﹒
五
­

M泊
，
不
詳
的
有
三
名
，
佔
一
﹒
七
三
月
兒
，
在
主
管
方
面
，
從
事
醫
務
社
會
工
作
老
有
十
四

名
，
佔
一
八
.
四
二
弱
，
從
車
兒
童
背
少
年
社
會
工
作
莉
莉
二
十
九
名
，
佔
三
八
﹒
二
八

M
m，
家
庭
服
務
有
布
二
名
，
佔
二
﹒
六
三
泊
，
感
化
服
務
者
有
五
名
，
佔
六
﹒
五
八

M刃
，

社
會
一
禍
刺
行
政
者
有
十
三
名
，
佔
一
七
﹒
一
一
%
'
兢
業
輔
導
新
布
二
名
，
佔
二
﹒
六
三

侈
，
社
會
保
險
若
有
六
名
，
佔
七
﹒
八
九M紗
，
社
區
服
務
者
有
五
名
，
佔
六
.
五
八
%
(

見
衷
一
一
)
。
至
於
他
們
實
際
從
事
社
會
工
作
的
年
數
則
如
下

•. 

校
工
作
員
方
面
，
服
務
一

年
及
一
年
以
下
者
有
六
十
四
名
，
佔
三
六
﹒
九
九
M紗
，
二J
五
年
者
有
五
十
七
名
，
佔
三

二
﹒
九
五
佑
，
六
!
十
年
者
布
二
十
四
名
，
佔
二
二
﹒
八
七
M紗
，
十
一
J

十
五
年
私
有
二

名
，
佔
一
﹒
一
六
M紗
，
十
六
年
以
上
者
布
五
名
，
佔
二
﹒
八
九
形
，
不
祥
的
有
二
十
一
名

，
佔
三
了
一
回

M
mo
主
管
方
面
，
服
務
一
年
及
一
年
以
下
者
有
十
名
，
伯
一
三
﹒
一
六

M刃
，
二1
五
年
若
有
十
七
名
，
佔
二
二
﹒
三
七
佑
，
六J
十
年
卓
有
有
十
一
名
，
佔
一
四
.

四
七
M
m，
十
-
J
十
五
年
者
有
十
六
名
，
佔
一
二
﹒O
E
M刃
，
十
六
年
以
上
私
有
十
七
名

，
佔
二
二
﹒
一
一
一
七
%
，
不
詳
的
有
五
名
，
估
六
﹒
五
八

Mm
門
見
去
一
二
)
。

可
品

。
。

(
二
〉
研
究
工
具

q恥
請
查
寰
的
製
作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對
於
在
大
學
部
水
準
的
教
育
方
案
，
應
該
是
提
供
學
生
去
獲
得
社
會

工
作
質
務
所
廳
舉
傲
的
知
識
、
態
度
和
技
巧
三
方
面
。
所
謂
知
誠
乃
是
對
本
質
的
理
解
;

態
度
是
包
括
價
值
、
信
念
、
情
感
部
分
(
社
會
工
作
是
一
種
藝
術
，
它
是
基
於
蹉
覺
、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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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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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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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
動
態
的
治
撩
開
係

J
M
此
凡
是
無
法
以
科
學
去
分
析
的
)
;
技
巧
是
包
括
解
決
問
題
的

工
作
，
一
些
一
仲
裁
的
方
法ω
知
識
、
情
感
和
行
動
三
常
是
合
而
為
一
的
，
社
會
工
作
共
布

利
崢
知
識
、
哲
理
基
礎
，
而
木
身
卸
是
一
門
藝
術
'
范
和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文
獄
中
記

何
從
清
楚
。

依
照
一
九
七
0
年
八
月
和
菲
律
賓
馬
尼
拉
舉
行
之
「
闊
際
社
自
工
作
學
院
會
議
」
(

F
S
S
R
E
E
-
n
g
m
「
m
m
m
O
凹
的
n
F
o
o
-
m
O凹
的
。
已
且
還
。
品
)
中
認
為
社
會
工
作
課

押
赴
訓
練
學
生
能
性
任
何
工
作
組
圍
內
工
作
，
課
程
的
內
容
除
在
教
室
的
課
程
外
，
亦
布

什
地
質
習
課
程
;
會
中
列
出
的
範
圍
有
﹒
.

ω

人
格
及
其
社
會
環
境
關
係
之
瞭
解
。

ω

社
會
福
刑
服
務
及
社
會
工
作
實
務
|
|
哲
學
和
歷
史
。

ω

訂
關
社
會
一
禍
刺
制
度
和
服
務
之
政
策
、
方
案
和
內
容
。

ω

社
會
工
作
的
方
法
。

昀
質
習
工
作
，
以
求
現
論
能
應
用
於
質
際
工
作
紹
驗
中
。

一
祭
漢
們
趴
教
授
在
「
社
A
W
M
工
作
專
業
教
育
」
(
註
-
u

一
文
中
捉
到
科
閉
社
會
工
作
耳

樂
教
育
目
標
臨
令
五
咦
，
即
.. 

L

一
般
社
會
工
作
知
誠
。

么
認
識
與
運
用
研
究
的
中
刀
法
。

q
山
政
策
、
立
法
典
將
構
質
際
運
用
的
情
形
。

也
瞭
解
地
區
獨
特
的
社
會
問
題
。

互
通
過
質
習
來
印
在
學
理
、
加
深
歷
驟
。

調
查
表
分
為
兩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的
項
目
乃
依
以
上
一
州
大
學
程
度
的
社
工
具
所
酷

具
側
的
各
芳
苗
條
件
來
製
作
問
卷
項
目
;
如.. 

「
你
是
否
重
視
並
欣
賞
察
主
成
長
與
改
變

的
能
力
?
」

「
你
認
為
社
會
工
作
質
施
中
所
揉
舟
的
概
念
、
原
則
及
技
巧
與
質
際
應
用
問
美
典
的

程
度
如
何
?
」

「
你
能
適
當
影
響
社
會
和
改
變
個
人
嗎
?
」

「
你
在
協
助
察
主
找
到
基
本
問
題
真
相
及
面
對
問
題
的
能
力
如
何
?
」
等
。
每
一
屆

均
以
五
等
級
尺
度
(
如
.. 

非
常
重
棍
、
重
視
、
不
知
道
、
一
小
重
視
、
非
常
不
重
視
〉
來
間

謎
，
以
評
價
自
己
所
具
有
的
專
業
知
識
、
態
度
及
技
巧
程
度
如
何
。
先
揮
自
東
悔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組
四
年
級
學
生
十
名
及
社
會
一
耐
刺
機
構
的
社
會
工
作
員
作
旬
門
叩
門
丹
紅
而
推
理
、
取

搶
、
選
擇
的
也
個
項
目
作
為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調
查
項
目
。

第
二
部
分
是
課
程
意
見
調
查
，
先
調
查
目
前
提
供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的
十
所
大
控
他
們

所
闊
的
課
程
，
然
後
找
出
多
數
學
校
所
開
之
共
同
課
程
為
•. 

社
會
例
察
工
作
、
社
會
國
體

工
作
、
社
區
糾
織
與
發
展
、
社
會
工
作
概
論
、
社
會
調
查
與
研
究
、
社
會
一
禍
刺
行
政
、
社

會
問
題
、
人
類
行
為
與
社
會
瑛
境
、
社
會
工
作
實
習
等
九
門
課
。
然
後
間
以
上
那
些
一
課
程

對
實
際
工
作
最
有
用
?
那
些
是
無
幫
助
的
?
還
有
那
些
一
課
程
應
列
為
必
修
?
對
質
習
的
學

分
臨
布
多
少
駛
過
當
，
且
應
分
配
在
那
幾
個
學
年
實
習
等
。

學
生
和
社
會
工
作
員
所
用
的
調
查
裝
是
相
同
的
，
而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主
管
或
督
導
的

調
查
表
中
前
二
十
八
個
項
目
亦
完
全
相
間
，
只
是
其
調
查
表
不
是
舟
來
評
價
自
己
，
而
是

評
價
和
他
所
屬
單
位
工
作
的
社
工
員
的
草
藥
知
融
、
態
度
和
技
巧
立
程
度
如
何
。
為

7
求

調
查
資
料
的
可
靠
性
，
乃
採
無
記
名
芳
式
調
查
，
被
調
查
有
閃
閃
記
上
性
別
、
年
齡
，
所
屬

學
校
或
機
構
名
稱
、
職
務
、
質
際
工
作
年
數
等
五
頃
。

'
趴
資
料
的
收
集
故
限
制

調
查
表
於
六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底
分
別
寄
往
各
大
學
及
各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
因
無
資
料

可
知
到
底
目
前
社
會
福
刺
機
構
有
多
少
社
工
民
是
社
會
系
及
相
關
科
系
畢
業
的
，
故
問
卷

表
寄
出
時
常
多
客
幾
份
，
共
寄
出
社
工
具
問
卷
表
二
五

O
份
，
主
管
問
卷
表
一
二
O
份
，

至
十
三
月
底
時
共
收
岡
7

學
生
的
調
查
表
三
二
五
份
，
社
工
具
一
七
三
份
，
主
叩
門
目
七
六
份

，
全
部
樣
本
共
五
七
四
份
。
以
郵
害
，
問
卷
芳
式
從
事
調
查
的
張
大
問
題
是
寄
罔
問
卷
表
者

大
多
是
對
於
此
研
究
主
題
比
較
關
切
，
同
時
由
於
部
份
社
工
員
雖
畢
業
自
社
會
系
但
未
必

都
受
全
套
的
社
工
專
業
訓
練
，
文
大
部
分
的
機
構
主
管
亦
非
本
科
系
畢
業
，
因
此
以
針
對

社
工
知
識
，
技
巧
的
評
價
問
卷
自
然
會
有
部
分
覺
得
太
艱
深
及
對
專
業
用
語
的
含
意
不
清

楚
，
而
有
所
偏
向
是
難
以
避
免
的
，
咕
咕
泡
出

M影
響
問
卷
的
收
間
率
。

F
L

調
查
寰
的
整
理

將
學
生
、
社
工
具
及
主
管
三
個
蓋
體
對
各
項
目
每
一
等
級
尺
度
的
數
百
算
出
，
統
計

各
項
目
的
平
均
值
，
以
瞭
解
各
項
目
的
平
均
值
高
低
之
分
佈
;
然
後
刑
用
卡
平
芳

(
M
J

檢
定
，
以
百
分
之
五
的
顯
著
水
準
測
學
生
、
社
工
具
及
社
工
具
、
主
管
范
二
惘
甜
甜
體
間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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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各項目千均位

一一旦一----~--- ---三三一L一L世竺生占占占B令詰古F荒喧f志石1聖育哩!伍o荷忍JI[({{s'L)豆石司:?f=t信τ古芸訂叮叮10阿o荷I[í{{ft)
l 重靚雌『社止缸戶仟主竺竺!哇哩(哇t坦昀單竺些二 l世世巳1_4~_:!J士2旦止二f土土!竺叫三!J 4 1_4 訓司立工司7又副7
三一F昀些呵些竺型空令令... 哩:
f立主塹哩哩堅些堅堅」主三門竺門型F哩哩t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 士竺叫吐~I九1-三|世凹竺旦i已山三_31世竺|川ι 
1. 尊重並欣賞案主成長與改變的能力。 1 4.45 1 2 1 4 日 ! 2 11.41 I 4 

1lfTF亟些壘亡二:」立|王13.70-18一 1_4_:_08 L10 

6. 社工民有繼級發展自己潛能的責任。! 4.57 1 1 1 4.65 1 1 4 日 1

7. 了解增進專業知識和改善質施標準所研究的意義。 1 3.47 1 16 13.91; 11 13.87 1 17 

8. 其獻自身I核武以達成民主社會之社會福利義務。 13.65 1 12 13.88 1 12 13.87 1 17 
9. 諒了頭兩軍証前這蘊頂頂百區重而頁蓮在面福莉芝iτIu--一 1-~--1-; 1-，.，-1 一一一|
專業發展」是自己的職責。 '_"""'~":-13.98 i 7 14.191 7 13.971 12 

-fo-:-1輛吉爾面王時二íli'TI亟膛，勝而而三種特殊13~721-101 3.5712z 13.541立j一
的社會工作方益主 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l一~.i~__ 1 J.dl I iJ ú I_~...~_~_I 

1亡亟解並龍解釋社會工作是一種增進而1;\]]社會福利 1-4.141-5一 14~3-21了 14.石 1-3一
的事業。 一一 一 一一I~I " 1"''''''1 v 1'...... 1 

可聶哥ZKF暉哈瓦拉堡、! 2 ， 97 1-28 1可|玄|可7
13. 布能力影響社會和改變個人。 1 3.34 I 21 I 3.53 I 24 I 3.76 I 21 
E刁騙了哥爾葫二藏在吾爾取束了接哀亡豆豆軍( 一 i 一一1-1一-1 --- 1 一

接、社會制度、 15案及過去與目前所存在的社會服! 2.36 ! 30 1 3. 08 I 30 I 3.76 1 21 
務。

E于于薩文頭有露要面天了噩噩...æ贏了爾賈祐艾蓓京|7了~i-~I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 4. lL! 6 1 4.35 15 1 4.46 1 各方面影響。 1 '"%....~! v 1'" "" 1 '1 1 't. ..v 1 

-rτ了正面主作頁頁王商吝疆芳莒至是芷而mE工面布戒了|于一于 i 一一-1一 |一一|一一|一一
原則，依按其價值和倫理。 |3 位 1 8 1 3.88 I 12 1 4.20 1 9 

17. 傾聽和深入7解案主內心的能力。 I 3. 68 i 11 1 4. 03 1 9 1 4. 29 1 8 

E壘豆豆些豆豆區二三日_lzl4-:-06J-s-14.33 I 6 

19. 處理案主復雜的情感和街突。 I 3. 04 1 26 1 3. 47 1 26 1 3. 84 1 18 

五百了噩噩莊研廟前蔽哥爾輛輛丙爾嘉「盯 i 2一 |一一1~1~~9一「一
之能力。 1 3.31 ! 22 1 3.67 I 19 1 3.96 1 13 

21 能協助案主找到基本問題真相及面對問題的宇~I三?!ifj3 叫 16 1 4 1土
22. 支持「集主自決」的原則。! 3.62 I 13 1 3.85 1 13 1 3.97 1 12 

5磊再站吾吾告示兩區兩團體。 一1i石zi江一三j玄訂J口l
互百孟汀頁薛t瓦「百百吾豆切芳商I夜頁前7吾憂有時軒夏至商需要1蕪正苔!叮τ了τcτ-:;-1 一一一一|一一一 1--;:-一一 I-~一一

提供協助的事賞。 I 3.46 : 17 I 3.82 I 15 1 3.97 I 12 

25 應對地位高與地位低的人。 13.40 i 18 13.司 21 |3.83|17 

26. 對案主提供建議的時能恰當。 I 3.39 19 1 3.64 1 20 1 3.92 1 14 

27. 些空空L一一 一一一一一_._-主主!一?士也主I!~I 三竺I~
堅堅堅持空空l堅堅堅，__ ! 3.48 i 15 1.3.941 10 1 3 叫臼

20 人類行為空空竺空空空L一一-Jif主吐-1LIUE1271-1
- 8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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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顯
著
性
美
異
。
為
芳
使
計
，
檢
定
時
將
第
一
、
第
二
等
級

合
針
，
第
四
、
第
軍
等
級
合
併
'
第
三
等
級
照
益
，
贊
成
三

等
級
來
計
算
。
由
於
時
間
上
的
限
制
位
先
做
以
土
最
初
步
的

入
土
面
整
理
分
析
。
至
於
項
目
分
析
Q
耳
目

2

丘
吉
凹
的
)
亞

各
變
數
分
析
等
將
開
甜
食
另
文
檢
討
。

-
4
、

L
U
F
F
肉
、
于
汁
，

二
-
-

a
d
z
-
/
λ
/

」
刊

(
一
〉
各
題
平
的
值
之
分
佈

先
統
計
各
趣
的
平
均
值
，
各
題
凡
終
非
如
草
制
帆
誠
如
柳
川
一
巾

奸
計
得
五
分
，
重
靚
或
但
何
新
得
四
分
，
不
知
道
新
何
一
一
一
分
，

不
藍
眼
或
不
好
和
得
二
份
，
非
做
不
踅
視
或
非
常
不
好
消
何

一
分
，
未
向
答
計
得0
分
。
平
均
值
高
的
項
目
亦
即
今
日
耳

業
教
育
成
功
的
部
分
，
平
均
純
低
的
項
目
司
說

M
K
A「
後
需
要

一
付
挽
力
加
強
的
芳
向
。
以
下
的
針
對
學
生
、
社
工
具
對
自
己

取
樂
知
識
、
技
俯
的
評
價
及
行
政
主
管
對
社
工
具
專
業
知
識

之
評
價
子
以
分
析
。

a

學
生
與
社
工
具
對
本
身
評
價
之
比
較

學
生
與
社
工
具
對
各
恆
的
自
私
評
價
值
理
論
土
瞧
私
五

(
最
高
)
至
一
(
最
弱
)
，
分
佈
，
但
結
果
都
集
中
在
四
﹒

六
五
至
二
﹒
二
之
間
(
見
表
四
)
。
今
先
列
舉
評
價
值
高
的

項
目
，
如
表
王
的
勞
倫
，
品
價
值
在
四
﹒
一
以
上
可
說
是
很

高
的
，
學
生
布
六
項
討
，
工
作
具
有
七
項
目
。
學
生
對
自
己

評
價
高
的
項
目
依
次
為
.. 

「
社
工
具
有
繼
續
發
展
自
己
潛
能

的
責
任
」
、
「
重
視
掃
一
欣
賞
案
主
成
長
與
改
變
的
能
力
」
、

「
尊
重
個
人
的
外
飯
只
價
值
」
、
「
重
靚
社
會
工
作
基
本
價

值
和
知
識
作
為
尊
崇
叫
作
則
」
、
「
理
解
逆
能
解
釋
社
會
工
作

是
一
種
增
進
個
人
及
社
會
福
利
的
事
業
」
、
「

7
解
人
顯
行

為
受
仙
人
、
軍
體
、
約
織
、
制
度
和
文
化
等
各
芳
面
的
問
抑
制

M
」
。
社
工
具
判
自
己
專
業
知

誠
評
價
高
新
依
次
為•. 

「
社
工
具
布
繼
輯
發
展
自
己
潛
能
的
故
任
」
、
「
重
視
拔
欣
賞
案

主
成
長
與
改
變
的
能
力
」
、
「
令
軍
州
人
的
會
股
興
價
值l
、
「
箭
一
視
扯
會
工
作
菸
.
本
價

值
與
知
識
作
為
專
業
附
中
則
」
、
「7
解
人
瓶
行
為
受
州
人
、
訊
服
、
約
騙
、
制
度
和
文
化

等
各
方
面
的
影
響
」
、
「
理
解
放
能
解
釋
社
會
工
作
是
一
和
附
准
仙
人
及
社
會
一
咐
刺
的
事

業
」
、
「
認
識
門
增
進
社
會
問
題
的
預
防
、
處
置
及
促
進
社
會
制
刺
之
專
業
發
展
』
是
自

己
的
職
封
」
，
除
最
後
一
項
外
，
學
生
和
社
工
具
對
自
己
知
-
L
評
價
很
高
的
項
目
有
六

項
完
全
相
同
。
由
此
可
且
指
出
現
今
的
社
工
單
位
及
工
作
民
對
於
芯
業
知
諧
的
認
識
與
服
僻

程
度
都
很
高
，
而
社
工
民
因
質
際
在
工
作
，
所
以
對
自
己
職
位
的
認
誡
較
學
住
弦
。

相
反
的
，
有
評
價
最
低
的
項
目
中
，
學
生
與
社
工
具
均
是
「
能
描
述
和
外
析
一
版
社

會
一
耐
制
政
策
、
快
款
、
立
法
根
據
、
社
會
制
度
、

J刀
案
及
過
去
與
日
前
所
存
在
的
社
會
服

務
」
、
「
喇
叭
服
務
(
或
實
習
)
的
機
構
之
專
業
程
度
滿
意
與
否
」
;
可
見
學
生
和
社
工
具

均
認
為
目
前
的
機
構
專
業
化
之
程
度
還
不
移
。
至
於
對
社
會
制
皮
和
社
合
服
務
立
政
探
、

中
刀
案
和
內
容
芳
甫
的
眼
解
乃
居
於
低
項
目
之
首
。
社
會
問
題
的
解
決
辦
法
之
一
靠
酷
訂
社

會
計
笠
，
京
需
要
刊
用
新
知
識
和
新
技
術
做
為
工
具
，
來
幫
助
社
會
計
畫
之
推
行
;
布

7

社
會
計
置
之
後
，
還
要
整
理
一
些
進

l則
、
政
策
，
以
這
計
置
之
間
嘿
，
而
履
行
政
策
則
要

靠
質
際
的
方
累
活
動
。
有
這
些
一
方
面
，
不
慌
史
學
生
，
就
是
食
際
在
參
與
社
侖
一
耐
刺
工
作

有
亦
不
甚
明
暸
。

b

社
工
具
ι甘
心
評
價
和
行
政
主
管
對
社
工
員
專
業
知
識
之
評
價
比
較

一的一

其
次
是
社
工
員
白
的
叫
評
價
和
主
管
對
社
工
民
評
價
間
的
關
係
。
行
政
主
管
對
社
工
具

之
評
價
值
均
集
中
於
四
﹒
五
至
三
﹒
四
之
間
(
見
寰
六
)
。
除

7

「
社
會
工
作
的
概
念
、

原
則
與
技
巧
和
質
際
應
用
闊
的
差
異
」
、
「
尊
重
個
人
的
尊
嚴
與
價
值
」
、
「
尊
重
提
欣

賞
案
主
成
長
典
故
纜
的
能
力
」
、
「
社
工
貝
布
繼
假
發
展
自
己
潛
能
的
責
任
」
、
「
認
識

『
增
進
社
會
問
題
的
預
防
、
處
置
和
挺
進
社
會
福
刑
之
專
業
說
展
』
是
自
己
的
職
責
」
五

項
評
價
值
比
社
工
具
對
自
己
評
價
稍
低
外
，
其
餘
各
項
的
評
價
值
都
比
社
工
員
對
自
己
的

評
價
高
。
而
其
對
社
工
具
評
價
較
高
的
項
目
和
社
工
貝
對
自
己
評
價
亦
高
的
項
目
很
接
近

。
例
如
評
位
高
的
依
次
為.• 

「
社
工
具
布
繼
假
發
展
自
己
潛
能
的
責
任
」
、
「

7
解
人
頭

行
為
受
個
人
、
軍
體
、
組
織
、
制
度
和
文
化
等
各
芳
面
影
響
」
、
「
耳
解
效
能
解
釋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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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

苦
手
情

項
月

)glj 
)1項

位

主
管
對
工
作
員
的
評
價

評
價
值

工
作
員
對
自
己
的
評
價

|
“
R
E
E
詠
梅

~mCg[Gìiji賈
奎

~I

[
生
位
盤
盤
館
里
直
直
盤
盤
正

1
1互
畫
面
直
草
莓
王
軍
誓
要
車
垂
直
瓦
文
|

!
正
童
讀
芷
欣
賞
桑
主
成

1 11 理
解
雌
僻
社
會
工
作
是
三
種

1 15了
解
人
厭
蔽
個
人
、
輯
、
組

1 4. 4
1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

長
與
改
變
的
能
力

| 
增
進
個
人
及
社
會
竊
利
的
專
業

l 
織
、
制
度
及
文
化
等
各
方
面
影
響

1
" . :-3.

尊
重
個
人
的
尊
嚴
與
價
值

1
1.重
親
社
會
工
作
基
本
知
誠
和
價
值
作
為
專
業
的
準
則

l

;3.尊
重
個
人
的
尊
嚴
以
及

118 表
達
、
接
受
及
主
動
關
懷
案

11
.
靈
頓
社
會
工
作
基
本
知
識
和
價

.1 
一

| 
價
值

| 
主
的
能
力

| 
值
為
專
業
準
則
:
-
'
-
-
-
"
1

!
1
5
了
解
人
類
行
每
受
個
人
、
軍
體
、
組
蔽
之
l
~
r
Æ
~
亞
瓏
薛
聶
誼
會
工
作
是
種
增

i 
1 

, 
| 

| 
制
度
和
文
化
等
各
方
面
的
影
響

| 
進
個
人
及
社
會
福
利
的
事
業

l 
i|16社

會
工
作
則
實
施
上
的
各
價
種
值
方
與
法
全
是
運
用
社
工
制

1 17 傾
聽
和
深
入
瞭
解
案
主
內
心
的
能
力

識
、
原
，
依
攘
其

倫
理

1 21
能
協
助
組
找
到
基
本
問
題
真
相
及
面
對
閱

I
5
自
我
認
知
及
訓
線
方
面
的
發
展

題
的
能
力

亞，當iE!mfEiifEl可供值轟助的事轟l22囂
的

1 9窩
邊
聽
鹽

結
之
能
力

實
|

身
職
責

古
草
鞋

1 8喜
ii 當
撞
車

i「
當
聽

|28審
議
1/ 2智

車條車頂款過E去、K菊與立芬法貝根前葫P三接T二直夾、在社在會的面e社聶制會祠度E政、E方策務案、l l! i3和有聶改克變聶個衛人EE|lTi」餐「個露、案于「証社工吾作區主工員J作再員聶、丁Jg「E翠E任體角毛工何主三勝作古種員

|
寸O
靈
頓
畫
畫
畫
畫
了
假
二
面
面
豆
豆
亟

ffj可
吾
吾
爾
~
-
;
會
主
互
通
:

I 2.藍
色
主
盒
的
概
念
、
原
則
及
技
巧
與
實
際
應
用
間
的
差
異

4.2 
9.認
識
7
增
進
社
會
問
題
的
理
區
三
處
置
旦
旦
進
社
會
福
利
之
專
業
發
展

j豆
區
豆
噩
噩
董
二
|

的
i1噩
噩
靈
童
團
體
噩
日
且
也
通
霉
國
甜
二
三
|

|
互
轉
基
偉
懈
豆
豆
夏
頭
主

l酪
i至
于
軍
聶
疆
垂
頭
哲
瑾
對
每
噩
E作
主
噩
童
畫
一

3.8 i8
.
觀
盡
自
身
職
責

i16 社
會
工
作
實
施
上
的
各
泣
支
持
「
章
程

1 24了
解
自
己
能
力
蚓

21能
協
助
案
主
說

JU
1中

，
以
促
成
民
主
到
種
方
法
全
是
運
用
社
工
|
主

J
自
決

i
限
制
，
接
受
有
蚓
基
本
問
題
真
相
及
川

社
會
之
社
會
福

的
知
識
、
原
則
，
依
崗
之
原
則
|
無
法
提
供
案
主
協
|
面
對
問
題
的
能
力
|
﹒

利
為
義
務

!
其
價
值
與
倫
理

勛
的
事
實

.... 
..--

-
1 

三
7對
X
詳
價
客
觀
i

S:-r
u
頁
諒
面
有
前
綴
芳
茵
茵
噩
噩
一
|

1.10透
過
案
主
復
雜
的
情
緒
而
發
覺
及
7
解
商
矗
聶
哥
商
寵
百
下
頁
頁
葉
王
軍
軍
蘆
葦
反
蔣
聶
哥
當
]

3.6 i 刁
:
社
面
主
菲
古
?
最
一
三
浦
路
對
地

110軍
服
專
業
社
會
工
作
是

113有
能
力
影
響

123肯
矗
辜
百
五
百
應

i
念
、
原
則
及
技
|

位
高
與
地

l
一
個
整
體
勝
於
任
何
一
|

社
會
及
改
變
|

對
各
種
不
同
的
人
|

巧
與
實
際
應
用
|

位
低
的
人
|

種
特
殊
的
工
作
方
法

| 
個
人

| 
及
團
體

i 
闊
的
差
異

，
| 

3.4
卜
19處
理
豆
葉
主
復
雜
的
情
趣
型
畫
室
拉
盒
主
j

13.2/
勻
怯
于
曇
前
三
種
叫
丹
在
聶
菸
了
層
單
員
l
J
0
毒
E
研
，
.

r屈
一

i

l 
ll4

 
述
和
分
向
社
會
福
利
臟
、
條
款
、
立
法
根
懷
、
社
會
制
度
、
方
案
及
遇
到

3
.0

 :一寶寶前昕存在隨社會見蜘
l 



工
作
是
一
種
增
進
個
人
和
社
會
福
利
的
事
業
」
、
「
尊
重
並
欣
賞
案
主
成
長
與
改
變
的
能

力
」
、
「
重
視
社
會
工
作
基
本
價
值
和
知
識
作
為
專
業
準
則
」
、
「
表
達
、
接
受
及
主
動

關
懷
案
主
的
能
力
」
、
「
尊
重
個
人
的
尊
嚴
與
價
值
」
，
除7
「
表
達
、
接
受
及
主
動
關

懷
案
主
的
能
力
」
一
項
外
，
主
管
和
社
工
具
對
自
己
的
事
業
知
識
之
評
價
近
乎
相
同
。

相
反
的
，
「
社
會
工
作
的
概
念
、
原
則
與
技
巧
和
實
際
應
用
間
的
差
異
」
一
項
，
是

行
政
主
管
對
社
工
員
評
價
最
低
的
項
目
。
但
社
工
具
在
其
所
有
自
我
評
價
項
目
此
項
是
居

第
二
一
位
，
至
於
主
管
對
社
工
具
的
評
價
值
比
社
工
具
對
自
己
的
評
價
值
高
出
較
多
的
項

目
，
依
次
是
「
能
描
述
和
分
析
一
般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
條
款
、
立
法
根
接
、
社
會
制
度
、

方
案
及
過
去
與
目
前
所
存
在
的
社
會
服
務
」
、
「
贊
成
『
社
會
工
作
』
的
角
色
勝
於
『
個

案
工
作
員
』
、
『
團
體
工
作
員
』
、
『
社
區
工
作
員
』
等
任
何
一
種
」
、
「
輕
鬆
自
如
的

應
對
各
種
不
同
的
個
人
與
團
體
」
、
「
處
理
案
主
復
雜
的
情
具
和
街
突
」
等
。

(
二
)
卡
克
被
定
-
封
析

統
計
處
理
的
結
果
發
現
在
所
有
三
二
個
項
目
中
，
工
作
鼠
、
學
生
和
主
管
共
同
的
二

八
個
項
目
的
調
查
，
在
自
由
度
為
四
、
五

M翔
的
顯
水
準
上
，
三
個
軍
體
間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的
項
目
是
@
@
@
@
@
@
@
@
@
@
@
@
@
@
@
@
@
@
@
@
共
二
十
項
目
(
見
表
七
)

。
@
@
@
@
@
@
@
@
等
八
個
項
目
無
顯
著
性
差
異
(
見
表
八
)
。
另
外
，
僅
學
生
和
工

作
員
的
調
查
表
中
布
的
「
@
」
'
「
@
」
'
「
@
」
'
「
@
」
四
個
項
目
，
在
自
由
度
二

、
五
M
m的
顯
著
水
準
上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的
是
@
及
@
兩
項
。
以
下
就
針
對
其
間
的
差
異
熙

和
相
似
熙
分
別
予
以
說
明
。

a

差
異
熙

項
目
@.. 

「
社
會
工
作
質
施
中
所
採
冊
的
概
念
、
原
則
及
技
巧
與
質
際
應
用
間
的
差

異
程
度
如
何
?
」
學
生
有
四
三
M
m、
社
工
具
有
七
七
M
m認
為
不
嚴
重
，
而
機
構
行
政
主
管

認
為
社
工
具
吹
得
不
嚴
重
者
佔
六
九
M
m。
三
分
之
一
強
的
學
生
及
五
分
之
一
的
社
工
員
認

為
嚴
重
，
主
要
原
因
是
體
驗
不
足
、
隨
燄
應
變
能
力
不
修
、
不
能
學
以
致
用
，
而
導
致
實

際
歸
實
際
，
學
理
死
學
理
的
情
況
。
學
生
與
社
工
具
布
如
此
高
的
，
顯
著
差
異
，
主
要
原
因

在
於
一
個
有
實
際
工
作
經
驗
，
而
一
倒
沒
布
。
其
次
是
由
熱
專
業
制
度
未
建
立
，
行
政
主

管
及
一
般
人
的
觀
念
缺
乏
，
而
影
響
專
業
知
誠
的
路
舟
。
由
此
可
見
食
習
督
導
的
缺
乏
而

造
成
理
論
與
質
施
間
的
距
離
。
聯
合
國
社
會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開
會
時
，
曾
表
示
以
增
進
個

人
及
社
會
福
制
為
目
的
立
社
會
工
作
能
否
成
功
?
端
視
共
領
導
人
員
及
工
作
幹
部
份
否
峰

受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教
育
以
為
斷
，
也
許
這
將
是
我
們
努
力
的
方
向
。

項
目
@.. 

「
身
為
一
個
專
業
社
工
椅
，
你
覺
得
你
私
自
我
認
知
和
訓
練
方
面
的
發
展

程
度
如
何
?
」
學
生
覺
得
在
自
我
認
知
和
訓
練
芳
面
的
發
展
程
度
好
的
，
怕
五
五
M紗
，
社

工
具
伯
七
七
M紗
，
而
行
政
主
管
認
為
他
屬
下
的

工
作
員
在
自
敘
認
知
和
訓
練
方
面
有
八
七

M
m程
度
好
，
而
在
這
八
七
%
中
有
認
為
程
度
非
常
好
。
一
、
阻
截
許
是
在
今
日
社
會
一
瞞
刺
機
構

搪
任
行
政
主
管
者
大
部
分
未
按
受
過
社
工
等
業
教
育
，
所
以
對
其
社
會
工
作
系
(
組
)
及

相
關
科
系
畢
業
的
社
工
具
之
表
現
覺
得
很
滿
意
。
學
生
布
三-
M
m認
為
自
政
認
知
和
訓
練

的
芳
面
發
展
不
好
，
主
要
原
因
是
認
為
實
際
工
作
經
驗
太
少
，
訓
練
，
不
侈
，
機
構
所
能
提

供
的
訓
練
環
境
不
很
合
適
。
其
次
是
屬
於
個
人
的
興
趣
問
題
所
致
，
因
為
今
日
的
聯
考
制

度
使
學
社
會
工
作
者
並
非
出
於
本
身
的
喜
好
，
而
轉
系
文
難
，
有
部
分
學
生
只
是
為7
得

一
張
文
憑
，
並
未
下
功
夫
學
習
。
項
目
@
'
@
與
此
有
關
連
，
可
一
阱
加
以
說
明

。
項
目

@ 
.• 

「瞭
解
自
己
能
力
的
限
制
，
能
接
受
有
時
對
案
主
的
需
要
無
法
提
供
協
助
的
事
質
」

，
學
生
接
受
能
力
好
的
佔
六
O
M紗
，
社
工
具
佔
八
O
M狗
，
主
管
佔
八
四
M
m
;項
目
@.. 

「

對
人
的
評
價
客
觀
嗎
?
」
認
每
看
觀
的
學
生
佔
五
九
M灼
，
社
工
具
佔
七
八
巧

，
主
管
的
評

價
佔
八
八
M
m
o學
生
和
社
工
員
有
如
此
顯
著
的
差
異
，
主
要
亦
赴
在
於
學
生
自
我
認
知
和

訓
練
上
的
發
展
還
不
移
。

項
目
@.• 

「7
解
增
進
專
業
知
識
和
改
善
實
施
標
準
所
作
的
研
究
之
意
義
嗎
?
」
此

項
目
學
生
覺
得
非
常
瞭
解
與
暸
解
有
佔
四

-
J佑
，
而
社
工
具
佔
八
四
川
紗
，
行
政
主
管
對
社

工
具
的
評
價
中
佔
7
八
八
M紗
，
學
生
和
社
工
負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
因
為
社
會
工
作
研
究
比

較
重
視
運
用
性
的
研
究
，
往
往
是
對
於
產
生
社
會
工
作
芳
案
的
計
畫
和
實
施
布
關
的
知
識

，
及
對
方
案
的
計
垂
直
和
實
施
從
事
調
查
和
評
價
的
工
作
，
以
發
展
和
修
正
社
工
專
業
服
務

為
目
標
，
自
然
參
與
實
際
工
作
者
要
比
未
加
入
服
務
活
動
行
列
的
學
生
更
明
瞭
它
的
意

義
。

項
目
@
'
@
兩
題
有
差
異
，
一
起
加
以
比
較

0

項
目
@
:
「
認
識
『
增
進
社
會
問
題

的
預
防
、
處
置
及
促
進
社
會
福
刑
之
專
業
發
展
』
是
自
己
的
職
責
」
，
學
生
和
社
工
員
都

各
行

、

九
O
M
均
認
識
增
進
社
會
福
利
之
發
展
赴
自
己
的
職
主
;
但
其
中
間
答
非
常
認
識
和
，

一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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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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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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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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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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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閑
之
員
、
土
和
。
存
策
動
一
的

一
念
異

一
線
知
竄
，
一
會
利
作
」
員
會
放
昕
解
主
一
議

一
概
差
一
訓
業
之
責
務
一
社
一
腦
工
具
作
社
根
前
除
和
一
起

一
的
的
一
和
專
究
職
接
一
進
會
。
會
作
工
響
法
自
入
受

一
供

一
作
問

一
知
進
研
身
利

一
增
社
責
位
工
區
影
立
、
深
接
一

一
工
周
一
認
增
的
自
稿
一
「
進
職
「
案
社
力
、
去
和
，

一
主

一
會
麼
一
我
解
作
獻
會
﹒
一
識
促
的
成
個
「
能
款
過
甜
甜
。
一

項
一
社
際
一
自
瞭
所
貢
吐
一
認
及
己
贊
「
、
有
條
及
傾
表
力
一
對

一
一
一
句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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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
、

ν

旬
，
，

n
k
v

一

一

2
-
5
7
8
-
9
1
l
l
l
-
2

- 90 一



'的處理東主復雜的情感和街突。

22支持「案主自決J 的原則。

23經鬆自知的應對各種不同的人與團

體。

24瞭解自己能力的限制，能接受有時

對策主需要無法提供協助的事賞。

25能應對地位高奧地位低的人。

27對人評價客觀

28能與其他機構建立友善及有利關

係。

〉
業
習
專
賞
之
C

構

際
機
貴
的
在
〉
周
密
應
賞
能
〈
H
U
J
"

如
此
刀

AHZC 
學
。
一
服

所
中
一
研
。

校
作
一
態
度

暐
工
一
端
程

q
u

司
J

註: S代表學生， w代表工作員， A代表機構主管或督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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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只
有
十
分
之
一
強
，
社
工
員
則
占
了
四
分
之
六
。
項
目8•• 

「
貢
獻
自
身
職
責
以
達

成
民
主
社
會
之
社
會
福
刺
義
務
方
面
」
，
學
生

t

有
六
八
衍
，
社
工
具
有
八
一
-
z
m
認
為
能
做

到
，
而
學
生
有
四
分
之
一
問
答
不
知
道
，
還
是
因
為
學
生
還
未
實
際
工
作
，
對
自
己
不
太

有
把
揖
所
致
。

項
目
曰
:
「
贊
成
社
會
工
作
員
的
角
色
勝
於
個
案
工
作
員
、
霉
體
工
作
鼠
、
社
區
工

作
具
等
任
何
一
種
社
會
工
作
方
法
的
質
施
者
」
，
學
生
贊
成
的
只
占
四
二
%
'
工
作
員
占

五
三
M
紗
，
行
政
主
管
占
六
九
衍
。

美
國
自
一
九
六
九
年
以
後
﹒
社
會
工
作
有
鉅
大
的
轉
變
，
此
一
改
變
是
服
務
對
象
由

個
人
變
為
社
會
，
自
局
部
變
為
整
體
，
研
究
整
合
方
法
，
使
學
生
獲
得
更
廣
泛
的
工
作
能

力
。
近
年
來
，
美
國
全
國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協
會
的
課
程
標
準
之
改
變
及
許
多
社
會
工
作
者

近
年
來
在
國
際
社
會
福
刺
會
議
的
報
告
，
此
一
轉
變
，
已
為
各
國
社
會
工
作
界
所
共
認
。

國
內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專
家
們
亦
同
樣
強
調
此
一
趨
勢
(
註
二
)
。
過
去
放
們
是
以
工
作
芳

法
為
中
心
，
著
重
治
療
，
主
張
「
專
」
，
今
後
應
以
社
會
問
題
為
中
心
，
重
預
防
與
發
展
巴

，
主
張
「
博
」
。
民
國
六
0
年
於
臺
北
舉
行
的
「
社
會
工
作
教
學
做
一
貫
研
討
會
」
中
，

聯
合
國
社
會
工
作
訓
練
顧
問
斯
薇
亞
女
士
在
閉
幕
致
詞
時
說
:
「
必
領
永
遠
記
住
|
|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需
要
與
中
國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 

有
闕
，
但
應
經
常
保
持
世
界
所
公
認
社
會

工
作
的
價
值
與
技
術
。
」
(
註3
)
我
們
若
要
向
國
際
水
準
邁
進
，
必
鎮
使
社
會
工
作
員

的
心
角
色
在
執
行
他
的
專
業
職
責
上
，
勝
於
任
何
一
種
社
會
工
作
方
法
的
質
施
淆
，
此
為
努

力
的
方
向
。

項
目
口
，
泊
，
品
，
認
這
凶
項
均
是
對
於
社
會
與
個
人
的
影
響
芳
面
布
差
異
的
項
目

，
一
併
比
較
說
明
。
項
目
曰
:
可
有
能
力
影
響
社
會
和
改
變
個
人
嗎
?
」
學
生
有
能
力
者

占
四
六
弱
，
社
工
具
占
六
三
M
m
?
主
管
占
八
O
M
m
。
項
目
幻
.. 

計
輕
括
自
如
的
應
對
各
種

不
同
的
人
與
團
體
嗎
?
」
學
生
問
答
好
者
占
四
三
佑
，
社
工
具
占
六
四
M
m
J
主
管
占
八
O

M
m
;
此
三
項
學
生
和
社
工
員
之
間
，
及
社
工
具
和
主
管
之
間
，
在
丸-m
H
N
"、
〈
。
-
g
上

都
有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
主
管
對
社
工
具
的
評
價
高
抉
社
工
具
對
自
己
的
評
價
，
而
社
工
具

對
自
己
的
評
價
又
高
於
學
生
對
自
己
的
評
價
。
項
目
自
:
「
龍
應
對
地
位
高
興
地
位
低
的

人
」
，
學
位
占
五
五
M
紗
，
社
工
具
占
六
四
侈
，
主
管
占
七
九
M
m
o
項
目
部.• 

「
能
與
其
他

雖
榕
建
立
友
苦
攻
布
刺
關
係
」
，
學
生
|
|
l
五
八
M
紗
，
工
作
員
|
|
七
七
M
紗
，
主
管
|
|

七
九
M
m
o
伍
，
認
兩
項
由
於
範
闊
的
縮
小
，
學
生
和
社
工
具
的
評
價
就
隨
若
提
高

7

，
位

學
生
和
社
工
負
間
仍
有
差
別
。
項
目
前
，
主
管
對
工
作
真
的
評
價
還
是
很
高
。

項
目
H.. 

「
能
描
述
和
分
析
一
般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
修
款
、
立
法
根
據
、
社
會
制
度

、
方
案
和
過
去
與
目
前
社
會
所
存
在
的
廣
泛
服
務
」
'
能
力
好
的
學
生
占
三
三
M
紗
，
工
作

員
占
三
九
M
紗
，
主
管
占
六
九
M
m
三
者
間
有
很
高
的
顯
著
差
異
性
，
雖
然
主
管
的
評
價
高
出

很
多
，
但
仍
未
超
過
七
O
M
m
o
此
項
百
分
比
如
此
低
，
牽
涉
的
方
面
也
許
很
廣
，
是
否
為

教
材
、
教
法
、
內
容
的
問
題
?
一
般
社
工
教
育
是
需
要
配
合
社
會
計
畫
、
社
會
政
策
，
來

訓
練
工
作
人
員
用
何
種
方
法
來
解
決
當
前
的
社
會
問
題
，
站
是
否
因
傌
我
國
目
前
沒
有
很

明
顯
正
推
動
的
政
策
可
以
配
合
呢
?
或
是
由
於
我
國
民
性
一
向
不
重
稅
法
規
、
條
文
所
致

?
民
生
主
義
現
階
段
的
社
會
政
策
，
自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三
月
廿
五
日
公
布
以
沫
，
是
救
國

當
前
社
盒
瞄
刺
設
施
的
新
政
策
和
新
發
展
，
也
是
我
國
社
會
立
法
及
社
會
行
政
工
作
的
基

本
依
據

，
，
但
是
二
十
幾
年
來
為
何
接
受
專
業
知
識
的
學
生
和
質
際
工
作
的
人
員
仍
不
能
描

述
和
分
析
，
乃
是
值
得
再
深
入
探
討
的
問
題
。

項
目
口
，
凹
，
凹
，
泊
，
且
五
項
均
是
關
於
處
理
問
題
的
技
瓶
，
可
讀
出
他
們
融
合

7
專
業
知
識
與
價
值
觀
念
於
技
巧
中
的
程
度
如
何
。
項
目
口
.. 

「
傾
聽
和
深
入
瞭
解
案
主

內
心
的
能
力
」
，
學
生
有
八
O
M
初
，
工
作
具
有
九
O
M
紗
，
主
管
有
九
七
M
m
覺
得
能
力
好
。

項
目
時.• 

「
表
達
、
接
受
及
主
動
關
懷
案
主
的
能
力
」
'
認
氣
。
能
力
好
的
學
生
有
七
O
M
紗

，
社
工
具
有
九
二
M
紗
，
主
管
有
九
九
M
m
'
這
九
九
M
m
中
有
三
六
形
是
主
管
認
為
社
工
具
的

能
力
非
常
好
。
項
目
@.. 

「
對
處
理
案
主
復
雜
的
情
感
和
街
爽
的
能
力
」
，
覺
得
能
力
好

的
學
生
占
一
一
一
一
一

-
u紗，
工
作
員
占
五
七
M
紗
，
主
管
占
八
O
M
m
。
項
目m.. 

「
透
過
案
主
複
雜

的
情
緒
而
發
覺
及
暸
解
問
題
癥
結
所
在
的
能
力
」
，
學
生
能
力
仔
的
占
四
九
M
紗
，
工
作
員

占
七
二
以
舟
，
主
管
占
八
六
佑
。
項
目
盯.. 

「
協
助
案
主
政
到
基
本
問
題
真
相
及
面
對
問
題

的
能
力
」
，
學
生
能
力
好
的
佔
五
二
M
紗
，
工
作
員
佔
七
九
M
紗
，
主
管
佔
八
O
M
m
o

由
此
可
見
主
管
對
工
作
具
的
評
價
都
很
高
，
很
滿
意
工
作
員
處
理
問
題
的
能
力
;
而

工
作
員
自
己
卸
是
對
於
問
題
的
說
現
、
瞭
解
、
以
及
面
對
問
題
帥
能
力
較
有
把
握
，
而
處

理
復
雜
的
情
感
和
嘴
笑
則
較
沒
把
喔
，
至
於
學
生
則
比
率
更
低
，
是
否
現
在
我
國
社
工
教

育
未
于
重
視
心
理
學
方
面
的
學
科
所
致
，
尤
其
後
三
項
學
生
問
答
不
知
道
均
在
三
分
之
一

左
右
，
也
許
是
沒
有
在
此
方
面
深
入
質
習
的
機
會
，
以
致
不
能
瞭
解
自
己
的
能
力
到
底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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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無顯芳差異的項目

于一~ 1 - 1 5ιli三(1 卅一

11.理解並能解釋社會工作是一種增進個

人和社會福利的專業。

3.尊重個人的尊嚴與價值。

76 

325 

4.重視並欣賞案主成長與改變的能力。

6:社工員有繼續發展自己潛能的責任。

173 

76 

325 

10.重視專業社會工作是一個整體勝於任

何一種特殊的社會工作方法

325 

173 

29-人類行為是可塑且易於訓練的。

布
一
的一的

30理論是經驗的濃縮隨質務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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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

項
目
也.• 

「
對
『
案
主
自
我
決
定
』
之
原
則
在
實
際
臨
用
上
的
支
持
程
度
」
'
認
為

非
常
好
和
野
的
學
生
只
有
六
六M
m
'工
作
具
有
八
三M狗
，
主
管
有
八
七
M
m
;學
生
問
答
不

知
道
者
佔
五
分
之
一
強
。
項
目
二
六
:
「
對
案
主
提
供
建
議
的
時
機
是
否
恰
當
?
」
，
學

生
問
答
恰
當
的
佔
四

-
M狗
，
工
作
員
佔
六
五
M紗
，
主
管
佔
八
五
M妙
，
同
答
不
知
道
的
學
生

佔
了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
而
社
工
具
約
占
三
分
之
一
。
實
習
經
驗
的
不
足
及
督
導
的
缺
乏
是

造
成
如
此
比
率
的
原
閣
。
案
主
自
決
的
原
則
是
專
業
社
會
工
作
哲
學
中
最
主
曳
的
信
念
之

一
，
亦
是
民
主
社
會
昕
不
可
缺
少
的
，
是
要
真
正
幫
助
一
個
人
自
立
自
助
，
發
揮
潛
能
，

成
為
獨
立
的
人
所
不
能
欠
缺
的
。
但
由
於
我
國
民
性
的
影
響
，
在
應
用
上
仍
有
的
一
一
限
制
(

註
4
)
，
故
答
「
非
常
好
」
的
極
少
。

項
目
缸•• 

「
學
說
，
加
學
的
能
完
全
路
蚓
在
貨
際
(
貨
習
〉
工
作
中
嗎
?
」
特
能
膳
舟

的
學
生
佔
三
八
所
刃
，
工
作
鼠
佔
五
七
%
'
學
生
較
工
作
的
同
缺
乏
經
驗
，
加
上
質
習
與
督
導

不
克
分
，
在
臨
崗
上
還
未
能
融
會
貫
通
，
將
理
論
與
質
際
配
合
起
來
。
但
工
作
具
的
百
分

比
亦
不
算
高
，
工
作
具
認
為
不
能
睡
舟
的
主
嬰
原
因
是
.. 

@
學
校
方
面.• 

課
程
太
涯
淪
化
，
太
淺
顯
，
不
綿
，
又
未
能
配
合
質
例
說
明
，
無
法

完
全
吸
收
，
實
習
學
分
太
少
，
師
對
缺
乏
，
督
導

(
3
m
E
ω巳
℃
而
三
戶
的
一
8
)

不
足
等
因

素
;
有
時
在
學
校
昕
學
的
程
論
不
太
能
跟
上
社
會
進
步
的
需
耍
。

@
核
構
方
面.. 

行
政
機
構
之
糾
織
與
制
度
未
能
依
撥
專
業
性
工
作
，
來
推
展
其
功
能
，

雖
布
妥
善
建
議
，
但
亦
閻
特
定
行
政
因
素
所
阻
，
典
主
管
人
員
的
觀
念
無
法
取
得
協
調
。

﹒
@
社
會
方
面
:
一
般
社
會
人
士
對
社
會
工
作
不
瞭
解
，
而
使
得
晦
用
上
發
生
困
難
。

b

、
相
似
點.. 

學
生
、
社
工
具
及
行
政
主
管
三
罰
單
膛
，
都
一
致
對
專
業
社
會
工
作
知
識
評
價
很
高
。

如
﹒
﹒
三
章
體
各
有
九
O
%
以
上
能
食
際
重
視
社
會
工
作
基
本
知
誡
和
價
值
當
作
專
業
準
則

;
而
各
有
九
五
M
m以
上
尊
重
每
個
人
的
尊
嚴
與
價
值
，
且
重
靚
並
欣
賞
案
主
成
長
與
改
變

的
能
力
，
同
時
也
贊
成
社
會
工
作
員
布
繼
續
發
展
自
己
潛
能
的
責
任
。
文
學
生
有
七
八M
m

，
社
工
具
有
七
一
，
物
，
重
視
社
會
工
作
是
一
個
整
體
，
而
不
重
視
個
別
方
法
。
三
茲
體
各
有

九
五
%
能
理
解
並
能
解
釋
社
會
工
作
娃
一
種
增
進
個
人
和
社
會
福
制
的
事
業
;
各
有
九
。

好
以
上
能
明
白
人
類
行
為
從
受
削
人
、
背
部
趙
、
組
織
、
制
度
和
文
化
等
各
方
面
的
影
諮
;

有
八
O
M
N
以
上
贊
成
社
會
工
作
質
施
上
的
各
種
方
法
是
運
用
社
會
工
作
的
知
誠
和
原
則
，

並
依
攘
社
會
工
作
的
價
值
和
倫
理
。
學
生
有
六
八
佑
，
社
工
具
有
六
二
M
m贊
成
人
顯
行
為

是
可
塑
且
易
於
訓
線
的
，
而
二
省
各
約
有
三
分
之
一
不
贊
成
。
對
理
論
與
質
務
間
的
關
係

方
面
，
各
有
八
O
M
N
以
上
贊
成
理
論
是
經
驗
的
濃
縮
，
隨
質
務
-
m存
在
的
。

四
、
結

、在、
。兩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主
要
目
的
，
是
在
世
解
決
社
會
問
題
，
故
課
程
的
優
劣
是
專
業
教

育
成
敗
的
關
鍵
所
在
。
十
幾
年
來
，
為
使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更
完
備
，
對
於
課
程
標
準
、
教

學
方
法
等
已
不
斷
有
所
研
究
﹒
，
但
是
還
未
會
有
過
對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我
所
具
備
的
知
識
和

技
術
如
何
予
以
評
價
，
本
文
乃
為
一
圳
的
碎
性
的
一
初
步
研
究
(
切
已
旦
旦
且
可
)
，
調
查
表

包
含
了
三
十
二
個
項
目
試
圖
對
受
過
專
業
訓
練
的
四
年
級
學
位
三
二
五
名
及
已
畢
業
現
正

從
事
社
會
工
作
者
一
七
三
名
來
評
價
自
己
所
共
布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技
巧
，
及
自
社
會
福
刺

機
構
的
主
管
七
六
名
來
評
假
其
自
社
會
工
作
系
，
社
合
系
及
相
關
科
系
畢
業
的
園

T
l
l
i

社
會
工
作
員
。
從
五
七
四
名
的
問
卷
調
查
，
來
瞭
解
社
工
教
育
的
優
劣
賦
閑
，
以
作
傌
今
後

訂
立
課
程
應
追
求
的
標
準
。

依
本
研
究
結
果
，
得
到
趴
下
幾
烈
趴
論
•. 

第
一
、
社
會
福
刺
樣
機
主
管
，
對
社
會
系
與
赴
會
工
作
系
或
相
關
科
系
畢
業
的
社
工
員
之

專
業
知
識
及
技
術
的
評
價
，
高
於
社
工
具
對
自
己
的
評
價
;
而
社
工
具
對
自
己
的

評
價
又
高
於
學
生
對
自
己
的
評
價
。

第
二
、
各
翠
體
評
價
均
較
高
的
項
目
:
是
社
工
具
訂
綠
輯
發
展
自
己
潛
能
的
責
任
，
重
靚

並
欣
賞
案
主
成
長
與
改
變
的
能
力
，
待
于
鞏
俐
人
的
尊
嚴
與
價
值
，
7
解
人
類
行
為

受
個
人
、
骨
聳
體
、
組
織
、
制
度
和
文
化
等
各
芳
面
的
彤
縛
，
重
視
社
會
工
作
基
本

價
值
和
知
融
作
為
專
業
準
則
，
咱
也
解
並
能
解
釋
社
會
工
作
是
一
種
增
進
州
人
及
社

會
福
利
的
事
業
，
郎
對
一
般
社
會
工
作
基
本
的
知
講
都
很
清
楚
。

第
三
、
一
般
覺
得
最
差
的
，
是
對
於
描
述
和
分
析
一
般
社
會
一
耐
刺
政
策
、
條
款
、
立
法
根

援
、
社
會
制
度
、
芳
案
及
過
去
與
目
前
存
所
在
的
社
會
服
務
之
能
力
;
其
次
是
對

服
務
機
構
的
專
業
程
俊
不
滿
意
，
覺
得
社
會
工
作
的
概
念
、
原
則
和
技
巧
與
實
際

應
用
間
還
有
義
與
及
重
視
社
會
工
作
的
個
別
方
法
，
治
療
的
技
術
，
主
張
幕
，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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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社
區
工
作
鼠
、
鼓
體
工
作
員
、
個
案
工
作
貝
勝
於
社
會
工
作
鼠
的
還
佔
二
分
之

一
;
再
其
次
才
是
關
於
持
獨
拉
巧
，
解
決
問
題
的
技
術
芳
面
。

第
四
、
學
生
在
對
於
專
業
知
識
、
技
術
方
面
都
比
社
主
貝
差
，
尤
其
是
對
於
理
論
與
質
際

工
作
之
配
合
，
自
我
認
知
和
訓
練
方
面
，
對
人
服
務
，
時
適
的
技
巧
與
解
決
問
題

的
方
法
上
與
社
工
具
有
明
顯
的
差
別
。
這
些
都
需
透
過
質
習
來
印
證
學
理
，
加
強

督
導
，
才
能
熟
悉
技
巧
，
體
會
所
學
。
文
對
於
社
會
立
法
，
政
策
及
社
會
工
作
研

究
的
意
義
之
認
識
也
布
顯
著
性
差
異
。

第
五
、
主
管
或
督
導
的
評
價
比
社
工
具
自
己
的
評
價
高
出
很
多
的
項
目
.. 

大
多
是
有
關
社

會
工
作
技
術
，
對
人
與
國
膛
的
服
務
，
方
法
及
對
快
社
會
立
法
與
政
策
的
服
解
方

面
。

總
之
，
蓋
棚
內
的
社
會
工
作
正
處
於
發
展
階
段
，
不
僅
需
要
在
教
學
、
課
程
、
設
施
、

內
容
、
與
方
法
上
改
揖7

同
時
亦
需
加
強
技
巧
吉
爾
的
實
習
與
督
導
，
方
能
解
決
目
前
的

社
會
問
題
，
進
而
預
防
將
自
農
業
社
會
進
入
工
業
社
會
所
可
能
且
生
的
新
問
題
。
從
本
研

究
結
果
，
對
他
日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闊
情
化
提
供7
混
個
追
求
抖
的
方
向
，
在
此
頤
提
供
幾
熱

個
人
的
淺
見
以
資
參
考
。

@ 

學
生
的
甄
別
|
|
社
會
工
作
是
一
種
服
動
性
與
貢
獻
性
的
工
作
，
需
要
有
刺
他
的
精

神
與
品
德
、
身
心
健
康
、
性
格
和
藹
，
能
與
他
人
合
作
的
性
格
始
能
勝
任
。
目
前
在

這
種
以
分
說
方
式
，
轉
系
文
難
，
學
非
所
用
干
部
高
的
聯
考
制
度
下
，
若
能
像
藝
術
科

系
加
考
術
科
一
樣
，
給
于
性
向
測
驗
與
口
試
，
使
每
一
個
接
受
教
育
與
訓
繞
的
學
生

，
不
僅
是
出
於
自
己
的
興
趣
與
志
願
'
且
亦
兵
俯7
社
工
具
略
有
的
人
格
特
質
。

課
程
的
改
進
軍
熙
|
|
教
材
上
應
注
意
與
我
們
社
神
文
化
環
境
相
配
合
。

a

社
會
計
堂
為
社
會
政
策
N

立
法
課
程
的
加
強
，
不
瞧
只
重
外
國
資
料
的
介
紹
，

而
應
重
現
相
五
比
較
，
配
合
我
們
社
會
的
發
展
與
需
要
，
將
現
代
社
會
實
際
各

種
政
策
、
占
刀
案
列
入
研
討
課
程
。

加
強
心
理
學
知
識.• 

社
會
工
作
是
運
用
個
人
內
在
潛
能
，
協
助
個
人
解
決
問
題

，
以
求
個
人
人
格
充
分
發
展
的
一
種
專
業
;
放
心
理
學
的
應
用
不
亞
於
社
會
學

，
今
日
處
理
問
題
的
技
術
沒
有
十
分
把
握
，
有
賴
心
理
學
方
面
學
科
的
重
視
。

社
會
調
查
與
研
究
課
程
，
採
臨
社
會
學
組
與
社
會
工
作
組
分
開
授
課
為
佳
，
悶

@ 

b C 

社
會
工
作
著
重
於
質
用
性
及
評
價
方
面
的
研
究
。

實
習
與
督
導
時
數
增
加
|
|
社
會
工
作
是
理
論
與
質
際
交
融
的
學
間
，
要
以
質

際
技
能
去
接
觸
各
種
需
要
的
人
。
若
從
三
年
級
開
始
三
天
上
課
，
三
天
到
機
構
、

實
習
，
機
構
能
提
供
一
套
完
善
的
質
習
計
壺
，
學
校
老
師
每
星
期
定
期
到
機
構

指
導
學
生
，
並
與
機
榕
的
督
導
員
討
論
學
生
的
質
習
情
況
，
使
學
校
昕
學
知
識

應
能
用
於
實
際
工
作
上
。

在
職
訓
練
課
程
之
設
立
|
|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為
了
適
應
社
會
變
遷
中
社
會
問
題

的
需
要
，
所
需
的
技
術
也
一
直
程
改
變
，
針
對
所
不
同
機
榕
的
服
務
需
要
而
布

所
不
同
;
在
職
訓
練
課
程
之
訂
立
，
尤
其
未
兵
專
業
資
格
的
各
公
私
立
有
關
機

構
的
行
政
督
導
人
貝
及
工
作
鼠
，
更
當
接
受
教
育
與
訓
練
，
使
機
構
能
以
新
布

法
來
處
理
變
選
中
的
新
問
題
。
同
時
在
師
資
廠
度
缺
乏
的
現
況
下
，
機
構
亦
布

能
力
負
起
對
來
日
社
工
專
業
入
才
的
培
養
與
投
資
。

成
立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協
會
來
進
行
我
國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未
來
的
策
剖
工
作
，
定

期
聚
集
專
家
、
學
有
興
質
際
工
作
人
員
於
一
堂
，
五
相
研
討
並
提
出
論
文
報
告

，
多
刺
用
大
眾
傳
播
工
兵
，
向
民
眾
介
紹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的
角
色
與
職
務
。

本
研
究
之
調
查
在
方
法
與
技
術
上
缺
點
不
少
，
項
目
本
身
在
內
容
上
有
多
大
的
代
表

性
，
也
無
從
得
知
，
不
過
對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評
價
，
這
只
是
一
種
嘗
試
性
的
工
作
。
為

更
正
確
及
客
觀
的
7
解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結
果
，
瞧
將
此
研
究
在
各
項
加
以
深
入
，
這
也

是
值
得
去
做
的
。
希
望
此
研
究
能
喚
起
更
多
有
關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問
題
的
研
究
興
趣
與
關

心
，
而
遠
拋
時
引
玉
立
效
。

@ @ @ 

一的一

註
1
.. 

蔡
澳
賢
，
「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教
育
」
'
社
會
工
作
季
刊
一
八
號
，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

註
2
.• 

徐
震
，
「
美
國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新
趨
勢
」
'
、
社
會
學
與
社
會
工
作
，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
三
一
五
|
一
二
八
頁
。

註
3
.. 

參
君
:
社
會
工
作
教
學
做
研
討
會
議
報
告
，
民
國
六
十
年
。

註
4.. 

參
君
:
謝
秀
芬
，
「
案
主
自
我
決
定
」
原
則
的
有
探
討
，
東
海
學
報
第
一
八
卷
，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六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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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尊
重
@
尊
重
@
不
知
道
@
不
尊
重

4
.你
是
否
重
靚
並
欣
賞
案
主
成
長
與
改
變
的
能
力
?

@
非
常
重
視
，
@
重
靚
@
不
知
道
@
不
重
視
@
非
常
不
重
觀
。

丘
，
身
為
戶
個
專
業
社
會
工
作
者
你
覺
得
在
自
我
認
知
和
訓
練
芳
面
的
發
展
程
度
如
何
?

@
非
常
好
@
好
@
不
知
道
@
不
好
@
非
常
不
好
。

A
若
不
好
甜
甜
說
明
原
因|
|
|
|
|
|
l
i
l
i
-

-
-
-
-
-

--
-
-
-
-
-

6
.你
是
否
覺
得
社
會

工
作
具
有
繼
續
發
展
自
己
潛
能
的
責
任
?

@
非
常
贊
成
@
贊
成
@
不
知
道
。
@
不
贊
成
@
非
常
不
贊
成

o

t

你
了
解
增
進
專
業
知
識
和
改
善
實
施
標
準
所
傲
的
研
究
的
意
義
嗎
?

@
非
常

7
解
@

7
解
@
不
知
道
@
不

了
解
@
非
常
不
7
解

O

O

趴
在
貢
獻
自
身
職
責
以
達
成
民
主
社
會
之
社
會
一
瞄
刺
義
務
芳
面
，
你
認
為
你
能

.• 

@
完
全
做
到
@
做
到
@
不
知
道
@
做
不
到
@
完
全
做
不
到
。

9
.你
是
否
意
識
到

「增
進
社
會
問
題
的
預
肪
、
處
置
及
促
進
社
會
一
瞄
刑
之
專
業
發
展
」
是

自
已
的
職
責
?

@
非
常
認
識
@
認
識
@
不
知
道
@
不
認
識
@
非
常
不
認
識
。

們
叫
視
專
業
社
會工
作
是
一
個
整
體
及
視
其
為
任
何
一
種
特
殊
的
社
會
工
作
的
芳
法
上
，
你

@
非
常
不
尊
重
。

重
脫
那
一
芳
面
?

@
非
常
重
視
整
體
@
重
靚
護
體

@
非
常
重
靚
個
別
芳
怯
。

且
你
是
否
理
解
並
能
解
釋
社
會
工
作
是
一
種
增
進
個
人
和
社
會
福
利
的
事
業
?

@
非
常
理
解
@
理
解
@
不
知
道
@
不
理
解
@
非
常
不
理
解
。

也
你
是
否
贊
成
「
社
會
工
作
員
」
的
角
色
勝
於
「
個
案
工
作
員
」
「
盡
體
工
作
員
」

、
區
工
作
員
，
」
等
但
何
一
種
社
會
工
作
方
法
的
實
施
?

@
非
常
贊
成
@
贊
成
@
不
知
道
@
不
贊
成 @

不
知
道

@
重
視
個
別
古
法

@
非
常
不
贊
成
。

的
叫
你
能
適
當
的
影
響
社
會
和
改
變
個
人
嗎
9

@
非
常
布
能
力
@
有
能
力
@
不
知
道
@
非
常
沒
能
力
。

且
對
於
描
述
和
分
析
一
般
社
會
一
瞄
刺
政
策
、
條
款
、
.
笠
法
根
援
、
社
會
制
度
、
芳
察
和
過

去
及
目
前
社
會
所
存
在
的
廣
泛
服
務
，
你
認
為
你
的
能
力.• 

@
沒
能
力

@
非
常
好
@
不
好
@
非
常
不
好
。

tu人
穎
的
行
為
是
受
個
人
、
翠
體
、
組
織
、

制
度
和
文
化
等
各
芳
面
的
影
響
，
你
對
這
方

面
的
T
解
是•. 

@
非
常
清
楚
@
大
概
清
楚
@
不
太
清
楚
@
不
清
楚
@
完
全
不
清
楚
。

也
社
會
工
作
質
施
上
的
各
種
芳
法
全
是
運
用
社
會
工
作
的
知
識
和
原
則
，
並
依
據
社
會

工

@ 

好

@
不
知
道

作
的
價
值
和
倫
理
，
你
認
為
.. 

@
非
常
贊
成
@
贊
成
@
不
知
道

以
你
對
傾
聽
和
深
入
7
解
案
主
內
心
的
能
力
如
何
?

@
非
常
好
@
仔
@
不
知
道
@
不
好

也
你
表
連
、
接
受
及
主
動
關
懷
案
主
的
能
力
如
何
?

@
非
常
好
@
仔
@
不
知
道
@
不
好

的
對
處
理
冉
來
主
複
雜
的
情
感
和
街
爽
，
你
的
能
力
間
J
A
-
-

@
非
常
好
@
好
@
不
知
道
@
不
好
@
非
常
不
好

且
對
透
過
靠
主
復
雜
的
情
緒
而
發
覺
及
7
解
問
題
的
內
在
癥
結
所
在
，
你
的
能
力
是

@
非
常
好
@
好
@
非
常
不
好
?

@
不
贊
成

@
非
常
不
贊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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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不
好
。

@
非
常
不
好
。

@
不
知
道

@
不
好

一「

社

叫
你
在
協
助
案
主
找
到
基
本
問
題
真
相
及
面
對
問
題
的
能
力
芳
面
是
﹒
.

@
非
常
好
@
好
@
。
不
知
道
@
不
好

、

@
非
常
不
好
。

也
你
對
「
案
主
的
自
我
決
定
」
之
原
則
在
實
際
應
用
上
的
支
持
程
度
如
何
?

@
非
常
好
@
好
@
不
知
道
@
不
好
@
非
常
不
好
。

自
你
能
輕
鬆
自
如
地
應
對
各
種
不
同
的
個
人
與
閻
體
嗎
?



@
非
常
好
@
非
常
不
好
。

倒
了
解
自
己
能
力
的
限
制
，
接
受
有
時
對
農
主
的
需
要
做
法
提
供
協
助
的
事
實
，
你
接
受

的
能
力
是
﹒
.

@
非
常
好
@
好

前
你
對
應
對
地
位
高
興
地
位
低
的
人
這
方
面
的
能
力
是

@
非
常
好
@
好
@
不
知
道
@
不
好

自
你
對
案
主
揖
供
建
議
的
時
機
是
否
恰
當
?

@
非
常
恰
當
@
恰
當
@
不
知
道
@
不
恰
當

訂
你
對
人
的
評
價
客
觀
嗎
?

@
非
常
客
觀
@
客
觀
@
不
知
道
@
不
客
觀

認
你
與
其
他
機
構
建
立
女
普
及
有
刺
關
係
的
能
力
是
﹒
.

@
非
常
好
@
好
@
不
知
道
@
不
好

的
你
認
為
人
獨
行
為
是
可
盟
且
易
於
訓
聽
嗎
?

@
非
常
贊
成
@
贊
成
@
不
知
道
@
不
贊
成

叩
你
認
為
理
論
是
經
驗
的
濃
縮
，
隨
實
務
而
存
在
的
嗎
?

@
非
常
贊
成
@
贊
成
@
不
知
道
@
不
贊
成
@
非
常
不
食
成
。

但
你
覺
得
在
學
校
所
學
的
能
完
全
應
用
在
實
際
(
質
習
)
工
作
中
嗎
?

@
能
完
全
應
用
@
能
應
用
@
不
太
能
應
用
@
不
能
應
用

@
完
全
不
能
應
用
。

〈
心
看
不
能
應
用
請
說
明
為
什
麼|
|
|
|
i
l
-
-
-
-
-
­

也
你
對
所
服
務
(
或
實
習
〉
的
機
構
之
專
業
程
度
滿
意
嗎
?

@
非
常
楠
種
@
滿
意
@
不
知
道
@
不
滿
意

@ 

好

@
不
好

@
不
知
道

@
不
知
道

@
不
好

汽
仆M
J
←
拉
巴
，
旬
，
、

4
\
'

』
』
P

G
d

少
有
丸
，
安
￡

@
非
常
不
好
。

@
非
常
不
恰
當
。

@
非
常
不
客
觀
。

@
非
常
不
好
。

@
非
常
不
贊
成
。

@
非
常
不
滿
意
。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意
見
調
查
表

各
校
所
開
之
共
同
課
程
﹒
﹒
社
會
個
察
工
作

、
社
會
團
體
工
作

社
區
組
點
與
發
展

社
會
工
作
概
論

社
會
工
作
食
習

請
問
答
下
列
問
題
時
，
就
上
列
各
科
的
內
容
，
坦
言
意
見
，
勿
以
授
課
老
師
為
評
估

的
出
發
熙•• 

謝
謝
合
作
。

社
會
調
查
與
研
究

社
會
福
刺
行
政

社
會
問
題

人
頭
行
為
與
社
會
環
境

L

就
上
述
各
科
中
，
你
認
為
有
那
幾
科
對
你
將
來
(
目
前
)
的
工
作
有
實
際
功
周
游
.. 

么
你
認
為
有
那
幾
科
不
需
要
(
對
將
來
或
目
前
工
作
沒
堉
幫
助
)

內
心
就
你
個
人
理
想
中
，
跌
上
述
科
目
外
，
有
那
些
課
程
應
列
為
必
修
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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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你
對
目
前
社
會
工
作
的
課
程
有
何
寶
貴
意
見
?

成
你
認
為
大
學
的
社
會
工
作
質
習
應
有
幾
個
學
分
較
適
當
?
(
一
學
分
以
一
星
期
三
小
時

為
原
則
)

n
t
質
習
臨
分
配
在
那
學
年
較
恰
當
?

ω
二
、
三
、
四
年
級
學
期
，
惜
，
。

ω
三
、
四
年
級
學
期
中
。

ω
四
年
級
學
期
中
。

叫
三
升
四
年
的
暑
期
及
四
年
級
學
期
中
。

例
其
他
。



/\ 

研
討
會
、
座
談
實
錄

、心U分
組
痺
談

第
一
，
但•• 

主
題•• 

「
社-
A
f
p
工
作
員
需
要
何
種
訓
練
」

主
席

•• 

江
玉
龍
先
生

主
講
人
員
•• 

王
培
勳
先
生
、
張
秀
卿
女
士
、
簡
英
俊
先

生
、
郭
東
躍
先
生
、
王
玲
珍
女
士

主
府•. 

吐
會
工
作
內
容
須
配
合
社
會
需
要
，
使
督
導
人
員
在
指
導
社
會
工
作

員
時
，
能
有
個
依
循
的
方
向
;
而
公
私
立
吐
會
福
利
機
傳
所
需
要
之

社
工
人
員
可
能
不
同
，
因
此
我
們
今
天
以
「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需
要
何

種
訓
練
」
為
題
舉
行
座
談
會
。
首
先
請
張
秀
卿
士
為
女
我
們
主
講
。

f
ζ

今
天
，我
前
表
社
會
處
報
告
「
社
會
工
作
員
需
何
種
訓
綠
」
'
相
信
對
本

張
秀
帥
，

.
E

J
7
1

省
的
社
會
工
作
定
有
很
大
的
鼓
勵
與
幫
助
。
首
先
講
到
本
省
社
會
福
利

現
況
及
未
來
的
展
望
。
在
這
幾
年
的
努
方
下
，
本
省
已
成
立

7
三
千
多
個
社
區
，
若
社
會

工
作
制
度
能
在
一
般
老
百
姓
心
中
建
立
起
來
，
則
社
區
必
能
自
動
自
發
。
目
前
從
事
兒
童

福
刑
的
人
員
將
近
有
五
千
多
人
，c
﹒

C
-
F

為
一
重
要
體
系
，
不
可
忽
略
。
對
於
目
前

從
事
社
會
工
作
的
一
萬
步
個
工
作
員
的
學
歷
，
我
們
尚
未
加
以
統
計
，
如
果
統
計
出
來
，

可
以
作
為
一
種
參
考
，
以
便
於
行
事
ρ

目
前
各
縣
政
府
二
二
二
六
個
社
會
工
作
貝
中
，
只

有
二
二
六
個
人
是
社
會
系
畢
業
的
，
專
業
人
員
所
估
的
比
例
很
小
，
故
社
政
單
位
最
大
的

問
雞
是
如
何
吸
收
、
培
育
、
訓
練
及
留
住
專
業
人
員
。
社
會
處
一
直
在
發
揮
最
大
的
功
能

解
決
社
會
問
題
;
少
年
問
題
，
老
人
問
題
及
加
工
區
的
各
種
問
題
之
解
決
是
今
後
的
主
要

方
向
，
和
懂?勢
，
狄
們
的
工
作
目
標
也
由
救
濟
走
向
預
防
方
面
。
在
我
們
實
驗
的
階
段
，
各

界
應
給
子
鼓
勵
及
輿
論
的
支
持
。
在
我
們
社
會
工
作
的
啟
蒙
時
期
，
用

7
非
專
業
人
員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如
畫
北
~
雲
林
、
高
雄
縣
政
府
成
立
社
會
工
作
員
制
度
時
，
因
那
時
認
為

可
能
會
有
很
多
大
專
生
不
願
扣
入
，
所
以
把
資
歷
放
寬
，
導
致
發
生
素
質
不
良
的
後
果
，

但
也
不
必
太
悲
觀
，
我
們
可
藉
在
職
訓
級
以
提
高
其
水
準
。

一
般
認
為
新
進
的
社
工
員
，
年
輕
力
壯
、
純
真
、
勤
勞
、
且
具
有
服
務
之
熱
忱
及
工

作
理
論
、
反
應
快
、
有
活
力
，
受
到
一
般
人
喜
愛
;
但
仍
有
其
缺
熙
;

L

由
於
學
拉
教
育
體
系
的
影
響
，
以
致
新
進
社
工
員
缺
乏
實
際
經
驗
、
怕
錯
，
也
缺

乏
勇
氣
承
認
錯
誤
，
沒
有
勇
氣
去
突
破
。
在
美
國
，
社
會
工
作
已
有
八
十
年
歷
史
，
我
們

已
經
落
後
人
家
四
十
年
了
。
為
什
麼
噩
鬧
社
會
工
作
不
能
跟
上
社
會
的
發
展
?
有
待
在
座

的
各
位
先
生
、
女
士
共
同
檢
討
。
目
前
，
非
常
時
期
有
非
常
時
期
的
作
法
，
在
學
校
芳
面

應
致
力
於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的
培
養
，
芳
學
生
缺
乏
專
業
精
神
及
人
格
之
修
養
，
則
在
其
主

作
時
將
會
有
流
於
空
殼
，
觀
望
態
度
而
無
法
自
動
自
發
的
弊
病
出
現
;
故
社
會
系
畢
業
之

社
工
具
有
時
反
而
不
及
非
本
科
系
畢
業
之
社
工
具
的
工
作
效
率
，
因
此
主
管
便
懷
疑
到
底

是
要
聘
用
社
工
畢
業
生
或
其
他
社
會
入
士
為
社
會
工
作
員7
。

立
生
活
經
驗
不
移
與
社
會
經
驗
的
缺
乏
。
在
美
國
也
有
此
種
現
象
，
大
專
生
多
半
來

自
中
上
階
級
，
而
服
務
的
對
象
大
都
是
低
下
階
層
人
士
，
所
以
在
價
值
觀
念
上
經
常
格
格

不
入
，
而
阻
礙
了
工
作
的
進
行
。
有
時
間
其
對
服
務
對
象
的
言
行
太
過
信
任
，
而
一
昧
的

幫
忙
，
當
做
的
傲
，
不
當
做
的
亦
傲
，
所
以
容
易
產
生
錯
誤
，
且
易
受
服
務
對
象
左
右
，

甚
而
造
成
社
工
員
對
鄉
鎮
公
所
人
員
產
生
壓
力
﹒
，
加
上
其
本
身
的
需
要
及
生
活
上
的
問
題

有
時
也
不
知
該
如
何
解
決
，
因
此
當
服
務
對
象
布
額
似
問
題
時
更
不
知
該
如
何
協
助
之
。

下
面
敘
們
來
談
談
如
何
加
強
社
會
工
作
員
的
訓
練
。

付
科
仇
們
應
該
借
重
專
家
、
學
者
對
校
職
工
作
人
員
加
以
訓
練
，
政
府
的
行
政
廳
符
合

社
會
工
作
的
精
神
、
基
本
原
則
;
有
時
閃
為
行
政
上
的
原
因
很
難
做
到
此
。
同
時
，
社
政

體
系
中
，
應
選
擇
優
秀
、
有
潛
能
之
人
員
，
使
工
作
能
得
到
較
好
的
效
果
。
目
前
，
我
們

並
未
注
重
工
作
員
的
技
術
'
只
曉
得
撥
款
，
我
們
的
社
會
工
作
不
能
專
業
化
的
原
因
的
是

缺
乏
技
術
及
行
政
上
無
進
展
，
所
以
對
那
些
一
表
現
優
異
且
富
有
社
會
工
作
潛
能
有
，
應
對

其
加
強
訓
練
，
使
擔
任
對
縣
市
及
附
屬
單
位
之
社
工
技
術
督
導
工
作
，
以
期
社
會
工
作
儘

早
、
進
入
行
政
督導
與
技
研
督
導
並
重
的
階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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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對
社
工
人
員
生
活
上
、
工
作
上
給
于
保
障
、
鼓
勵
、
解
決
其
困
難
，
但
避
免
過
分

的
保
護
而
造
成
其
依
騙
性
。
說
們
協
助
工
作
員
解
決
其
生
活
上
立
各
種
因
扭
，
使
他
們
能

專
心
於
實
驗
、
研
究
工
作
，
說
們
希
望
他
們
能
持
久
工
作
下
去
，
創
出
一
個
新
的
局
面
;

如
在
育
幼
臨
的
工
作
員
能
在
工
作
上
有
持
久
性
，
讓
人
知
道
哀
樂
人
員
與
非
專
業
人
民
之

不
同
，
且
對
工
作
能
有
新
的
創
立
性
。

的W大
專
生
推
學
校
時
，
臨
培
養
其
具
有
社
會
工
作
領
域
內
的
廣
泛
知
識
，
而
到
工
作

惋
惜
時
，
有
職
前
訓
線
及
和
職
訓
棘
可
培
養
其
具
有
此
機
構
工
作
領
域
內
應
具
有
的
專
業

知
識
、
技
巧
。
由
於
學
校
在
課
程
芳
面
缺
乏
質
用
教
材
，
所
以
學
生
到
機
構
工
作
後
，
雖

然
交
給
他
們
的
個
案
協
助
芳
式
可
能
與
理
論
上
相
間
，
但
他
們
卸
可
能
手
足
無
措
，
所
以

最
好
有
實
際
、
類
倒
的
個
案
能
配
合
理
論
說
明
，
使
學
生
實
際
工
作
時
，
能
發
揮
其
才
能
。

在
工
作
員
人
格
培
養
上
，
希
望
培
養
其
職
牲
、
如
當
一
宙
之
精
神
;
目
前
的
社
工
貝

女
性
佔
大
多
數
，
但
非
常
時
期
有
非
常
時
期
，
希
望
能
多
些
男
性
人
員
，
因
有
些
工
作
有

其
艱
鉅
性
。

的
以
目
前
我
國
社
會
工
作
發
展
情
形
及
人
事
制
度
來
君
，
同
一
機
構
內
，
尚
無
法
同

時
聘
用
三
類
社
會
工
作
品
戶
(
個
案
工
作
員
、
圓
體
工
作
員
、
社
區
工
作
員
)
，
故
大
本
階

段
之
社
工
訓
練
位
應
集
中
精
神
以
培
養
綜
合
性
社
會
工
作
員
為
目
標
。
質
習
芳
面
似
應
值

是
將
學
生
分
渡
到
基
層
，
學
習
如
何
對
家
庭
提
供
綜
合
性
之
服
務
做
起
。

的W
建
議
學
術
單
位
在
四
年
之
社
工
教
育
過
程
中
，
注
重
社
工
學
生
之
敬
業
與
獨
自
創

業
精
神
之
培
養
，
以
期
大
專
社
會
工
作
及
社
會
系
畢
業
生
都
願
為
社
會
工
作
而
獻
身
，
被

分
發
到
工
作
崗
位
後
，
文
能
充
分
體
認
本
身
之
開
拓
使
命
而
獨
自
程
闕
，
為
工
作
單
位
帶

來
一
種
創
新
的
作
法
，
建
立
專
業
威
信
。

主
席
:
張
女
士
談
到
的
有
四
瞬
間•• 

村
社
會
工
作
的
哲
學
理
論
。

已
社
會
工
作
員
的
人
格
塑
造
。

甘
社
會
工
作
僻
要
科
學
知
識
。

側
一
般
社
工
人
員
需
要
專
業
知
識
。

另
外
補
充
二
點.• 
L

技
巧
方
面
的
精
弧
。

么
社
會
政
策
芳
面
的
發
展
。

、
同U
1丘川
、
失WK﹒
.
由
昨
日
專
家
學
新
的
資
料
中
，
布
許
多
寶
貴
的
意
見
，
對
科
們
和
基
層

A
H
J
J
f

社
會
工
作
者
布
很
大
的
幫
助
。
敘
今
夫
要
報
告
的
是
我
工
作
崗
位
上
實

際
的
感
受
和
個
累
。
社
會
工
作
員
和
成
為
社
會
工
作
員
立
前
研
制
具
二
先
決
條
件•• 

L
享
受
犧
牲
?
犧
牲
享
受
的
精
神
。

話
是
引
周
刊
們
蔣
脫
長
的
話
。
因
為
社
工
人
員
在
工
作
芳
商
定
不
會
非
常
順
制
的
，

若
無
此
精
神
，
則
對
自
己
的
工
作
定
然
不
會
有
幹
勁
的
，
也
都
卅
法
享
受
犧
牲
得
來
的
代
價

。
苦
兵
有
此
精
神
，
則
對
於
犧
牲
而
完
成
的
工
作
必
能
得
到
其
精
神
上
的
滿
足
。
如
父
母

之
撫
育
子
女
﹒
教
育
他
們
成
人
，
對
父
母
眾
說
，
子
女
成
長
所
帶
給
他
們
的
是
一
種
無
價

之
寶
。
叉
如
學
生
串
門
出
叫
伊
拉
山
，
則
老
師
的
心
中
必
定
是
很
安
慰
的
。

立
社
工
人
員
耍
有
愛
心
，
耐
心
、
熱
心
.• 

這
也
是
引
用
謝
主
席
提
示
如
何
為
小
康
計
置
之
貧
戶
提
供
服
務
時
所
說
的
。
例
如
，

在
有
嬰
所
立
社
工
人
員
缺
乏
愛
心
、
耐
心
、
熱
心
，
則
必
無
法
待
下
去
，
所
以
社
工
人
員

需
具
備
此
條
件
，
中
刀
能
勝
任
愉
快
。

現
在
敘
們
就
社
工
具
在
從
事
工
作
時
，
所
需
要
之
訓
練•• 

L

社
工
人
員
應
認
識
自
己
的
工
作
項
目

教
育
人
民
只
需
要
負
責
教
育
，
醫
生
則
君
病
，
但
社
工
人
員
不
同
。
是
一
種
綜
合
性

的
包
括
一
般
之
腎
療
、
衛
生
、
宵
幼
、
殘
障
、
助
，
此
犯
罪
、
農
樂
之
服
務
等
，
和
日
常
生

活
中
包
括
生
、
老
、
病
、
死
，
甚
至
食
次
住
行
宵
樂
等
的
服
務
。

Z

訓
練
如
何
接
近
民
眾
，
7
解
民
眾

在
辦
公
室
等
待
民
眾
來
尋
求
幫
助
是
錯
誤
的
。
社
工
人
員
應
主
動
的
接
近
民
眾
，
﹒
才

可
以
得
到
許
多
資
料
，
發
現
問
題
，
如
大
度
山
.
有
些
住
戶
之
飲
用
求
的
問
題

•••••• 

，
若
社

工
具
主
動
去
尋
求
問
題
所
在
，
則
可
以
提
早
發
現
原
因
，
改
苦
水
源
。

a

培
養
自
動
自
發
的
精
神

在
實
際
調
查
中
，
瞭
解
問
題
所
耗
，
故
可
刺
用
資
頓
系
統
，
而
給
于
幫
助
。

也
訓
練
社
工
人
員
具
有
服
務
的
熱
忱
。

a

服
務
對
象
的
認
識
。

如
有
貧
戶
調
查
中
，
受
服
務
對
象
可
能
會
討
欺
騙
的
行
為
等
。

&
訓
練
俏
的
余
處
聽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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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有
其
工
作
經
驗
中
培
養
布
效
處
理
個
誤
。
如
對
生
病
看
處
理
的
努
式
，
是
應
在
最

短
時
間
內
提
供
最
有
紋
的
醫
療
服
務
。

門•• 

h
觀
察
民
眾
思
想
變
湛
的
情
況

有
些
一
我
們
認
為
服
務
對
嗎
需
要
的
，
他
們
不
見
得
需
要
，
應
視
服
務
對
象
自
己
需
要

而
決
定
。
如
公
關
建
立
後
，
民
眾
認
為
清
潔
的
工
作
也
應
由
政
府
來
傲
的
情
形
。

n
a組
常
舉
辦
工
作
研
討
會
交
換
經
驗
，
吸
收
新
知
識
，
從
事
社
會
工
作
者
經
常
需
要

故
此
溝
通
交
換
意
見
。

Q
心
定
期
舉
辦
在
職
訓
棘

集
中
訓
蝶
，
能
的
紗
布
新
的
思
想
和
見
解
。

也
行
政
機
關
應
多
以
建
教
芳
式
來
訓
繞
未
來
的
社
會
工
作
員
，
使
立
在
培
育
期
間
能

反
經
驗
和
理
論
配
合
，
二
刀
苗
在
學
校
研
究
，
一
回
自
行
政
機
構
提
供
一
些
機
會
質

歹
!
俊
學
生
有
實
際
參
與
的
機
會
。

，
盡
個
社
會
結
構
有
如
父
母
的
配
合
，
警
察
是
父
親
'
，
社
工
人
員
是
母
親
，
二
者
相
輔

相
成
，
則
社
翁
必
能
撞
到
和
諧
的
境
界
。
'

郭
采
曜
.
.
現
在

1叫
我
的
工
作
經
驗
來
談
談
一
個
社
會
工
作
員
需
要
何
種
訓
練

•. 

1

在
校
訓
褲•• 

除
教
育
規
定
課
程
外
，
應
有
實
際
工
作
的
訓
線
，

實
習
訓
瓣
，
應
有
學
分
，
每
週
刺
用
一
或
三
個
下
午
作
實
習
，
可
以
到

C

﹒
C
-
F

，
張

老
師
等
機
構
。
另
一
種
是
刑
用
寒
暑
假
做
實
習
，
並
應
做
質
際
的
調
查
工
作
，
寫
分
析
報

告
及
過
錢
工
作
，
暐
截
加
個
案
討
論
會
，
學
生
可
以
由
個
案
討
論
會
中
得
到
極
驗
，
也
可

以
主
持
會
議
。

Z

職
前
訓
臨.. 

不
只
包
括
工
作
形
式
，
還
應
包
括
人
事
規
則
及
一
幅
刺
資
源
，
以
瞭
解

機
構
性
質
及
其
作
業
方
式
。

。
山
在
職
訓
繞•• 

接
受
資
跟
同
工
督
誨
，
並
在
工
作
中
時
時
提
出
問
題
討
論
研
究
。
臨

參
與
個
案
討
論
會
或
主
持
討
論
會
，
並
希
望
工
作
員
在
工
作
中
不
忘
讀
書
。

工
作
員
一
年
大
致
有
一
、
二
篇
報
告
，
這
種
對
專
業
精
神
及
技
巧
定
有
幫
助
。
就
職

後
六
個
月
接
受
初
職
訓
練
由
資
深
同
工
及
部
份
老
師
訓
敵
。
第
三
年
接
受
次
級
訓
練
，
文

一
年
以
後
布
高
級
訓
練
經
過
長
期
訓
線
，
可
與
其
他
機
關
舉
辦
活
動
，
亦
可
經
常
去
參
加

該
惋
惜
的
訓
練
。
本
怯
懦
C

﹒

C
-
F

亦
和
東
海
大
學
舉
行
過
工
作
員
長
期
的
訓
練
班
。

參
加
闊
際
性
的
研
討
會
，
氾
是
布
必
要
的
。
今
年
八
月
在
以
色
列
布
個
重
要
會
議
，

如
果
布
機
會
可
多
參
觀
、
訪
問
。
例
如
.. 

吞
港
、
美
國
時
時
有
社
會
工
作
會
議
。
c

﹒

C

-
F

和
韓
國
也
有
工
作
上
的
切
磋
和
聯
碟
。

社
會
工
作
為
何
不
能
建
立
專
業
化
?

L

學
生
食
習
或
工
作
員
工
作
機
構
的
專
業
化
程
度
不
妙
。

Z

老
師
不
好
，
使
學
生
未
能
受
到
優
良
的
訓
練
。

n
&故
府
督
導
人
員
，
沒
有
作
深
入
之
評
價
。

社
會
工
作
人
民
之
工
作
經
驗
，
目
前
似
乎
尚
未
被
社
會
所
接
受
，
因
此
社
工
人
員
的

轉
業
很
難
成
功
。

主
席•• 

郭
先
生
提
到
二
熙
L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專
業
化
的
困
難
。

么
強
調
社
會
工
作
若
重
的
是
實
際
工
作
的
訓
練
，
而
非
完
全
重

理
論
內
容
。

E
K
?
扎
力
/
﹒
.
我
是
從
事
醫
療
社
會
工
作
的
，
我
也
只
對
醫
療
社
會
工
作
較
有
認
識
。

.. 
-
3
5

，
我
以
為
在
私
立
的
社
會
一
晒
刺
股
構
中
應
踩
用
本
科
系
的
畢
業
生
較
為
適

合
;
而
從
事
醫
療
社
會
工
作
的
人
員
，
需
要
較
嚴
格
的
訓
蟬
，
山
札
需
要
本
科
系
畢
業
弱
，

所
以
工
作
員
的
程
度
較
為
整
齊
。

那
眩
，
「
從
事
傳
統
社
會
工
作
的
工
作
員
，
需
要
何
種
訓
練
?
」

L

在
社
會
工
作
質
習
中
刀
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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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社
會
工
作
實
習
機
構
缺
乏
或
永
準
不
侈
，
學
校
老
師
布
時
不
知
該
將
學
生
送
到

那
個
機
構
去
實
習
;
到
機
構
實
習
的
學
生
，
應
具
有
強
烈
的
動
機
學
習
。
機
構
應
該
讓
學

生
有
嘿
，
際
接
震
、
處
理
問
闊
的
機
會
，
學
生
布
犯
錯
誤
俏
槌
刑
，
機
構
應
給
子
足
的
妙
的
支

持
。
對
刊
以
學
生
實
習
應
採
的
作
法
，
我
的
視
聽
如
下
•. 

學
生
食
習
前
，
學
校
之
道
師
應
與

機
構
之
負
責
人
接
觸
。
提
供
貸
習
學
生
之
基
本
資
料
，
商
討
實
習
之
期
限
及
督
導
的
內
容

，
老
師
，
如
何
與
能
構
督
學
配
合
之
問
題
，
最
好
訂
有
質
習
合
同
。
機
構
芳
面
要
幫
助
學
生

清
楚
認
識
機
構
之
功
能
以
及
服
務
範
圈
。
在
我
們
醫
距
(
彭
化
基
督
教
聞
臨
〉
每
年
暑
假

接
受
各
大
學
社
會
系
學
生
六
週
全
天
之
質
習
守
主
要
重
熙
在
訓
練
學
生
計
盡
他
的
工
作
內

容
，
特
別
強
調
理
論
與
世
際
之
配
合
，
學
生
要
著
用
其
觀
察
力
或
判
斷
力
，
要
有
能
力
典

人
、
闖
世
、
社
區
建
立
一
種
專
業
關
係
。
我
們
通
常
以
個
別
督
導
為
主
，
團
體
督
叫
站
為
輔



。
即
指
定
一
資
深
工
作
員
督
導
生
一
仗
學
，
也
主
任
負
責
每
週
一
至
二
次
團
體
替
導
(
讀

書
討
論
會
、
個
案
研
討
會
)
。
學
生
從
接
察
、
開
業
寫
個
案
記
錄
到
工
作
之
展
開
、
結
束

，
哨
到
當
社
會
工
作
員
之
滋
味
。
我
們
發
現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都
很
強
，
雖
然
經
驗
與
知

識
未
成
熟
，
難
免
有
不
合
乎
理
想
之
表
現
，
但
機
構
應
支
持
學
生
、
給
其
鼓
勵
，
方
不
致

使
他
們
有
氣
餒
的
挫
敗
感
。
有
關
學
生
實
習
的
詳
細
內
容
可
參
閱
彰
化
基
督
教
醫
院
社
會

工
作
部
手
加
頁
三
四
|
三
七
。

么
社
會
工
作
員
職
前
訓
練

學
校
的
質
習
經
驗
無
法
概
括
所
有
之
社
會
一
幅
刺
機
構
，
新
進
社
會
工
作
員
到
某
機
構

上
班
時
，
也
許
對
那
一
芳
面
之
服
務
內
容
沒
有
一
熙
概
念
，
而
且
如
何
將
所
學
之
理
論
應

用
到
實
際
工
作
上
亦
是
一
鬥
學
悶
。
敘
們
的
感
覺
是
，
四
年
中
所
領
受
的
，
實
在
無
法
使

新
進
在
職
有
勝
任
各
機
構
之
工
作
要
求
，
職
前
訓
練
係
對
新
招
考
之
員
工
所
作
之
一
項
超

期
的
介
紹
性
課
程
。

我
們
部
鬥
新
進
工
作
員
在
開
始
工
作
前
需
要
接
受
六
週
之
職
前
訓
練
，
目
的
特
協
助

他
們
認
識
工
作
環
境
與
工
作
性
質
，
以
為
日
後
克
勞
發
揮
工
作-
T龍
，
擔
負
應
負
責
任
之

基
礎
。訓

練
之
重
熙
在
協
助
新
員
工.. 

@
7
解
本
說
宗
旨
。

@
熟
悉
本
民
環
境
與
規
章
。

@
清
楚
認
識
本
部
鬥
工
作
之
目
的
、
性
質
與
工
作
程
序
，
並
清
楚
自
己
之
職
責
所
在
。

@
7
解
，本
部
及
其
他
部
門
之
工
作
關
係
。

@
對
社
區
資
源
之
認
識
與
運
用
情
況
。

為
7
達
到
上
述
理
想
，
我
們
採
取
之
方
法
有
.. 

請
本
能
院
各
主
管
以
演
講
芳
式
向
新

貝
主
介
紹
各
部
門
概
況
，
以
及
安
排
質
抽
觀
眾
、
實
蛾
操
作
、
間
體
討
論
、
個
別
輔
導
。

補
克
必
要
立
新
知
識
，
如
在
醫
療
機
構
要
T
解
有
關
之
疾
病
知
識
，
列
為
新
進
員
工

讀
書
計
畫
之
重
點
。

呵
呵
山
社
會
工
作
員
在
職
訓
練

在
職
訓
練
之
目
的
在
於
灌
輸
或
研
究
與
目
前
工
作
內
容
有
關
的
新
知
論
或
技
術
'
使

在
職
工
作
若
能
完
賞
，
其
工
作
內
容
與
素
質
。
在
職
訓
練
時
間
之
長
短
視
機
構
之
需
要
而
定

。
稅
和
們
部
鬥
立
社
會
工
作
員
需
按
手
一
無
期
三
年
之
作
職
訓
練
，
閃
此
新
提
員
工
草
簽
三

年
之
合
同
，
保
證
二
年
當
中
不
會
隨
便
離
職
。

芳
式.• 

每
週
一
次
團
體
督
導
，
採
讀
書
討
論
會
，
個
察
研
討
會
立
性
質
;
由
主
任
負

責
督
導
。
個
別
督
導
則
視
質
際
需
要
而
定
。
通
常
每
一
位
貝
工
皆
受
主
管
或
資
深
工
作
貝

之
直
接
替
導
。
方
法
有.. 

參
與
觀
察
、
錄
音
記
錄
、
單
面
鏡
觀
察
、
程
序
記
錄
e
g
n
o
J

H開
口
。
且
古
巴
。
此
外
部
門
會
派
員
工
參
加
一
些
一
不
定
期
立
學
術
性
會
議
，
例
如
基
督
教

醫
療
人
員
協
進
會
所
盛
辦
每
年
一
次
之
社
會
工
作
研
討
會
。

好
的
督
導
是
和
職
訓
位
中
很
重
要
的
因
素
。
也
唯
有
透
過
良
好
的
替
導
穿
能
7
解
每

位
新
員
工
不
同
之
需
要
、
他
性
及
辦
事
能
力
，
而
給
于
各
種
必
要
之
指
導
。
說
至
今
仍
能

清
楚
記
得
自
己
怎
樣
從
說
話
的
速
度
、
表
情
、
走
路
之
速
度
等
這
些
小
事
到
與
察
主
及
醫

護
人
員
接
觸
上
之
各
種
專
業
技
術
上
被
一
一
修
正
，
當
時
覺
得
是
一
項
很
痛
苦
之
成
長
經

驗
。
所
幸
，
由
督
導
有
所
給
子
之
支
持
，
使
我
慢
慢
的
成
為
一
位
布
信
心
之
工
作
員
。
如

今
，
這
些
經
驗
能
使
我
知
道
如
何
更
有
效
的
幫
助
新
員
工
。

A
U督
導
訓
練

前
面
提
到
良
好
的
督
導
者
是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教
育
上
很
重
要
之
一
環
，
然
而
目
前
蓋

嚮
似
乎
很
缺
乏
能
訓
練
督
導
索
之
人
或
機
構
。
我
們
似
乎
很
需
要
有
社
會
工
作
研
究
所
之

成
立
，
因
為
在
國
外
一
個
合
格
之
社
會
工
作
員
除
7
四
年
大
學
教
育
外
，
二
年
研
究
所
是

必
要
的
訓
練
。
我
們
部
鬥
目
前
正
得
到
東
海
文
學
武
自
珍
女
士
之
幫
助
，
希
望
能
提
高
督

導
訓
練
這
芳
面
的
素
質
。
我
自
己
正
需
要
接
受
這
芳
面
更
多
之
訓
碟
，
不
敢
在
前
輩
面
前

多
說
，
還
請
各
位
多
指
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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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口
，
切
.
.
前
面
幾
位
提
到
的
都
是
學
校
對
學
生
訓
練
的
不
足
，
而
在
職
訓
練
也
只

.. 
-
j
J
;

能
加
強
經
驗
、
技
術
，
最
大
的
問
題
乃
在
於
考
試
制
度
的
影
響
?
造
成

7
四
類
型
的
社
工
學
生
﹒
-

L

原
先
即
熱
心
於
社
會
工
作
，
進
入
學
校
後
，
亦
有
興
趣
於
此
，
這
是
屬
於
較
好
的

類
型
。。

心
原
先
對
社
會
工
作
系
毫
無
概
﹒
念
，
但
後
來
也
讀
出
與
越
來
7
，
這

h
m可
算
做
不
錯

的
。呵

呵
叭
原
先
對
社
會
工
作
有
興
趣
，
但
後
來
發
現
社
會
工
作
並
非
自
己
所
想
的
那
岡
事
，
失



望
之
餘
，
就
馬
馬
虎
虎
的
糧
個
畢
業
了
。

A
h進
大
學
時
抱
著
無
所
謂
的
態
度
，
只
是
混
資
格
，
此
種
類
型
以
夜
間
部
的
學
生
伯

大
多
數
，
後
面
兩
種
即
再
訓
練
也
依
然
如
品
，
所
以
學
生
應
需
瞭
解
自
己
的
興
趣
所
在
，

沒
有
興
糧
，
就
該
考
慮
轉
系
，
如
此
才
可
配
合
社
會
需
要
，
避
免
無
謂
的
人
才
浪
費
。

啼
啼
兮
，i
.
.剛
才
大
家
談
到
進
入
社
會
系
是
由
於
聯
制
度
造
成
的
，
那
麼
我
們
是
否

j
J
q

考
可
以
從
社
會
工
作
的
機
關
或
關
心
社
會
工
作
的
接
關
間
體
中
，
要
求

提
供
大
量
的
獎
學
金
，
刺
激
參
加
聯
穹
的
學
生
;
旬
，
以
第
一
志
願
考
入
某
校
社
會
系
者
，

給
予
獎
學
金.• 

且
在
畢
業
後
，
能
進
入
該
機
構
服
務
。
我
們
是
否
可
藉
此
法
刺
激
學
生
呢
?

E 

.. 
d

叫
社
會
工
作
的
就
業
市
場
非
常
有
限
，
故
每
年
社
會
系
畢
業
生
之
人
擻

，

-
4。
“

-
v
h、
E

、•• 

1

、

y
'

與
每
年
福
利
機
構
所
能
提
供
的
社
工
具
空
缺
相
比
，
大
約
只
有
四
十
多
，

人
能
得
到
從
業
機
會
，
而
其
他
人
該
如
何
處
理
呢
?
不
要
認
為
學
生
畢
業
後
非
走
社
會
工

作
的
路
線
不
可
，
而
應
給
子
多
方
向
的
選
擇
方
向
。

ω
若
畢
業
生
進
事
社
會
工
作
，
則
應
加
以
保
護
;
對
在
職
員
工
亦
須
加
以
訓
練
，
並

使
其
有
深
造
棧
會
。

.. 
v
t

到
.
底
如
何
讓
社
會
工
作
系
畢
業
的
學
生
在
社
會
上
有
較
高
的
地
位
?
我

簡
春
安

•• 

-
M
γ
'

，
有
二
熙
意
見

.• 

L

在
專
門
職
業
上
，
最
好
是
由
具
有
專
業
伊
識
的
人
來
搶
任
。
社
會
學
及
社
會
工
作

實
際
上
是
不
同
的
。

么
地
方
政
府
與
民
間
有
村
里
幹
事
為
媒
介
是
一
項
很
好
的
資
源
。
若
村
旦
幹
事
受
到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訓
練
軍
則
對
社
會
工
作
的
發
展
定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

兵
信
安•• 

間
時
間
內
口
扭
扭
持
缸
品
結
錦
江
刊

1
1叫

介
紹
性
的
課
程
。
這
樣
，
因
為
要
協
助
案
主
需
要
之
滿
足
，
他
就
非
去
找
各
有
面
資
料
以

克
賞
自
己
不
可
。
所
以
非
但
對
服
務
對
象
有
刺
，
工
作
員
本
身
也
學
到
街
一
東
西
，
雙
方
都

有
幫
助
，
在
高
雄
生
命
線
有
類
似
活
動
的
舉
辦
。

u
e
z
i
計
a

﹒
去
年
我
穿
接
下
向
上
兒
童
福
刺
基
金
會
總
幹
萃
的
職
務
，
以
我
站
在
主

盡
可
是

~

管
的
立
場
來
說
，
我
認
為
應
多
替
工
作
員
想
一
想
，
在
現
在
教
育
制
度

尚
未
完
善
的
情
形
下
，
要
培
養
一
位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
若
對
他
們
要
求
大
多
，
會
對
他
們 產

生
很
大
的
壓
力
，
而
在
這
種
壓
力
下
，
他
們
所
受
的
影
響
定
然
很
大
。
以
前
，
我
任
大

同
育
幼
院
說
長
時
，
每
當
社
會
工
作
員
到
大
間
有
幼
臨
來
工
作
，
我
都
會
告
訴
他
們
選
對

7
職
業
，
並
為
他
們
感
到
高
興
。
對
學
生
學
習
成
果
的
好
壤
，
我
也
很
體
諒
他
們
，
從
不

苛
求
。
我
也
希
望
能
將
育
幼
院
所
需
要
的
協
助
告
訴
學
生
們
。
我
認
為
學
生
和
一
些
一
實
習

機
構
的
主
管
應
有
聯
繫
'
老
師
和
學
生
也
要
彼
此
配
合
。
至
於
學
生
將
來
的
出
路
問
題
，

我
想
事
在
人
為
白
，
只
要
肯
努
力
，
不
會
有
太
大
困
難
的
。
放
盼
望
有
機
會
能
和
學
生
們
多

接
觸
，
並
視
其
質
際
需
要
來
幫
助
他
們
。

第
二
組
主
題

•• 

大
學
社
會
主
作
的
課
程

主
關
銳
陸
先
生

、
王
講
人
員.• 

常
楚
生
女
士
、
玉
維
林
先
生
、
玉
培
勳
先
生

球
宗
仁
先
立
、
鍾
桂
男
先
生
庄
談
會
進
行
過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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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各
位
教
授
各
位
先
生
、
女
士
，
今
日
座
談
會
之
目
的
，
希
望
聽
取
大
家
的
意
見

，
以
做
為
以
後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之
改
進
。
現
先
請
中
興
大
學
王
維
林
教
授
發
表
他
的
意
見
。

了
t
!
ζ

主
席
、
各
位
先
生
、
各
位
女
士
，
我
們
大
家
都
希
望
成
立
社
會
工
作
學

fi

-j 

三
索
是
眩
，
但
在
目
前
成
立
一
單
獨
社
會
工
作
學
說
似
不
可
能
，
即
使
成
立
一

研
究
所
亦
有
困
難
，
但
不
久
可
能
會
安
現
，
今
年
不
能
招
生
的
話
，
明
年
也
會
招
生
，
社

會
發
展
研
究
所
與
社
會
工
作
學
臨
一
樣
，
和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皆
如
一
大
家
庭
，
此
次

研
討
會
很
成
功
，
為
同
仁
們
合
作
之
成
果
，
而
研
討
會
給
我
們
的
貢
獻
很
大
希
望
每
年
能

閉
一
次
，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旨
在
培
養
優
秀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人
員
，
以
預
防
及
協
調
因

社
會
急
遲
變
遷
所
帶
來
適
應
不
良
之
個
人
或
團
體
。
因
此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需
注
重
理

論
知
識
體
系
與
實
際
工
作
技
術
經
驗
，
所
以
在
課
程
安
排
上
至
少
應
包
括
四
方
面
，
帥
一

-
般
課
程
、
基
礎
課
程
、
專
業
課
程
、
實
習
課
程
，
對
講
義
所
列
舉
之
課
程
如
精
神
病
社
會

工
作
、
工
業
社
會
王
作
皆
很
重
要
，
對
於
其
它
，
那
些
一
必
須
擴
克
，
可
共
同
發
表
意
見
，

現
新
課
程
標
準
大
一
巴
質
現
，
今
後
說
不
定
會
再
更
定
，
所
以
大
家
投
出
改
進
。



敢
對
現
行
大
專
脫
校
社
會
工
作
有
關
科
系
課
程
的
意
見
如
下
﹒
﹒
到
目
前

玉
培
勳
•• 

為
丘
，
國
內
大
專
脫
校
設
有
社
會
工
作
有
關
科
系
的
計
有
噩
大
、
中
典

、
政
大
、
師
大
、
東
海
、
輔
仁
、
東
吳
、
文
化
、
家
專
等
九
校
。
其
中
以
中
興
大
學
設
置

最
旱
，
如
果
包
括
其
前
身
行
政
專
校
及
專
修
班
時
代
，
已
超
過
二
十
五
年
歷
史
，
而
家

專
社
工
科
及
東
吳
兩
校
則
僅
三
、
四
年
而
已
。
衡
諸
各
較
之
課
程
，
除
選
修
科
目
外
，
必

修
科
目
近
幾
年
在
教
育
部
的
督
導
之
下
，
已
經
無
多
大
差
異
，
在
選
修
科
目
芳
面
來
說
，

平
均
而
言
，
公
立
學
校
開
設
較
多
，
而
私
立
學
校
則
較
少
。
事
質
上
，
圍
內
各
有
關
學
校

對
課
程
之
編
排
，
均
經
多
次
研
究
，
如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由
五
大
學
校
社
會
學
系
:
畫
大
、

中
典
、
師
大
、
東
海
、
文
化
聯
合
召
開
之
社
會
工
作
教
學
研
究
會
，
民
國
六
十
年
由
內
政

部
召
開
之
社
會
工
作
教
學
做
一
貫
研
討
會
，
國
際
社
會
福
刺
會
中
國
委
員
所
成
立
立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研
究
小
組
等
，
均
曾
提
出
完
整
而
克
質
的
報
告
，
而
這
些
一
內
容
也
大
半
為
教
育

部
課
程
小
組
所
跨
納
，
並
訂
定
現
行
之
課
程
標
準
月
所
以
目
前
各
校
所
開
之
諜
，
大
體
上

說
，
是
尚
稱
理
想
的
。

啥
小
學
唱
位
.
.
.
現
提
出
設
置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標
準
的
一
些
意
見

•• 

i
r
r
d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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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工
作
專
業
人
員
需
要
專
業教
育
，
而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教
育

首
重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之
編
排
。

么
目
前
我
國
大
學
內
有
關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係
根
援
教
育
部
公
仰
之
大
學
謀
程
標
準
設

置
。
過
去
僅
在
社
會
學
系
課
程
內
酌
情
配
置
部
份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
目
前
雖
在
社
會
學
系

肉
分
為
社
會
學
組
與
社
會
工
作
組
，
但
各
校
間
課
程
蝙
排
仍
有
出
入
。
為
謀
求
今
後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訓
練
與
培
養
，
能
符
合
壺
酒
社
會
實
際
需
要
，
與
提
高
專
業
人
員
之
素
質
到
達

一
定
的
標
準
，
我
個
人
認
為
在
設
置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時
應
該•• 

@
檢
討
過
去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與
服
務
，
斟
酌
目
前
臺
鬧
社
會
的
質
際
需
要
，
以
及
將

來
可
能
發
展
的
動
向
，
制
度
社
會
工
作
最
基
本
的
必
修
課
程
標
單
，
但
必
修
課
程
應
儘
量

減
少
選
修
課
程
應
儘
量
增
多
。
使
各
校
在
課
程
編
排
有
高
度
彈
性
以
便
發
揮
各
校
特
色
，

在
社
會
工
作
理
論
與
質
務
微
不
同
和
特
殊
的
貢
獻
。

@
配
合
政
府
整
體
性
社
會
發
展
計
畫
制
定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長
期
發
展
芳
案
，
依
照
大

學
修
業
年
限
，
每
四
年
適
度
修
正
一
次
課
程
，
以
配
合
學
生
畢
業
後
之
質
際
工
作
與
社
會

之
需
要
。
以
免
學
生
在
校
所
學
之
課
程
趕
不
上
謹
急
變
遷
與
發
展
的
社
會
.
需
要
而
形
成
敬

育
浪
費
的
現
象
。

@
考
慮
如
何
配
合
社
會
工
作
教
學
法
與
教
材
內
容
重
新
修
訂
應
修
謀
程
學
分
。
避
免

偏
重
安
排
傳
統
社
會
Z
作
的
基
本
芳
法
與
輔
助
方
法
(
如
社
會
個
案
工
作
、
社
會
團
體
工

作
、
社
區
發
展
與
組
織
社
會
一
耐
刺
政
策
、
社
會
問
題
與
社
會
政
策
等
等
)
的
課
程
學
分
所

佔
比
例
太
多
，
好
門
太
細
而
導
致
忽
略
近
年
來
社
會
科
學
相
關
學
科
所
發
展
的
理
論
與
方

法
的
路
用
，
因
此
如
何
將
過
去
你
統
的
社
會
工
作
芳
法
在
課
程
上
做
一
個
統
合
性
的
蝙
跳

減
少
學
分
，
以
便
介
紹
新
聽
論
與
方
法
，
質
為
當
前
社
會
工
作
教
學
一
大
課
題
。

@
注
﹒
話
目
前
壺
酒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化
的
過
程
中
所
遭
遇
到
幾
個
阻
碑
立
中
的HH社
會

工
作
質
習
與
督
導
。
的
問
題
。
因
此
，
在
課
程
安
排
上
應
重
視
社
會
工
作
質
習
。
同
時
為

使
今
後
各
機
構
社
會
工
作
人
且
對
各
校
學
生
實
習
工
作
能
有
更
好
的
督
導
，
我
認
為
應
在

今
天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中
，
增
加
討
關
社
會
工
作
督
導
芳
面
的
課
程
。

最
後
希
望
能
某
種
組
織
體
系
下
設
置
常
陸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研
究
小
組
，
從
事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長
期
發
展
的
研
究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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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
佳
男
.
.
現
提
出
以
下
幾
點
意
見
，
以
做
為
大
家
參
考

.• 

d
l

才

L

固
體
工
作
與
社
區
組
織
與
發
展
，
宜
興
個
案
工
作
同
等
重
量
，

改
為
四
學
分
(
最
好
分
兩
學
阿
拉
課
)
。

Z

社
工
質
習
六
向
學
分
之
安
排
期
間
及
實
際
實
習
的
時
斂
。

1

人
類
行
為
與
社
會
現
墟
，
宜
改
三
學
分
為
四
月
+
分
(
二
學
期
謀
)
。

A
M社
會
福
刺
行
政
或
社
工
位
政
?

只
山
社
會
政
策
與
社
會
立
法
之
教
學
內
容
。

戶
﹒
臥
選
修
課
宜
多
開
訂
倒
挂
將
因
都
市
化
及
工
笑
化
後
所
造
成
的
社
會
問
題
之
分
析
研

究
與
解
決
之
道
的
課
程
，
如
正
業
社
會
工
作
，
占
力
案
設
計
與
評
價
等
。

意
見
:
我
現
有
懿
熙
意
見
提
出
，
希
望
大
家
共
同
討
論

L

對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上
的
安
排
是
博
亦
或
幕
。

么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課
程
芳
向
，
是
應
付
董
灣
目
前
社
會
問
題
，
抑
是
應
付
未
來
五
年

十
年
以
後
的
問
題
。

a

大
學
教
有
M
M通
才
教
育
或
為
7
同
學
們
畢
業
以
後
找
工
作
所
面
臨
的
問
題
而
教
導

他
們
。



說
們
對
這
聽
個
問
題
應
共
同
討
論
，
聽
取
大
家
的
意
見
，
以
為
社
會
工
作
將
來
臨
開

那
些
一
課
有
所
依
撥
。

:
;
」
對
俗
社
工
課
程
上
的
安
排
，
是
否
氛
視
社
會
、
機
構
需
要
也
一
什
麼
，
而

-4dh44.F'

,‘ .• 

R
P

改
變
方
向
-
9
.

U
N
K
L
J之3
.
對
開
學
們
做
7

一
項
調
查
.
顯
示
，
認
為
社
會
組
織
與
發
展
的
用
處
約
三

步
夕

2
4
0
%
'

個
案
工
作
頗
有
舟
，
社
會
工
作
導
論
只
是
介
紹
性
質
，
有
用
性

不
商
社
會
福
利
行
政
現
社
會
問
題
的
需
要
約
七
O
U
ρ這
個
調
查
或
許
也
不
大
可
撓
，
因
與

老
師
教
法
也
有
關
。

T
i
-
-
三
、
學
術
機
構
把
社
會
需
要
提
出
是
很
好
的
，
但
大
學
不
只
教
導
同
學
將
來

F
I
E
-
t
Z

苟
且

A
U
F
-

b
F
d

萃
，
呵
，
出
社
會
後
面
臨
之
問
題
，
更
重
要
的
在
培
養
一
個
大
學
生
獨
立
的
人
格

，
所
以
在
課
程
安
掛
方
面
，
不
僅
要
以
社
會
需
要
考
慮
，
亦
要
往
其
它
方
面
考
慮
。

J門
E
h
k
p
總
幹
事•• 

大
學
部
設
立
課
程
應
用
於
背
年
會

i
嗯
，
的
很
少
，
全
臺
灣
共
有
十
八
位
幹
寧
在J門
宮
n
k
p擔
任
工
作
，
接
觸
的

詐
、
文
字

5
1

，
學
生
工
作
的
需
要
與
學
生
配
合
不
一
撥
。
吋
宮

n
k
r媽
帶
動
社
會
工
作
，

改
變
社
會
發
展
改
變
運
動
風
氣
，
諸
如
此
類
，
幹
箏
的
角
色
為
帶
領
，
因
此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中
應
有
可
應
用
於
休
閑
、
體
育
等
，
如
社
團
工
作
、
社
團
行
政
、
團
體
工
作
理
論
等
，

所
以
希
望
大
學
課
程
列
入4
宮
n
k
p的
相
關
課
程
。

家
庭
協
議
中
心•• 
L

協
議
中
心
重
於
家
庭
問
題
與
婚
姻
問
題
，
但
學
生
未
能
具
備
此
芳
面

的
知
識
。

么
除
7
幫
助
別
人
外
也
要
幫
助
自
己
，
一
些
一
社
會
工
作
人
民
本
身
未
能
處
理
好
自
己

的
問
題
。

基
於
上
述
兩
點
，
應
教
導
同
學
具
備
知
識
外
(
如
婚
前
協
談
、
家
庭
治
療
)
，
還
讀

對
哲
學
、
文
化
等
背
景
7
解
，
因
而
谷
，
後
教
學
芳
法
應
偏
重
於
•. 

@
注
董
老
師
與
學
生
會
談
，
幫
助
學
生
本
身
治
療
。

@
教
導
學
生
如
何
利
用
協
訣
。
上
課
可
以
討
論
，
採
座
談
芳
式
。

意
見.. 

自
﹒
前
社
會
工
作
所
連
用
的
技
巧
皆
從
國
外
學
習
得
來
，
但
中
國
的
文
化
，
民
族
性

皆
與
外
國
大
布
不
同
，
今
後
應
著
重
中
國
民
族
性
的
研
究
，
並
將
研
究
所
得
，
敢
于
學
生

，
將
是
最
重
要
的
，
如
此
才
能
真
正
對
要
從
制
社
會
工
作
私
有
所
助
益
。

1
』
一

-
A
L

社
會
工
作
要
推
展
，
必
須
布
人
願
貢
獻
心
力
，
但
如
何
將
這
些
心
力

•• 
e
E
a
A
E

卡
，
#

•••• 

J
J
d
J

連
結
在
一
起
芳
是
重
最
耍
的
，
因
而
團
體
的
產
才
肝
是
最
重
要
。

么
大
學
教
育
是
學
生
出
去
工
作
前
的
一
個
準
備
工
作
，
因
而
讓
同
學
了
解
那
些
一
機
構

所
做
的
是
什
麼
?
應
是
重
要
的
。

旦
我
們
今
日
願
參
與
此
研
討
會
都
是
有
心
人
，
因
此
敘
們
不
躍
分
派
系
，
大
家
應
結

合
在
一
起
。

我
們
都
希
望
做
好
社
會
工
作
，
但
有7
意
見
卸
沒
有
一
組
織
可
將
意
見
推
展
出
去
，

因
而
我
們
應
成
立
一
個
組
織
，
有
確
定
的
名
稱
，
應
有
一
個
屬
於
我
們
的
團
體
存
在
，
這

接
我
們
布
力
才
能
往
那
裂
出
，
同
時
約
織
成
立
可
以
保
護
自
己
的
刺
益
，
發
展
我
們
的
理

赤
心
。五

五
均
已
.
.
成
們
是
否
可
刺
用
此
次
研
討
會
成
立
一
如
織

9
.

J
'
，

-
J
J
I

結
果.• 

會
後
討
論
。

第
三
組
、
正
是•• 

「
社
會
工
作
實
習
及
督
，
導
」

主
席

•• 

簡
吞
安
先
生

主
講
人
員

•• 

陸
丸
先
生
、

先
生
(
由
廖
學
利
先
生
代
)

就
君
女
士
、
登
山
楚
生
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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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震
先
生
、
.
宇
鐘
，
瓜

、
張
秀
仰
女
士
、
。
拆

主
席
致
詞
:
今
天
早
上
的
討
論
以
機
構
的
立
場
為
請
叫
做
熙
，
現
在
的
主
題
則
是
社
會

工
作
的
質
習
和
督
導
;
「
質
習
」
口
正
做
構
與
學
生
的
橋
憬
，
是
很
重
要
的
主
題
。

-4 

•• 

-
:
」
社
會
工
作
的
食
習
與
督
導
在
教
宵
上
是
很
重
要
的
結
于
同
學
們
很
大

it--
在
京
的
，
幫
助
。
其
發
展
過
程
已
經
很
久
了
!
學
生
在
機
構
中
典
的

C
E
-

-
m
O
門
的
關
係
，
布
如
長
官
興
僚
屬
、
師
俘
和
徒
弟
。
同
學
到
各
機
構
學
習
還
望
各
位
多

手
指
導
，
使
布
實
際
與
理
論
的
配
合
。

其
次
有
關
貿
習
督
導
的
目
的
可
份
為
客
觀
與
主
觀
兩
芳
面
，
就
客
觀
面
而
言
，
根
按

學
校
、
社
會
的
寄
望
，
和
社
會
工
作
方
面
加
以
黨
陶
，
將
謀
本
知
誠
與
質
際
結
合
，
從
其



際
工
作
訓
練
技
巧
，
如
典
人
相
處
。
主
觀
方
面
，
則
為
學
生
對
食
習
的
著
法
，
如
.• 

瞭
解

社
會
、
服
解
饑
構
、
法
令
、
人
際
關
係
、
對
諒
的
刺
用
、
新
觀
念
的
吸
取
與
嚐
試
、
國
內

外
知
識
的
比
較
，
為
未
來
舖
路
，...... 

等
。
由
於
主
觀
上
的
差
異
，
因
此
與
一
瞄
刺
機
構
的

寄
望
往
往
布
所
出
入
。

另
則
，
敘
們
發
現
存
在
著
許
多
困
難.• 

L

實
習
時
間
需
要
一
、
八

0
0
多
個
小
時
，
這
是
不
太
可
能
的
3

9

月
時
間
的
安
排
，
是
讓
學
生
假
期
中
去
實
習
?
學
期
中
去
實
習
?
或
是
刺
用
晚
上
的

時
間
去
呢
?
時
間
協
調
不
易
有
時
會
使
機
構
方
面
的
ω
毛
叩
門
旦
的
。
門
感
到
不
便
，
地
點
闊
的

安
排•. 

學
校
?
﹒
家
庭
?
機
構
?
若
安
排
地
熙
對
學
生
不
便
，
可
能
又
會
增
加
學
生
消
費
方

面
的
負
擔
。

a

機
構
不
在
本
地
，
例
如
不
在
臺
北
。
文
它
本
身
是
否
有
同
主
輔
導
學
生
?
文
機
構

不
多
，
往
往
不
符
所
需
，
無
法
使
學
生
克
分
實
習

r

A
h學
校
老
師
督
導
芳
函
，
老
師
本
身
事
務
很
忙
，
不
能
抽
空
輔
箏
，
如
果
再
加
上
食

習
機
構
距
離
很
遠
，
督
導
方
面
就
沒
布
適
當
的
人
選
了
!

5
.盤
費
問
題•. 

遠
途
同
學
的
負
擔
較
大
，
有
些
一
機
構
給
質
習
簣
，
布
的
不
給
、
有
的

甚
至
同
學
自
付
。
對
於
家
庭
或
貧
民
的
資
助
，
工
作
推
動
布
困
難
。

&
各
機
構
對
食
習
學
生
督
導
方
法
不
同
，
布
些
一
機
構
將
一
切
資
料
介
紹
給
學
生
，
使

之
瞭
解
機
構
。
有
些
一
則
指
定
還
R
Z

門
指
導
，
也
有
的
攝
構
只
讓
學
生
作
作
文
蓄
、
統

計
、
抄
表
工
作
或
指
定
書
籍
讓
學
生
閱
讀
。
例
如
到
社
會
保
險
機
槍
質
習
民
抄
抄
表
格
，

沒
有
專
業
性
。

1

內
容
方
面
，
實
際
督
導
工
作
好
比
一
輛
車
哀
面
要
載
的
日
一
什
麼
?
也
就
赴
內
容
為
何

?
社
會
工
作
內
容
說
起
來
是
比
較
困
難
的
，
個
案
工
作
、
軍
體
工
作
、
社
區
工
作
、
少
年

輔
育
等
各
機
構
所
著
重
的
都
不
一
樣
。

社
會
工
作
實
習
如
何
改
進
，
雖
然
有
7
構
想
，
但
還
需
要
各
個
一
耐
制
機
構
的
大
力
幫

助
與
支
持
。.

-
﹒
「
對
大
學
階
段
學
生
社
會
工
作
質
習
的
若
法
興
建
議
」

EP--
E
J

對
於
大
學
階
段
社
會
工
作
學
生
最
感
關
心
的
「
質
習
」
問
題
，
現
在
提

出
一
些
一
意
見
。
首
先
放
們
研
討
的
主
題
是
社
會
工
作
實
習
的
困
難
，
其
原
因
可
分
為
二
.• 

j余

L

內
心
仕
因
素.. 
L

學
生
們
人
志
趣
或
性
向
問
題
。

么
學
生
個
人
閱
歷
或
成
熟
問
題
。

立
外
在
因
素
.. 

L

社
會
機
構
指
導
人
員
的
時
間
酒
興
趣
問
題
，
今
天
，
在
區
的
各
位

都
赴
有
經
驗
的
專
家
，
但
是
未
必
所
有
的
機
構
都
歡
迎
學
生
去
實
習
，
學
生
的

質
習
多
少
在
俊
構
的
業
務
，
天
力
、
財
力
都
會
有
所
負
擔
。

么
學
校
指
導
人
民
本
身
的
時
間
與
聯
繫
問
題
。

其
次
有
關
大
學
階
段
社
會
工
作
質
習
的
目
的
有
四
•. 

L

啟
發
學
生
學
習
社
會
工
作
的
興
趣
。

呵
，
心
鼓
勵
學
生
參
與
社
會
服
務
的
熱
忱
。

n
a協
助
學
生
作
研
究
社
會
工
作
的
準
備
。

也
提
供
機
構
以
推
展
服
務
計
聾
的
人
力
。

對
於
大
學
部
社
會
工
作
質
習
的
建
議
有
.. 

L

增
加
質
習
時
殼
。

Z

配
合
課
程
教
學
。

-106一

a

區
分
質
習
階
段
;
將
各
年
級
分
級
質
習
，
例
如
一
年
級
著
重
知
融
教
授
，
二
年
敵

重
參
與
，
一
二
年
級
重
實
際
技
巧
。

A
h發
展
學
生
專
長
，
大
專
聯
招
結
果
，
學
生
所
錄
晦
的
科
系
未
必
有
興
趣
，
可
以
放

寬
質
習
範
圈
，
願
意
到
工
廠
質
習
的
到
工
廠
去
，
辦
辦
勞
工
保
險
事
務
，
頤
意
到
學
校
的

則
可
從
事
輔
導
工
作
。

R
H叭
增
列
實
習
經
簣
，
建
議
教
育
部
將
社
會
工
作
實
習
君
作
醫
生
在
醫
脫
貧
習
一
般
而

有
實
習
費
用
，
這
一
點
有
關
經
費
問
題
還
請
葉
女
士
將
它
帶
罔
教
育
部
商
榷
一
下
。

c
u加
強
機
構
聯
絡
，
有
關
這
熙
本
人
要
特
別
向
各
校
系
主
任
呼
籲
'
學
設
和
燄
構
只

靠
電
話
、
書
信
聯
絡
是
不
妙
的
，
應
聘
請
機
構
中
有
資
格
、
有
熱
心
的
人
員
為
講
師
，
和

學
校
教
師
打
成
一
片
，
使
雙
方
更
融
洽
的
溝
通
，
使
此
，
有
同
屬
蔥
、
榮
譽
感
。

1
設
立
質
驗
計
畫
，
希
望
各
學
校
有
自
己
的
質
習
計
畫
或
實
習
社
區
，
使
自
己
的
學

生
在
自
己
的
系
里
工
作
，
替
如
.. 

東
吳
大
學
社
會
系
就
有
自
己
的
社
區
，
社
區
導
報
辦
理

相
當
成
功
，
解
決
自
己
的
質
習
問
題
。

。
ι
推
展
義
務
工
作
，
除
義
務
張
老
師
、
觀
護
人
外
，
呼
做
其
他
機
構
和
假
期
中
能
詣



大
專
生
為
義
工
，
使
學
校
與
機
構
打
成
一
片
。

主
席
:
謝
謝
徐
麗
先
生
就
社
會
工
作
食
習
提
出
寶
貴
的
意
見
。
接
下
去
，
秋
們
諾
基

大
廖
榮
刺
先
生
代
替
李
鐘
元
先
生
發
表
意
見
。

L
-
E
F、
什
4

李
先
生
因
有
個
會
議
臨
時
趕
罔
臺
北
，
要
敘
代
他
報
告
，
現
就
秘
國
社

跨
均
捏
吋
方•• 

辱
工
作
食
習
推
行
的
商
榷
報
告
一
下
。

L

「
社
會
工
作
質
習
」
在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中
的
地
位

@
社
會
工
作
是
應
用
社
會
科
學
，
端
頓
貸
地
服
務
與
臨
床
經
驗
，
才
能
採
究
其
深
竅
。

@
社
會
工
作
的
對
象
是
「
人
」
而
人
的
問
題
，
非
常
復
雜
，
不
僅
要
有
深
厚
的
學
理

，
更
需
質
際
的
經
驗
。

@
社
會
工
作
是
一
門
學
抖
，
也
是
一
種
工
作
，
故
必
括
科
學
驗
相
互
印
證
才
能
發
揮
功

能
。

旦
、
社
會
工
作
食
習
推
行
的
原
則
。

@
蔡
先
妥
善
安
排
。

@
適
合
學
生
興
趣
，
(
包
括
學
習
的
課
程
〉
。

@
合
格
人
員
指
導
。

@
師
生
共
同
諮
商
。

&
敘
國
目
前
「
社
會
工
作
質
習
的
困
難
」
。

@
質
習
場
所
不
多
。

@
督
導
人
民
缺
乏
。

@
質
習
時
間
過
少
。

@
輔
導
學
生
太
多
。

@
本
位
主
義
濃
厚
，
機
構
對
於
質
習
學
生
尚
有
甲
國
立
大
學
、
乙
閻
立
大
學
之
分
。

@
食
習
經
費
不
足
。

也
「
社
會
工
作
實
習
」
發
展
的
藹
見
。

@
改
變
「
食
習
」
名
稱
;
用
實
習
這
個
名
稱
，
就
像
會
計
質
習
，
帶
有
事
務
性
，
易

讓
人
忽
略
7
專
業
性
，
我
們
考
慮
是
否
有
更
適
當
的
名
稱
來
代
替
。

@
確
立
專
業
制
度
。

@
建
立
專
用
經
費
。

@
加
強
機
構
聯
絡
。

@
增
加
食
習
時
間
。

@
減
少
輔
導
對
象
。

-
L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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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位
學
者
、
專
家
、
各
位
先
生
、
各
位
女
士

jiz--
5
2
/

胡
剛
才
己
組
提
出

7
質
習
方
面
的
困
難
。
輔
導
工
作
在
在
座
各
機
構

都
已
經
專
業
化
了
!
然
而
在
社
政
體
系
中
受
專
業
教
育
我
卸
非
常
少
。
如
何
作
好
布
職
訓

?
本
人
草
擬
一
份
計
壺
，
還
請
各
位
予
以
指
正
，
隨
時
告
訴
訟
，
等
我
修
改
後
印
給
符
縣

市
作
參
考
。

L

各
機
構
主
管
大
部
份
非
專
業
人
民
，
但
是
主
管
可
以
用
專
業
人
員
，
甚
至
安
排
人

民
作
在
職
訓
練
，
如
此
將
能
發
揮
更
大
的
效
果
。

門
，
的
主
管
應
確
知
質
習
的
需
要
何
在
，
在
行
政
輔
導
上
必
研
制
注
意
職
員
的
在
職
訓
練
。

&
訓
線
時
間
以
一
星
期
為
適
當
，
不
宜
過
久
，
定
期
一
年
三
或
四
次
，
不
宜
多
。

4
縣
府
或
訓
練
班
對
課
程
安
排
應
根
按
需
要
，
有
一
個
訓
練
目
標
。

民
山
核
此
目
標
以
及
工
作
員
素
質
而
擬
定
大
綱
，
避
兒
重
視
，
讓
講
師
知
道
該
講
比
一
一
什-107 一

腹
。

6
.排
謀
方
面
，
不
要
因
人
而
異
，
應
符
合
實
際
所
需
，
聘
選
學
、
控
股m
z凹
的
的
專
業

人
才
為
訓
練
的
老
師
。
在
一
個
星
期
內
請
專
家
作
專
題
演
講
。

1

起
期
訓
練
班
以
一
、
二
課
題
(
科
目
)
為
核
心
，
一
、
二
位
老
師
為
重
點
，
作
適

當
的
安
排
。

o
a選
擇
優
秀
的
社
政
人
員
作
在
職
訓
練
，
使
兩
方
一
出
來
頤
，
為
機
構
培
護
專
門
人
才
。

Q
的
常
發
姐
在
峨
訓
線
往
往
是
注
入
式
的
教
育
，
因
此
應
以
分
組
討
論
來
輔
助
恨
一
兀

教
學
。也

歡
迎
優
秀
教
學
人
員
到
訓
練
班
現
身
說
法
。

扎
建
立
跟
班
制
度
，
編
列
預
算
，
跟
班
可
以
評
鑑
老
師
的
教
學
+
刀
法
及
挺
得
學
生
的

直
接
反
應
。
二
月
中
旬
會
委
託
東
海
大
學
辦
理
社
工
人
員
訓
練
班
，
在
主
任
就
很
負
責
的

跟
班
，
跟
班
是
輔
導
在
職
訓
練
人
員
的
核
心
。

也
有
7
訓
練
目
標
後
，
使
需
辦
理
評
鑑
工
作
，
對
象
為
受
訓
工
作
員
和
老
師
。

也
追
院
方
法
。



且
很
攘
目
標
修
改
課
程
或
訓
聽
班
。

L
:
L

手
立
我
不
能
完
全
代
表
纖
構
，
但
是
秘
本
身
在
醫
療
機
構
做
事
，
也
在
學
較

JHF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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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搶
任
老
師
，
對
這
兩
芳
面
，
作
個
簡
單
的
報
告
，
敢
想
提
出
一
個
教

學
模
式
作
為
拋
磚
引
玉
之
用
。
這
是
質
際
有
人
這
麼
作
的
模
式
，
學
校
老
師
在
質
習
前
叫

個
星
期
將
各
機
構
簡
單
的
介
紹
二
「
。
在
兩
星
期
前
將
必
誼
與
選
讀
資
料
發
給
同
學
，
並

作
定
期
的
討
論
，
讓
學
生
作
為
質
習
的
準
備
和
機
構
的
選
擇
。
決
定
選
擇
的
機
構
後
，
老

師
再
根
按
學
生
的
性
向
互
會
選
諧
的
科
目
，
經
過
個
別
談
話
後
，
正
式
決
定
學
生
質
習
故

構
的
安
置
。
學
生
到
機
構
實
習
有
兩
種
情
形
，
由
各
師
帶
學
生
到
機
構
，
或
是
老
師
典
故

構
事
先
即
有
相
當
的
聯
繫
'
然
後
學
生
自
行
到
機
構
報
到
。

其
次
，
有
關
學
校
和
機
構
的
聯
繫
'
有
的
老
師
種
質
花
7
很
多
時
間
，
作
正
式
的
、

非
正
式
的
聯
紛
，
定
期
和
非
短
期
的
溝
通
。
但
是
我
們
要
知
道
質
習
是
人
的
問
題
，
不
是

公
函
、
公
事
問
題
。
通
常
學
生
兩
個
月
的
質
習
，
老
師
要
花
八
個
小
時
與
機
構
聯
繫
。
我

這
兒
有
個
模
式
;
一
個
老
師
負
責
八
個
學
生
，
一
個
星
期
至
少
要
有
三
個
小
時
接
觸
，
另

外
開
放
廿
個
小
時
讓
學
生
自
己
去
〉
℃
宵
。
但
n
F
學
校
老
師
，
討
論
所
遭
遇
的
問
題
，
老
師

用
六
個
小
時
來
批
讀
學
生
報
告
。
兩
個
月
共
計
五
十
個
小
時
，
加
上
八
個
小
時
的
督
導
，

總
共
需
要
五
十
λ
個
小
時
。
今
天
我
們
如
此
重
視
社
會
工
作
，
但
是
老
師
的
付
出
，
在
鐘

點
賞
和
資
格
上
是
否
有
妥
善
的
安
耕
，
這
一
連
串
的
問
題
都
是
需
要
考
慮
的
。

致
於
機
構
的
輔
導
老
師
﹒
.

在
學
生
來
燄
榕
的
第
一
天
，
應
作
質
習
課
程
介
紹
側
，
每
個
股
權
應
該
都
有
自
己
的
質

習
課
程
。
第
一
天
就
告
訴
學
生
，
機
構
的
要
求
是
什
麼
?
安
排
這
計
壺
的
目
的一?
建
議
性

的
提
供
給
學
生
，
我
們
的
學
生
實
在
太
乖
7
!
必
氛
有
個
適
當
的
導
向
，
將
整
個
故
梅
、

人
、
每
個
的
丹
間
內
峙
的
作
詳
盡
的
介
紹
。

其
次
，
有
關
食
習
內
容
，
不
只
是
低
層
次
的
參
與
，
閱
讀
資
料
的
給
予
也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同
時
要
注
意
到
內
容
要
教
學
法
是
否
脫
節
?
為
什
麼
會
脫
節
?

實
習
機
構
若
能
對
學
校
作
適
當
的
罔
餒
，
對
兩
芳
面
都
會
為
好
處
;
有
時
候
機
構
的

間
做
稍
嫌
不
侈
，
形
成
一
種
惡
性
的
循
環
，
要
打
開
教
學
與
機
構
的
叮
叮
旭
個
結
，
除
了
團
體

督
導
外
，
還
要
有
座
談
會
方
式
，
讓
學
生
在
機
構
中
討
論
。

上
面
所
提
出
的
模
式
是
一
個
簡
單
的
實
例
，
將
學
校
老
師
的
清
法
提
供
給
機
機
老
師

，
使
雙
芳
建
立
更
好
的
關
係
'
共
同
努
力
，
我
想
以
此
拋
磚
引
玉
!

資
料
袋
展
有
「
介
紹
臺
大
醫
院
神
經
精
神
科
社
會
工
作
質
習
的
內
容
及
評
價
」
的
資

料
，
謝
謝
各
位
!

卉•• 
、
生L
L
L

﹒
很
高
興
現
在
社
會
系
增
多
了
!
社
會
工
作
組
也
多
7
!
甚
至
還
有
社
會

斗
r
d
J

三
研
究
所
，
布
的
大
學
還
希
望
再
成
立
研
究
所
，
這
克
分
顯
示
出
社
會
工

作
是
在
進
展
中
。

今
天
讀
到
這
麼
多
人
自
動
自
發
的
聚
在
這
一
段
討
論
，
克
分
發
揮
社
工
精
神
。
本
人
雖

然
工
作
於
教
育
部
，
但
是
社
會
工
作
卸
是
深
入
我
心
的
助
人
工
作
，
早
年
敘
就
有
很
大
的

興
趣
。社

會
工
作
的
重
一
視
質
習
與
醫
臣
中
醫
生
的
質
習
、
師
範
學
校
老
師
的
食
習
一
樣
，
但

是
社
會
工
作
質
習
比
其
他
質
習
都
艱
難
，
因
為
其
他
芳
面
的
質
習
，
對
象
是
物
，
而
師
大

、
師
專
的
對
象
也
大
都
是
正
常
的
見
宜
與
腎
、
少
年
、
社
會
工
作
卸
要
面
對
形
形
色
色
的

人
，
復
雜
而
且
難
瞭
解
，
是
一
鬥
相
當
活
的
學
悶
，
何
況
我
們
更
不
能
耍
求
社
會
工
作
學

生
，
都
是
天
生
就
懂
得
如
何
與
人
相
處
。
訓
練
學
生
，
就
像
「
不
能
在
教
室
中
，
教
學
生

游
泳
一
般
」
。
不
要
以
為
任
何
人
都
可
以
做
社
會
工
作
，
甚
至
認
為
只
要
通
過
考
試
就
可

以
7
!希

望
今
天
的
討
論
，
在
晚
上
有
個
結
論
，
如
果
有
7
結
論
，
這
是
必
們
自
己
給
自
己

作
結
論
，
也
就
必
須
切
質
地
去
質
行
。

關
於
督
導
芳
面
的
困
難
，
拉
出
的
很
多
:

我
們
本
身
有
許
多
困
難
，
時
間
有
限
，
選
謀
芳
面
也
有
困
難
。

大
學
生
一
般
年
齡
約
在
十
八
、
九
歲
到
廿
一
二
一
歲
，
較
早
辦
社
會
工
作
的
美
國
，

他
們
雖
然
多
年
來
將
社
會
工
作
置
於
研
究
臨
的
程
度
，
但
時
至
今
日
，
巴
多
世
於
大
學
中

，
作
為
社
工
助
理
，
而
真
正
的
專
業
工
作
者
還
是
必
需
由
研
究
院
畢
業
的
。
我
們
國
家
的

社
會
工
作
學
生
年
齡
較
小
，
如
何
加
以
訓
練
呢
?
雖
然
有
困
難
，
但
我
們
深
信
仍
可
以
辦

理
的
。
別
人
的
社
會
工
作
也
是
由
鎧
期
辦
起
來
的
，
何
況
我
們
布
很
好
的
傳
統
|
|
勤
勞

、
勤
學
，
別
λ
去
皮
週
末
，
放
們
卸
刺
用
它
，
下
鄉
服
務
、
工
誠
，
嫂
首
工
作
，
刺
用
暑

假
工
作
的
同
學
很
多
，
這
種
觀
念
可
以
彌
補
我
們
許
多
缺
熙
。
同
樣
的
道
理
，
利
用
學
期

中
或
假
期
貨
習
，
如
此
就
可
以
解
決
時
間
方
面
的
困
難
。
若
不
是
所
有
教
授
都
願
意
，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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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某
些
位
教
授
頤
意
這
麼
傲
。

背
年
人
，
只
要
對
工
作
有
興
趣
，
無
所
謂
苦
不
苦
，
另
外
，
我
們
明
空
何
一
個
很
好
的

傳
統
，
就
是
學
生
比
較
老
戚
，
當
然
也
有
幼
稚
型
的
孩
子
，
如
何
適
當
的
將
成
熟
的
與
小

孩
子
味
道
比
較
重
的
學
生
安
置
在
機
構
中
實
習
?
這
也
是
一
個
課
題
。

實
習
工
作
最
早
、
最
早
在
大
學
三
年
級
才
可
以
開
始
，
要
有
一
個
完
整
的
四
年
計
剖

，
就
是
在
有
限
的
時
間
內
也
可
以
完
成
實
習
訓
線
。

將
督
導
和
教
學
分
開
是
今
天
一
大
錯
誤
，
社
會
工
作
系
的
教
授
每
個
人
應
該
負
責
，

美
國
質
習
教
授
必
在
纖
構
裝
工
作
，
幾
乎
都
是
這
樣
的
。
而
我
們
今
天
封
不
是
每
個
教
授

都
有
實
際
的
工
作
經
驗
，
這
是
一
個
大
問
題
。
我
們
需
要
更
好
的
質
習
計
剖
，
不
能
將
工

作
完
全
丟
給
質
習
老
師
.
或
助
教
，
質
習
是
教
學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份
。
今
天
實
習
的
以
構
的

質
與
量
都
嫌
不
侈
，
發
個
燄
帶
有
專
業
人
員
的
?
編
制
、
負
擔
是
否
過
重
?
放
們
希
望
儘

量
將
一
學
生
送
到
有
人
輔
導
的
機
構
，
沒
有
人
輔
導
的
，
只
給
學
生
們
見
習
班
可
以
7
!
能

提
供
輔
導
學
生
食
習
的
纖
構
。
儘
量
的
給
他
們
時
間
和
俄
會
去
輔
導
，
直
接
的
服
務
，
幫

助
提
高
專
業
水
準
，
克
質
文
獻
。
我
常
喜
歡
拿
教
育
打
比
方
「
會
的
教
不
會
」
，
今
天
在

科
技
方
面
，
我
們
發
達
的
可
以
上
月
球
，
對
物
有
辦
法
，
對
人
則
束
手
無
策
，
而
今
天
重

熙
卸
是
人
對
人
的
問
題
，
美
國
教
學
研
究
所
的
學
生
，
一
半
學
分
唸
數
學
科
目
，
另
一
半

必
氛
讀
教
育
科
目
，
如
何
教
與
教
什
麼
同
接
重
要
。

社
會
工
作
的
地
位
提
高
、
水
準
建
立
後
，
必
可
大
大
地
發
展
。
剛
才
，
徐
霞
先
生
所

提
有
關
經
蠻
的
問
題
，
本
人
願
意
帶
間
教
育
部
研
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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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定
可
行
政
策
與
方
案

主
席
r

常
楚
生

記
錄
•• 

美
秀
照

建
議
一
:
許
多
學
生
對
社
會
工
作
無
興
趣
，
如
果
硬
要
他
去
質
習
、
對
學
生
來
說
是
種

陸
方
，
對
學
校
機
構
來
說
也
是
種
損
失
，
那
麼
在
學
校
芳
面
，
應
輔
導
其
轉

系
，
若
無
法
轉
系
，
則
學
校
和
機
構
應
儘
量
協
助
學
生
有
動
機
學
習
，
使
其

具
有
社
會
工
作
最
基
本
的
訓
練
，
有
許
多
時
候
，
人
類
的
興
趣
是
在
學
習
中

培
養
出
來
的
，
另
外
學
生
質
習
時
的
要
求
應
是
君
其
有
沒
有
遲
到
水
準
(
及

不
及
格
)
，
而
非
分
數
有
多
高
問
題
。

建
議
二

-
u
學
生
質
習
時
應
有
計
畫
，
此
質
習
計
置
應
包
括
:
@
參
觀
一
幅
刺
機
構
。
@
對

全
系
學
生
實
習
所
做
的
計
置
。
@
對
個
別
學
生
食
習
時
所
作
的
計
墅
。
食
棚

的
目
的
一
芳
面
是
要
學
生
瞭
解
自
己
的
性
向
，
學
習
嚐
試
新
經
驗
，
另
一
面

則
是
可
讓
機
構
來
發
現
學
生
的
能
力
，
適
合
從
本
那
一
芳
面
的
社
會
工
作
，

以
培
養
專
業
人
才
。

建
議
一
二
.. 

學
生
質
習
除
7
三
個
傳
統
工
作
領
域
(
個
集
工
作
、
固
體
工
作
、
社
區
工
作

)
外
，
應
該
也
讓
其
有
機
會
到
社
會
福
別
行
政
機
梢
質
習
，
學
習
一
幅
刺
計
量

的
制
訂
，
社
會
發
展
等
，
使
達
到
人
逮
其
才
，
換
句
話
說
，
敘
們
應
該
擴
大

質
習
的
個
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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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四

.• 

希
望
教
育
部
能
准
許
各
校
收
社
工
食
習
妞
，
學
校
中
力
回
門
校
長
、
民
長
、
系

主
任
)
應
暸
解
學
生
質
習
情
形
來
編
列
預
算
，
質
習
刮
到
乃
是
給
學
生
貸
地
質

習
時
運
用
的
，
但
學
生
在
機
構
中
一
定
要
有
督
導
人
民
及
按
察
機
會
，
以
磨

練
學
生
會
談
的
技
巧
。

建
議
五

.. 

學
校
應
發
給
食
習
機
構
督
導
員
一
張
兼
任
督
導
人
們
只
或
教
師
的
聘
者
，
還
是

一
種
禮
貌
，
使
學
校
與
機
構
打
成
一
汁
。

建
議
六

.. 

學
生
質
習
除
7
讓
其
體
職
機
構
生
活
，
暸
解
機
構
情
形
外
，
聽
誰
學
生
布
故

會
去
從
事
更
深
入
的
工
作
專
門
從
事
某
一
一
繳
械
的
社
會
工
作
，
而
並
不
→
定

要
給
學
分
，
這
也
可
以
說
是
做
備
人
才
'
，
對
質
習
成
績
好
的
，
可
以
以
獎
學

金
的
方
式
來
鼓
勵
之
，
使
學
生
能
增
加
對
機
構
的
參
與
性
，
更
進
一
步
增
加

其
經
驗
。

建
議
七

•. 

現
在
實
習
最
大
的
問
題
是
γ
@
質
習
機
構
不
侈
，
@
機
構
領
域
再
擴
充
，
督

導
人
再
不
足
。
針
對
此
問
題
，
學
校
老
師
可
住
到
機
構
去
和
機
構
人
民
一
起

督
導
學
生
質
習
，
或
是
老
師
一
星
期
去
機
構
幾
次
，
一
方
面
可
協
助
機
構
人



鼠
，
再
一
芳
面
也
可
助
學
生
解
決
實
習
上
的
困
難
。
我
們
知
道
社
會
工
作
重

專
業
人
格
的
捏
造
，
苦
學
校
老
師
太
忙
，
抓
你
法
到
機
構
去
協
助
督
器
，
那
麼

學
生
食
習
時
，
很
可
能
會
向
機
構
的
社
會
工
作
員
認
同
，
有
時
易
造
成
專
業

倫
理
上
的
偏
差
。

建
議
八

.. 

對
願
意
受
更
進
一
步
進
修
的
人
員
，
其
入
學
資
格
應
加
以
限
制.. 

@
要
有
社
會
工
作
的
經
驗
。

@
建
立
嚴
密
的
淘
汰
制
度
，
嚴
格
考
核
。

建
議
九
:
美
國
學
校
規
定
社
會
工
作
人
民
要
入
社
會
工
作
研
究
所
之
前
應
有
二
年

古
已
立
自
昂
的
工
作
經
驗
才
司
，
目
前
國
內
典
國
外
情
形
不
同
，
敘
們
可
向

教
育
部
提
出
建
議
|
|
耍
入
社
會
工
作
研
究
所
綴
積
深
造
者
至
少
應
共
有
二

年
以
上
的
社
會
工
作
之
經
驗
方
可
。

建
議
十
:
@
建
議
教
育
部
成
立
社
會
工
作
研
究
所
。

@
針
對
目
前
需
要
，
成
立
社
會
工
作
在
職
訓
練
委
員
會
。

建
議
十
一
.. 

晦
促
使
教
學
者
與
機
構
工
作
人
員
共
同
研
究
，
整
理
教
學
資
料
，
讓
機
構
工

作
人
民
能
將
其
工
作
經
驗
岡
值
給
學
校
，
這
對
機
構
工
作
人
員
眾
說
是
種
進

修
方
法
，
我
們
有
許
多
-
o
s
-
E
宮
，
可
組
合
用
於
教
學
方
面
，
但
應
先

有
個
大
概
方
案
可
為
依
援
。

1

建
議
十
二.. 

美
國
有
「
全
國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組
織
」

(
2丘
吉
口
已
〉

B
o
n
-
E
F
O口。
內

ω
o旦
旦
司

R
E
2
)

在
職
工
作
人
民
透
過
其
核
定
，
可
提
高
個
人
身
分
或

資
格
，
但
我
國
社
會
工
作
剛
在
起
步
階
段
，
若
要
成
立
額
似
的
組
織
，
似
乎

以
作
為
教
學
交
流
、
資
料
心
得
交
換
、
書
籍
的
介
紹
、
機
構
與
學
校
聯
槃
等

較
為
恰
當
，
將
來
再
進
一
步
成
立
像
Z
a
〉
﹒
ω
﹒
副
司
的
組
織
。

建
議
十
三
.. 

應
配
合
機
構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需
要
成
立
社
會
工
作
訓
練
中
心
，
使
工
作
員
在

驗
中
有
再
受
訓
練
的
機
會
，
也
幫
助
外
科
系
的
人
能
移
接
觸
社
會
工
作
的
學

理
，
融
合
於
實
際
工
作
中
，
訓
練
中
心
應
時
常
與
機
構
聯
嘿
，
課
討
機
構
需

要
，
舉
辦
一
些
課
程
，
並
通
知
機
構
，
使
有
需
要
者
能
前
往
進
修
。

建
議
十
四
.. 

社
會
工
作
教
師
亦
應
參
加
在
職
訓
練
，
瞭
解
機
構
的
實
際
工
作
，
此
與
機
構

的
督
導
人
員
去
深
造
的
道
理
相
同
。

建
議
十
五
:
從
當
前
的
聯
考
制
度
下
，
學
生
唸
社
會
工
作
布
許
勻
，
非
自
食
，
甘
頤
，
學
校
和

機
構
可
採
較
彈
性
的
訓
練
方
式
，
機
構
在
草
生
質
習
時
可
將
學
生
分
成
五
等

級
來
閻
材
施
斂
，
使
各
機
構
督
導
人
民
、
老
師‘
不
致
有
太
大
校
折
感
，
但

這
種
有
彈
性
的
訓
練
方
式
應
有
一
個
原
則
!
!
使
被
服
務
對
象
受
傷
害
減
到

最
低
限
度
。

建
議
十
六.. 

建
議
教
育
部
在
聯
考
時
，
是
否
能
像
術
科
一
樣
，
對
願
意
考
社
會

、

工
作
的
學

生
做
口
試
、
性
向
測
驗
。
一
個
有
動
擻
，
旦
人
格
特
質
合
適
者
，
做
社
會
工

作
較
恰
當
。

建
議
十
七
.. 

像
類
似
此
次
社
有
工
作
教
育
研
討
會
的
會
議
質
在
很
少
見
，
不
但
將
學
校
教

師
一
耐
刺
機
構
主
特
人
民
聚
在
一
起
討
論
工
作
問
題
、
教
學
目
標
、
芳
向
，
應

改
善
的
方
面
，
且
邀
請
7
社
會
一
間
刺
行
政
人
員
與
會
，
此
種
會
議
質
很
難
得

。
從
此
次
會
議
結
束
後
，
瞎
該
有
人
接
辦
。
這
可
由
各
大
學
輪
流
主
辦
，
一

位
，
一
次
最
好
，
然
後
發
函
邀
請
各
校
社
會
工
作
教
技
、
學
者
、
服
務
機
構
工

作
民
及
社
會
一
瞄
刺
行
政
者
參
加
。
且
會
議
完
結
後
應
有
個
執
行
委
員
會
來
推

行
會
議
中
所
揉
討
的
議
案
，
這
機
關
會
才
有
意
義
，

並
可
使
第
一
次
研
討
會

與
第
二
次
研
討
會
能
有
聯
繫
。

建
議
十
八
.• 

希
嘗
一
能
成
立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專
業
組
織
，
目
前
故
國
雖
有
此
糾
織
，
但
由
於

現
在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品
質
不
侈
，
很
多
計
畫
無
法
推
行
，

@
為
7
維
護
及
發
展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人
員
之
專
業
功
能
及
刺
益
，
並
確
保
專

業
目
標
潛
能
發
展
。

@
激
發
社
會
工
作
員
之
工
作
動
機
，
專
業
認
同
及
衛
能
發
展
。

@
提
高
社
會
服
務
素
質
。

@
促
進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化
。

@
透
過
組
織
增
加
學
生
實
習
效

A
a
c

@
提
高
學
生
教
育
素
質
。
一

建
議
成
立
社
工
人
員
專
業
組
織
，
而
且
應
包
括
學
術
界
、
一
幅
刺
機
構
及

社
會
福
利
行
政
人
員
在
內
，
因
為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事
業
婆
突
破
，
慮
有
此
種

組
織
。
(
此
議
案
提
出
後
，
獲
得
大
會
與
會
人
員
通
過
，
推
駕
東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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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系
主
任
江
玉
龍
舟
總
召
集
人
，
投
全
權
授
與
其
召
集
人
員
成
立
專
案
小
抓

來
嚮
俯
此
組
織
，
然
後
由
此
帶
俯
小
制
制
定
章
程
，
決
定
名
稱
聚
會
時
間
等

，
將
決
定
結
果
郵
寄
給
各
校
社
會
系
及
社
會
工
作
懺
構
，
章
程
的
制
定
，
細

節
鐸
訓
等
，
望
自
各
與
會
人
民
提
供
意
見
。

會
中
江
主
任
公
布
7
籌
備
小
組
組
貝
﹒
.

政
府
方
面
|
|
葉
楚
生
、
王
家
銓

學
術
界
|
|
陳
宗
仁
、
鈍
桂
男
、
白
秀
雄
、
徐

謝
秀
芬
、
江
玉
龍

霞
、
陸

光
、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1
|
郭
東
曜
、
周
清
玉
、
吳
就
君
、
王
玲
珍

江
主
任
並
邀
請
臼
秀
雄
教
授
搶
任
執
行
委
員
會
及
籌
備
社
工
人
員
專
業

組
織
的
總
幹
事
。
在
組
織
未
成
立
前
，
聯
嘿
處
由
此
次
研
討
會
召
笑
人
負

責
〉

六J

研
討
會
閉
幕
詞

、ω
U東
海
大
學
女
學
院
院
長
杜
衡
之
致
訶

主
席
、
各
他
先
生
、
各
位
女
士.• 

為
了
能
移
聽
到
各
位
發
表
的
高
見
，
我
比
閉
幕
式
提
早
了
一
個
半
小
時
到
會
場
，
沒

想
到
這
一
個
半
鐘
頭
紋
的
收
種
非
常
大
，
社
會
工
作
是
與
每
一
個
人
都
有
關
係
的
，
敢
相

信
各
位
的
收
醒
一
定
更
大
。
從
會
議
的
程
序
表
可
君
以
此
次
會
議
有
三
大
成
說
:

第
一
、
各
位
先
生
、
女
士
皆
為
社
會
工
作
界
負
有
重
要
職
務
而
文
是
最
仕
的
人
，
今

夫
能
將
各
位
請
來
參
加
研
討
會
，
是
本
次
會
議
的
太
成
就
。

第
二
，
剛
才
在
綜
合
討
論
時
，
放
偷
偷
的
觀
祭7
一
下
與
會
的
各
位
先
生
、
女
士
、

發
覺
年
齡
有
老
、
有
少
、
有
背
年
，
布
壯
年
句
諸
位
今
年
能
打
破
年
齡
差
距
，
地
域
差
別

及
職
業
不
同
，
而
聚
集
一
堂
討
論
，
是
此
會
的
第
二
大
成
就
。

第
一
二
，
以
收
所
參
加
過
的
會
議
來
說
，
本
次
會
議
可
說
是
時
間
控
制
最
殿
格
的
會
議

，
主
持
人
有
線
上
的
權
威
，
這
做
可
說
是
本
會
的
第
三
大
成
就
。

當
然
一
個
會
議
擁
有
許
多
優
點
也
難
免
會
有
缺
失
•• 

第
一
、
招
待
不
週
.. 

華
中
堂
遠
在
三
蟬
，
諸
位
上
上
下
下
，
一
天
跑
五
六
趟
，
一
定

很
累
，
而
這
真
卸
沒
有
電
梯
設
歸
為
各
位
服
務
，
實
在
感
到
很
抱
歉
。

第
二
、
中
午
沒
有
為
各
位
預
備
休
息
的
地
方
，
各
位
先
生
、
女
士
吃
完
飯
只
得
叉
問

到
擎
中
堂
0，

第
三
、
晚
上
未
為
各
位
預
備
一
些
一
休
閒
、
康
樂
活
動
，
如
土
風
舞
會
之
額
的
，
鬆
故

諸
位
身
心
。

第
四
，
由
於
時
間
太
急
促
，
記
錄
不
完
整
，
我
們
我
感
到
很
抱
歉
。

今
天
剛
好
是
植
樹
節
，
我
希
望
我
們
大
家
能
將
本
次
研
討
會
的
結
果
，
以
桐
樹
的
精

神
散
佈
於
各
地
，
拒
不
久
的
將
來
能
開
花
、
結
果
，
謝
謝
各
位
!

叫
教
育
部
國
民
教
育
司
司
長
葉
楚
生
致
詞

一 111 一

現
在
，
敢
不
是
以
主
席
身
分
，
而
是
以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的
身
份
來
說
話
，

首
先
的
代

表
與
會
的
全
體
人
民
謝
謝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系
，
你
們
不
但
將
最
忙
的
人
聚
集
和
一
起
討
論

我
們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
而
且
也
提
供
7
良
好
的
環
境
，
沒
布
人
的
喧
嘩
說
，
。
沒
有
草

莓
，
在
這
麼
優
良
的
環
揖
下
，
技
們
雖
然
專
心
工
作
，
也
不
感
覺
疲
倦
。
至
4月
杜
院
長
所

說
的
缺
熙
我
們
賢
和
不
做
常
，
以
一
個
學
系
的
力
量
，
能
在
有
限
的
路
費
下
作
沾
程
安
排

已
屬
難
得
。

我
覺
得
此
次
會
議
有
下
列
幾
項
﹒
.

一
、
誠
悶
質
施
社
侖
工
作
有
最
好
的
哲
學
，
倫
理
思
想
基
體
|
l
l
體
運
大
同
篇
，
憊，

法
及
民
生
主
義
有
樂
兩
篇
所
標
榜
的
大
同
思
想
，
按
此
以
建
立
安
和
樂
刺
的
社
會
。
級
們

應
以
擁
有
此
基
礎
自
豪
。

二
、
現
今
世
界
上
有
五
十
三
個
國
家
'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以
上
的
人
口
、
土
地
質
行
社

會
主
義
，
可
分
為
三
個
主
流.. 

L

共
接
獨
裁
•. 

如
你
俄
、
中
共
及
東
歐
國
家
r



么
民
主
政
治
:
如
西
歐
、
北
歐
、
美
洲
等
一
些
關
家o

a

第
三
世
界
。

技
們
有
體
運
大
同
為
吐
會
工
作
的
基
礎
，
所
以
我
們
應
比
別
的
國
家
更
布
資
格
發
揮
人
性

、
反
對
極
權
;
不
但
要
為
自
己
工
作
，
也
要
為
世
界
工
作
巾

一-
7
讓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化
|
|
也
就
是
應
注
重
專
業
人
芹
的
培
育
。
目
前
我
們
的
本

業
人
才
來
源
有
一
一
:
即
培
育
專
業
人
才
的
學
校
及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
雖
然
學
校
和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的
角
色
、
地
位
皆
不
相
間
，
但
都
是
以
培
育
人
才
，
使
國
家
、
社
會
中
的
人
能
過

更
合
理
的
生
活
為
目
標
。
要
達
此
目
標
，
必
須
兩
芳
面
不
分
彼
此
，
互
相
提
供
最
食
用
，

也
就
是
合
我
們
需
要
的
專
業
知
識
。
社
會
工
作
是
獨
身
、
獻
心
的
工
作
，
需
要
專
心
、
愛

心
、
耐
心
、
熱
心
，
所
以
希
望
教
學
者
貝
社
會
服
務
機
構
能
共
同
為
知
識
、
技
術
、
社
會

工
作
倫
理
三
方
面
的
發
展
而
努
力
。
因
為
在
今
日
的
聯
考
制
度
下
、
學
生
所
讀
的
系
有
時

並
非
開
始
即
具
有
興
趣
，
而
是
漸
漸
培
養
出
來
的
，
遭
槍
是
教
育
的
功
能
，
也
是
學
校
和

能
構
的
責
任
|
|
使
學
生
不
會
的
變
成
會
，
不
能
的
變
成
能
。
每
個
人
皆
有
潛
能
，
布
他

叮
愛
的
一
面
，
我
們
若
對
管
年
有
信
心
、
愛
心
，
將
會
促
成
其
願
幸
身
給
社
會
工
作
。

四
、
我
們
生
存
在
自
由
中
國
是
多
廢
的
幸
運
，
有
自
由
，
有
計
劑
。
不
像
有
些
一
國
家

有
自
由
，
但
無
計
割
、
或
有
計
劃
而
缺
乏
自
由
。
經
濟
建
設
與
社
會
兩
者
是
並
行
不
悴
的

，
但
我
國
事
有
先
後
;
在
我
國
目
前
狀
況
下
，
過
去
聽
年
較
注
﹒
重
經
濟
建
設
，
今
後
會
有

更
多
的
投
資
到
社
會
建
龍
，
會
有
這
種
發
展
、
教
育
的
功
能
非
常
大
，
教
育
乃
社
會
建
設

的
前
鋒
。
我
們
今
後
的
建
設
不
只
是
在
處
置
，
治
療
，
而
應
更
重
視
問
題
的
預
防
。
因
為

我
們
現
在
剛
工
業
化
、
都
市
化
，
我
們
不
希
望
外
國
因
工
業
化
、
都
市
化
帶
眾
的
困
擾
發

生
在
試
們
身
上
，
而
這
些
就
有
輯
社
會
各
階
層
與
政
府
機
關
從
社
會
政
策
、
社

會
立
法
、

與
社
會
說
劉
上
多
下
功
夫
研
討
。

五
、
政
教
合
一
l
l

我
們
應
該
共
同
致
力
於
解
決
國
家
的
問
題
，
促
進
社
會
的
發
展

、
國
家
的
建
設
;
因
此
，
我
們
有
需
要
舉
辦
包
括
中
央
興
地
芳
政
府
及
學
俯
機
關
各
階
層

共
同
參
與
的
研
討
會
，
以
收
集
思
民
麓
的
教
果
。
顧
我
們
大
家
共
同
為
我
們
的
國
家
而
努

力
。

謝
謝
各
位
!

十

研
討
會
參
考
資
料

仆
鬥
閻
姆
討
論
教
學
法
在
我
國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教
育
訓
練
中
可
運
用
性
之
探
究

、

廖
榮
利

第
一
部
份

社
會
工
作
專
索
教
育
的
特
質
與
教
學
方
法

之
講
究

本
世
紀
初
期
開
始
社
會
個
察
工
作
之
由
於
馬
刺
﹒
噩
噩
民
(
Z
R
a
開
H
C
n
F
B
O且

)
首
著
「
社
會
珍
斷
」
(
呂
立
已
門E
m
D
O的
戶
的
)
一
書
問
世
起
，
對
於
人
顯
傳
統
以
來
對

個
人
和
家
庭
的
救
助
服
務
工
作
加
以
研
質
和
講
究
之
後
，
社
會
工
作
逐
漸
形
成
一
種
專
業

(
℃
門
。
間
內
凹
的

-
8
)，
其
專
業
化
獨
程
Q
H
c
r
m
m
F
O
E
E
丘
抖
。
也
會
受
到
精
神
分
析
理
論

中
自
我
心
理
學
(
品
。
宮
M
B
V
O戶。m
u
G
Z激
發
，
到
7
近
十
多
年
來
社
會
工
作
募
集
知

識
之
運
用
有
關
行
為
及
社
會
科
學
之
知
識
尤
加
受
到
重
親
，
如
團
體
動
力
學
、
組
織
理
論

、
心
理
暨
社
會
病
理
學
(
u
a
n
y
o
m
o
n

訂
戶

3
5
0
日o
m
己
精
神
病
理
學
，
以
及
評
價
研

究
芳
法
(
m
S
H
g
t
o
g
-門巾
的
S
E
Y
)
等
之
成
為
社
會
工
作
工
業
人
員
之
必
備
認
識
。

並
且
社
會
工
作
者
是
一
位
質
施
者
Q
S
n
立
o
g

己
的
姿
態
，
與
理
論
家
C
Z
O
H
E
E
S

)
之
以
研
究
理
論
為
主
要
職
責
有
所
區
別
。
所
以
，
在
如
何
有
效
吸
取
有
周
知
識
，
並
產

生
實
際
助
人
專
業

p
m
戶
可
宙
間
旬g
r

凹
的
古
巴
服
務
上
之
有
被
運
用
，
更
須
講
究
「
教
與

學
」
的
課
題
。

且
說
，
社
會
工
作
是
現
代
社
會
中
的
一
鬥
特
殊
的
專
業
領
域
，
它
運
用
社
會
和
心
理

有
關
的
科
學
知
識
和
原
理
原
則
，
一
芳
面
以
解
決
社
區
共
同
生
活
中
的
一
些
一
特
別
的
問
題

，
同
時
也
協
助
一
個
人
或
家
庭
在
其
生
活
逆
境
中
謀
求
比
較
有
效
和
滿
意
的
解
決
途
徑
。

因
此
社
會
工
作
者
所
處
理
或
面
對
的
課
題
包
括
兩
種•• 

一
種
是
社
區
中
的
社
會
(
團
體
)

組
織
之
功
能
和
適
應
上
的
問
題
，
另
一
釐
則
為
一
個
圓
體
如
何
統
整
O
E
m
m
3
8
)於
這

種
社
會
組
織
中
的
問

-

題
。
所
以
社
會
工
作
者
常
使
用
個
察
工
作
，
闊
體
工
作
、
社
區
組
織 一 112 一



、
行
政
與
研
究
評
價
等
芳
法
，
對
於
社
臣
民
眾
的
生
活
需
求
，
如
貧
窮
、
失
業
、
直
有
少
年

輔
導
與
組
織
、
休
閒
娛
樂
、
少
年
犯
罪
、
家
庭
失
調
、
備
生
保
健
、
酒
，
掘
和
難
嗯
，
以
及

精
神
疾
病
和
心
理
保
健
等
芳
面
，
提
供
專
欒
服
務
一
芳
面
消
級
地
解
決
既
成
問
頤
和
達
成

紋
健
的
功
效
，
另
一
﹒
方
面
積
極
地
更
要
透
過
加
強
各
種
制
度
的
功
能
及
機
構
之
間
的
組
織

功
效

C
E
m
z
m
8日
、z
m
g
Z
E
-
8
)
，
以
預
防
間
間
的
惡
化
和
新
問
題
的
產
生
。
從

本
這
些
本
業
服
務
的
人
，
必
宿
制
從
正
規
的
專
業
教
育
訓
聽
加
以
培
養
，
因
此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教
育
早
已
成
為
高
度
開
發
和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社
會
大
眾
所
重
視
的
課
題
。

取
樂
教
育

Q
E
r
g
-
o口
旦
旦
旦
口
已
戶
。
口
)
與
其
他
種
類
的
教
育
，
如
普
通
教
育
(

中
小
學
)
，
職
業
技
術
教
育
(
農
工
商
職
校
)
，
以
及
高
級
學
俯
研
究
(
E
m
H
H

叩
門

m
已
』

。
H
R
E
E
B
m
g
n
E
G
的
教
育
等
，
是
有
一
些
一
不
同
之
處
，
專
業
教
育
的
主
要
特
質
在

於
講
究
專
業
倫
理
Q
s
r
z
z
g

戶
已
古
巴
的
培
養
和
原
則
立
藝
術
化
運
用
心
門
已
叩
門
戶
口

名
立
古
巴
一
。
口
。
問
百
戶
口
己
也

-
2
)
。
專
業
倫
理
是
專
業
的
共
同
特
性
之
一
，
專
業
教
育
ω

過
程
中
必
績
有
效
地
培
養
學
生
的
專
業
倫
理
意
識
，
使
其
在
四
年
或
六
年
的
專
業
教
育
學

習
過
程
中
，
羞
成
一
位
富
有
專
業
倫
理
意
識
和
具
有
倫
理
思
想
和
行
為
表
現
的
專
業
執
行

者
。
這
樣
一
芳
面
能
使
專
業
為
社
區
人
士
所
認
定
和
尊
重
，
同
時
也
能
保
障
笑
主
瞧
得
的

專
業
服
務
的
素
質
，
當
然
也
形
成
專
業
工
作
者
專
業
自
我
的
表
現
中
連
成
專
業
自
我
的
成

長
和
自
誠
實
現
(
臣
民
自
古
巴
F
N
E戶
。
志
的
滿
足
慰
。
幸
於
聽
術
化
地
運
用
原
則
，
而

非
刻
板
化
的
教
條
或
簡
單
的
例
行
技
術
操
作
，
也
是
專
業
教
育
的
特
質
之
一
。
本
業
教
育

聽
從
其
學
習
經
驗
的
安
排
和
各
種
類
和
各
層
次
的
學
習
經
驗
中
，
培
養
一
種
龍
混
過
一
些

主
要
的
本
業
知
識
之
原
則
和
觀
念
之
藝
術
性
(
月
已
叩
門
戶
口
〉
的
運
用
，
以
達
成
專
業
服
務

之
下
不
僅
對
眾
主
本
身
並
且
與
笑
主
有
關
的
整
體
社
會
職
責
的
達
成
立
專
業
功
能
。
因
此

，
專
業
教
育
過
程
中
不
僅
是
知
識
的
傳
授
，
並
且
要
使
學
生
增
進
課
索
布
知
之
占
刀
法
及
把

所
得
知
識
立
起
術
化
運
用
之
作
用
。
從
對
科
學
知
該
之
說
明
得
愈
清
楚
，
以
造
成
情
況
判

斷
的
愈
正
瓏
，
而
完
成
對
不
良
情
境
修
正
的
愈
有
放
作
用
，
咒
是
專
業
人
員
把
科
學
知
識

付
諸
布
效
運
用
的
一
貫
性
和
統
擊
性
的
功
能
表
現
。

社
會
主
作
專
業
教
育
的
特
殊
功
能
，
除
了
應
具
有
上
述
兩
項
專
業
的
共
同
特
性
之
外

，
向
研
制
促
成
社
會
工
作
學
生
于
列
五
方
面
的
發
展•• 

村
發
展
學
生
在
評
判
和
分
析
佇
立
l

t
n
巴
巴
已
呂
丘
吉
戶
口
但
C
和
組
織
與
統
合
(
。
品
g
Z
E
m
g

恥
8

日
晶
宮
戶
口
N
古
巴

的
思
考
能
力
;
ω
克
拉
學
生
必
須
具
仰
的
科
學
知
識
和
對
他
人
的
心
理
和
行
為
的
敏
銳
反

應
能
力
;
目
培
養
品
於
與
他
人
建
立
良
好
關
係
的
能
力
;
的
養
成
自
我
訊
識

(
2月
2
F

R
E
B

間
)
和
專
業
自
紋
的
能
力
;
以
及
明
建
立
社
會
責
任
感
及
其
行
動
表
現
。
假
如
要

有
效
培
養
上
述
這
些
能
力
，
講
授
法
所
能
達
成
的
教
果
如
何
?
據
行
團
體
討
論
式
教
學
法

的
必
要
性
如
何
?
以
及
其
他
如
個
別
指
導
式
、
角
色
扮
演
法
，
以
及
持
紋
督
導
等
占
刀
法
的

睬
用
和
可
連
用
性
文
如
何
?
這
恐
怕
是
今
日
豎
灣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教
育
界
該
重
靚
的
課
題

。
本
文
所
課
究
的
是
其
中
的
諧
解
教
學
法
和
團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的
分
別
初
步
評
價
分
析
。

蓋
糟
的
社
會
正
在
朝
專
業
化
的
芳
向
認
展
，
現
階
段
專
業
化
的
最
主
要
內
容
之
一
恐
怕
是

從
社
會
工
作
教
學
方
法
之
專
業
化
開
始
，
噩
商
現
有
的
十
二
所
社
會
工
作
有
關
科
系
組
或

課
程
，
教
學
經
驗
的
交
換
或
合
作
研
究
，
甚
至
於
蓋
間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協
會
(
們

B
R

戶

。
口
佇
立
m
L
d
R
W
E

吋
且
看
臼
呂
立
成
立
，
以
製
訂
課
程
標
擊
，
研
究
教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的
投
碟
，
以
及
舉
辦
社
會
工
作
「
教
學
方
法
」
研
究
班
或
研
討
會
，
也
都
是
提
高
壺
酒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化
的
必
備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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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體
討
論
教
品
J

法
之
原
則
與
其
在
臺
灣
可

逕
用
性
之
採
完

一
、
團
體
討
論
法
(
宵
。
區
也
門
口
2

日
古
巴

團
體
討
論
的
用
途
很
高
，
也
適
用
於
不
同
的
領
域
和
不
同
的
對
象
。
不
論
那
一
種
團

體
討
論
，
一
般
被
認
為
要
具
有
的
功
能
是
:
固
體
討
論
必
須
講
究
間
體
動
力
(
m
g
品

已
明E
B

戶
口
的
)
理
論
的
運
用
，
國
體
成
員
之
間
的
五
動
。
口
芯
片

m
H立
戶
。
口
)
，
以
及
有
效
的

領
導
態
型
。
2

門
戶
叩
門
的
E
℃
苦
口
而
門
口
)
。
其
中
以
八
至
十
五
人
的
小
團
體
企
巴
巴
-
m
T

。
毛
)
，
在
一
個
適
度
的
空
間
設
備
中
，
圍
成
圓
型
或
精
圓
型
比
較
能
使
國
體
成
員
之
間

面
對
面
的
溝
通
。
並
且
主
持
討
論
會
者
採
取
民
主
式
的
領
導
芳
式
，
討
論
前
有
克
分
的
準

備
，
討
論
開
始
把
筆
個
過
程
向
成
員
說
明
，
徵
求
同
意
或
協
兩
後
-
7依
次
進
行
，
並
且
把

討
論
過
程
形
成
成
員
之
間
的
意
見
溝
通
與
聯
繫
'
主
持
者
時
加
激
發
成
員
之
看
法
，
並
在

必
要
之
處
作
適
切
的
段
落
結
語
(
門
口
口
口
戶
口

m
m
C
B
B
R

己
，
而
數
個
段
落
的
結
語
之
後



，
在
討
論
會
結
束
前
著
作
總
結
論
。
那
蚣
，
從
聞
服
討
論
中
成
員
權
益
的
團
體
成
就
也
必

然
會
今
且
共
脫
“
敘
。

二
、
團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之
基
本
原
則

固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之
運
用
於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和
訓
蟬
，
已
被
在
實
為
一
種
最
具
有
能

的
方
法
之
一
。
不
論
是
研
究
所
和
大
學
部
正
規
課
程
之
使
用
團
體
討
論
教
學
方
法
，
或
是

有
職
訓
練
中
使
用
闢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以
督
議
專
業
工
作
人
員
，
乃
至
對
非
哀
樂
的
志
願
工

作
者
的
督
導
或
訊
前
工
作
，
均
可
使
用
閻
健
討
論
教
學
法
，
以
提
高
功
效
。
因
此
如
何
充

質
或
培
養
主
持
固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的
技
能
，
恐
怕
是
有
心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者
，
機
構
的

專
業
社
會
工
作
行
政
與
督
導
人
員
，
值
得
進
一
步
合
作
推
行
的
工
作
。
我
們
必
須
確
認
，

所
謂
固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
即
指
:
科
成
員
合
力
共
同
思
考
，
放
把
成
員
所
想
的
說
出
來
分

享
與
會
成
員
;
已
成
員
共
同
謀
索
、
分
析
以
及
評
估(
m
N
E
o
2

.

g

丘
吉
仿
古
已
開
〈
丘
-

5
8
)

，
以
期
在
討
論
之
後
能
獲
致
對
理
念
與
態
度
，
原
則
與
技
術
，
以
及
情
境
與
行
動

的
結
論
和
可
遵
循
的
芳
向
﹒
，
以
及
開
很
重
要
的
整
個
團
體
討
論
過
程
是
由
教
師
或
主
持
人

，
受
託
之
權
威
與
職
責
用
來
引
導
(
肉
已
恥
而
)
與
指
導
(
門
口
門

m
n
c
，
以
往
入
應
具
備
的

知
識
和
技
能
，
激
發
成
員
思
考
和
表
達
，
並
善
於
學
揖
討
論
的
進
行
，
把
揖
課
程
的
目
標

和
進
度
。

良
好
的
有
效
討
論

E
O
O已
全
的
口
已
由
叩
門
。
口
)
乃
建
立
在
以
下
各
項
基
礎
之
上
，
這
也

可
以
稱
之
為
固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的
基
本
原
則

.• 

科
主
持
者

Q
S
門
叫
叩
門
)
要
有
能
力
便
成
員

們
對
討
論
有
興
趣
和
布
向
心
力
，
擁
有
自
由
發
表
，
自
動
提
出
看
法
，
並
充
分
激
發
成
員

之
理
念
、
思
考
與
發
言
1
臼
主
持
者
要
集
中
注
意
力
傾
聽
成
員
們
所
表
達
的
君
法
，
並
把

這
些
一
軍
法
連
給
、
分
類
與
綜
合
起
來
。
主
持
有
必
須
為
討
論
的
參
與
新
的
立
場
若
想
，
再

加
上
善
於
對
成
人
學
習
(
且
已
門
戶
而
且
門
口
古
巴
共
同
要
注
意
的
課
題
加
以
運
用
。
H
W主
持

者
必
讀
使
團
體
討
論
有
進
度
而
不
可
停
滯
在
同
謀
課
題
太
久
而
生
乏
味
之
感
，
因
此
主
持

者
要
適
可
而
丘
地
對
某
一
課
題
告
一
段
落
，
並
引
導
成
貝
往
下
一
階
段
的
課
題
進
行
討
論

。
制
主
持
者
對
團
體
討
論
必
額
每
次
均
有
蔡
先
的
計
畫
或
準
鱗
，
這
種
計
畫
包
括
預
先
準

備
為
當
場
使
用
的
資
料
或
作
棠
，
也
包
括
在
整
個
討
論
過
程
中
的
進
度
。
計
畫
的
內
容
應

包
括
教
學
的
按
期
和
討
論
大
綱
，
要
清
晰
成
員
的
程
度
與
進
行
的
角
色
和
進
展
等
，
有
時

須
先
給
作
業
如
問
題
或
個
案
資
料
等
。
但
是
，
京
設
計
畫
立
以
有
彈
性

Q
E
H
F
E己
的

中
力
式
使
用
，
而
不
是
固
執
性
(
立
性
門
口
吃
)
的
按
例
行
事
。
的
主
持
若
要
熟
悉
團
體
成
真

的
姓
名
，
並
引
用
成
嵐
清
法
時
，
宣
稱
其
姓
名
並
加
以
接
納
其
若
法
。
除
了
熟
悉
成
民
之

姓
名
之
外
，
還
要
進
一
步
確
認
成
員
之
潛
在
感
閻
明
(
口
旦
叩
門
戶
可
戶
口
∞
昀
而
且

g
m
m
)，
盡
量
使

討
論
氣
氛
是
在
一
種
融
洽
、
趣
味
與
讀
恆
心
竹
效
中
進
行
，
不
宜
太
祝
悶
也
不
應
該
成
茶
會

Q
S
H
呂
立
可
)
，
相
當
程
度
的
嚴
肅
性
是
必
要
的
。
的
主
持
者
本
人
要
感
到
舒
適
而
布

信
心
，
並
能
接
納
成
買
不
同
的
看
法
，
不
宜
以
主
持
個
人
的
主
觀
感
受
衡
量
成
員
的
清
法

。
耍
接
納
成
員
個
別
化
的
傾
向
，
但
對
其
謬
誤
之
處
仍
須
技
巧
地
指
出
和
說
明
;
而
對
於

團
體
成
員
共
同
的
錯
誤
君
法
則
宜
以
一
種
比
較
婉
轉
或
幽
默
的
芳
式
加
以
修
正
之
，
這
也

就
是
主
持
者
的
專
業
知
識
、
專
案
判
斷
以
及
專
業
自
敘
使
用
的
表
現
，
以
及
的
主
持
者
對

特
殊
成
員
如
社
會
感
情
型
企
。
旦
旦

m
g
o
z
g
且
是
3
)
和
問
題
解
決
型
Q
B
σ
z
s

g
z
z
m
S
Y℃
叩
)
的
成
員
之
表
現
，
不
但
不
應
壓
制
反
而
要
以
接
納
和
支
持
並
替
加
導
向

於
固
體
功
能
上
。
以
及
的
主
持
者
在
固
體
討
論
過
程
中
要
說
有
作
「
段
落
結
語
」
(
河
口
口

l

口

E
m
E
B
B
R

明
)
，
及
在
數
段
茲
結
語
後
，
也
就
是
討
論
的
最
後
兩
三
分
鐘
，
要
作

總
結

(
n
g己
己
的
古
巴
，
使
討
論
內
容
與
結
果
能
為
每
一
成
員
所
確
認
、
參
考
或
遵
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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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薑
灣
團
體
討
論
式
教
學
法
可
運
用
性
的
探
究

筆
者
近
年
來
的
教
學
經
驗
中
，
深
切
體
認
到
團
體
討
論
法
的
復
合
性
和
多
面
性
(

自
己

z
g
Z
E
R

泣
。
口
)
功
能
所
在
，
尤
其
在
兩
年
前
開
始
的
研
究
所
課
程
上
，
完
全
採

舟
遵
循
上
述
要
領
的
團
體
方
式
進
行
，
課
前
明
確
的
討
論
指
定
資
料
與
研
討
提
耍
，
以
及

絡
中
的
討
論
技
巧
研
究
之
下
，
可
說
師
生
均
感
滿
意
。
至
於
在
職
訓
練
，
對
於
大
專
畢
業

從
事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活
動
人
民
之
持
續
性
個
察
研
討
會
式
的
團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
也
使
用

過
且
進
行
得
相
當
順
利
。
至
於
真
正
教
果
如
何
參
與
者
的
君
法
如
何
，
是
筆
者
所
進
一
步

想
了
解
的
，
因
此
在
去
年
曾
對
上
述
兩
團
體
的
各
十
四
至
十
六
次
(
每
次
一
百
分
鐘
)
的

討
論
後
，
發
給
問
卷
「
固
體
討
論
評
價
衰
」
'
包
括
對
團
體
討
論
過
程
的
評
價
和
對
間
體

討
論
時
「
主
席
」
角
色
扮
演
的
評
價
兩
方
面
的
內
容
，
所
得
統
計
表
如
附
表
二•• 

表
二
團
體
討
論
評
價
寰
的
填
表
者
包
括
三
種
對
象
，
第
一
類
是
某
大
學
怕
研
究
生
七

名
(
有
社
會
學
制
究
理
論
組
兩
名
，
應
M
m組
三
名
，
μ
及
農
推
研
究
所
學
生
兩
名
)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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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類
是
基
督
教
兒
童
基
金
會
的
社
會
工
作
員
五
十
六
名
，
共
計
六
十
三
名
。
前
有
郎
研
究

生
學
習
過
各
種
教
學
法
(
包
括
圈
體
討
論
法
)
，
其
選
答
可
能
比
較
嚴
謹
，
後
者
即
社
會

工
作
員
則
不
但
沒
有
土
過
教
學
法
，
並
且
包
括
大
專
科
系
各
種
類
，
因
此
選
答
可
能
比
較

鬆
抽
。
但
是
兩
者
都
是
從
頭
到
尾
由
筆
者
親
自
主
持
團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和
個
察
研
討
會
。

從
表
二
中
呵
讓
我
們
探
究
其
可
運
用
性
與
功
紋
。

L

對
團
體
討
論
過
程
的
評
價
之
發
現
與
討
論

從
表
二
中
對
團
體
討
論
過
程
評
價
的
初
步
統
計
中
發
現
'

，

曾
參
與
筆
者
所
支
持
的
團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連
續
十
四
至
十
六
次
者
六
十
三
入
中
，
對
於
團
體
討
論
的
評
價
是
偏
高
的

，
也
可
以
說
真
正
合
乎
理
論
架
構
來
從
事
團
體
討
論
的
教
學
法
在
聖
灣
社
會
對
大
專
學
生

是
可
還
用
效
且
是
有
效
的
。
這
種
說
法
可
從
以
下
的
百
分
比
中
君
出
，
對
團
體
討
論
程
序

的
評
價
是
正
性

2
2
5
2
)

的
(
包
括
稍
徵
好
，
很
好
，
以
及
極
端
好
三
項
在
內
)•• 

ω
多
人
參
與
的
佔
六

0
.
三
二
M
m
ω積
極
的
佔
七
二
﹒
九
二
M
m
;
ω有
結
果
的
佔
四
二
﹒

八
五
M
m
;
ω非
批
許
性
的
佔
固
二
﹒
八
五M
m
;胡
接
納
的
伯
七
一

、
﹒
八
七
M
m
;的
一
致
的

佔
五
六
.
四
六
M
m
;的
切
題
的
佔
六
九
﹒
八
四
M
m
;的
持
續
性
的
佔
六
二
﹒
。
九O
M
m
;
ω

舒
服
的
佔
六
二
﹒
九
O
M
m
;以
及
M
W有
趣
的
伯
七
四
﹒
二
九
M
m。
在
這
十
項
中
有
七
項
被

認
為
好
的
人
佔
幾
乎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
換
一
句
話
說
，
若
把
不
好
也
不
攘
的
(
大
多
在
二

o
w
m左
右
)
，
加
在
一
起
，
可
以
說
百
分
之
八
十
到
九
十
的
受
試
者
均
認
為
團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至
少
是
不
壞
的
。

另
外
，
第
ω
'
川
阱
，
的
三
項
各
為
四
二
﹒
几
五M紗
，
四
二
﹒
八
五
M
m以
及
五
六
.
四

六
M紗
，
一
月
說
對
團
體
討
論
是
平
平
而
偏
低
來
君
，
是
有
進
一
步
考
究
的
必
要
;
比
如
第
三

項
所
謂
有
結
果
的
，
在
項
目
本
身
的
意
義
是
不
是
合
適
，
因
為
團
體
討
論
可
獲
取
一
些
共

同
方
旬
，
但
也
允
許
亦
同
意
見
存
在
的
，
乃
是
民
主
領
導
方
式
所
強
調
;
至
於
上
段
所
指

出
教
學
上
使
用
團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的
原
則
中
，
所
謂
的
主
持
者
要
做
段
落
結
語
和
總
結
結

論
，
也
不
一
定
指
一
定
的
結
果
或
最
佳
答
案
。
尤
其
，
在
個
察
研
討
會
上
，
常
感
覺
一
些

比
較
有
紋
的
途
徑
為
主
要
目
標
重
於
評
判
何
者
為
最
佳
或
最
劣
。
對
於
第

ω
頃
非
批
評
性

的
乃
由
英
文
的
口
。
旦
旦
哈
巴ω
早
已
二
詞
翻
譯
過
來
，
這
個
名
詞
對
主
修
社
會
工
作
者

意
義
介
定
較
為
清
楚
，
而
受
試
者
中
(
尤
其
纖
榕
的
五
十
六
人
)
大
今
非
受
過
社
會
工
作

芷
現
教
育
，
因
此
在
筆
者
一
系
列
的
「
國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在
臺
灣
可
運
用
性
探
究
」
的
另

一
文
中
將
進
一
步
作
相
關
分
析
。
對
於
第
納
項
一
致
認
為
稍
徵
好
，
很
好
與
極
端
好
三
項

者
佔
主
六
.
四
六
M
m本
已
超
過
半
數
，
若
加
上
認
為
不
好
不
壞
清
二
五
﹒λ
-
u
m共
計
八

二
﹒
二
七
M
m原
則
上
覺
無
太
多
值
得
爭
論
之
處
，
意
即
百
分
之
八
十
認
為
不
好
不
壞
以
土

且
對
闡
體
討
論
時
「
主
席
」
角
色
扮
演
的
評
價

說
句
實
在
話
，
在
過
去
丸
年
半
的
專
業
教
育
活
動
經
驗
中
，
包
括
在
大
學
院
校
中
正

規
教
育
活
動
和
在
校
外
諮
詢
服
務
活
動
對
機
構
在
職
工
作
人
員
之
訓
練
課
程
，
筆
者
一
向

從
闡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使
用
中
所
獲
取
的
自
我
滿
意
程
度
遠
勝
過
從
講
解
式
教
學
法
的
滔
滔

不
絕
的
自
我
陶
醉
。
然
而
，
身
為
一
個
專
業
教
育
工
作
者
，
從
科
學
研
究
的
客
觀
分
析
中

肯
定
自
己
或
謀
求
改
善
之
道
，
才
是
一
種
專
業
良
知
所
允
准
的
信
念
。

那
麼
，
從
表
二
的
「
對
團
體
討
論
時
主
席
(
指
筆
者
)
角
色
掛
演
的
評
價
」
初
步
統

計
中
可
君
出
，
在
六
十
三
位
受
試
者
中
對
筆
者
在
連
續
十
四
至
十
六
次
擔
任
討
論
主
持
人

許
價
為
好
的
(
包
括
極
端
好
、
很
好
、
以
及
稍
微
好
三
項
)
有•• 

ω
對
討
論
過
程
之
控
制

伯
七
四
﹒
六
一
%
。
ω
對
討
論
內
容
的
限
定
仿
六
七
﹒
一
九
%
。

ω
對
討
論
與
時
間
的
安

排
佔
六
四
﹒
O
六
%
。
ω
對
時
間
長
度
的
控
制
佔
五
七
﹒
一
四
衍
。
份
對
討
論
秩
序
的
維

持
佔
丸
。
.
六
三
M
m。
的
成
員
參
與
討
論
的
多
少
佔
五
九
﹒
三
七M
m。
們
成
員
參
與
討
論

的
積
極
程
度
佔
五
二
﹒
E
O
M
m。
的
對
發
言
的
評
述
佔
七
三
﹒
四
四
M
m。
例
討
論
獲
得
一

致
性
佔
七
三
﹒
四
四
佑
。
帥
對
團
體
目
標
之
達
成
佔
七E
M
m
ω主
席
與
成
員
之
間
的
角
色

骨
化
佔
六
八
﹒
六
五
M
m。
叫
團
體
的
擬
聚
力
佔
六
九
﹒
二
五M
m
o
M
W
成
員
對
討
論
會
的
滿

足
感
佔
四
九
﹒
九
四
M
m。
ω
對
得
到
結
論
佔
六
六
.
一
九
M
m以
及
的
討
論
氣
氛
佔
六
七
﹒

二
O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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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上
述
統
計
發
現
，
受
試
者
六
十
三
人
中
約
有
三
份
之
二
以
上
者
對
十
宜
賓
中
的
十

一
項
感
到
滿
意
，
且
加
上
不
好
不
壞
所
伯
各
項
約
為
十E
M
m左
右
，
則
評
價
還
算
偏
高
傾

向
，
瞎
話
說
以
筆
者
現
階
段
的
「
程
度
」
能
達
到
這
種
效
標
，
日
是
難
得
。
但
是
，
以
一

個
具
有
「
完
全
主
義
者
」
E
R
P
n
丘
。
口
缸
片
)
性
格
傾
向
的
筆
者
來
說
，
尚
為
此
結
果
感

到
遺
憾
。
因
此
，
對
各
項
(
尤
其
較
差
的
項
目
)
作
進
一
步
的
相
關
分
析
，
從
客
觀
(
學

生
)
和
主
觀
(
學
者
)
性
格
或
能
力
條
件
中
發
現
可
改
進
之
途
徑
，
乃
是
筆
者
未
來
數
十

年
的
專
業
生
涯
中
的
應
努
力
芳
向
之
一
。



表二:封閉會吋一般印家

、 答案內容 |一

原題 :\J 小 良的印象(良好的印象

(1)我覺得開會 經常是浪費時間和推卸責任的政 | 是幾個人故意地聚在一起為解決

治手段。 問題於一定場所，在某人主持下

互相交換意見的一種集體行為。

(2)開會對於問題的解決 | 常是紙上談兵，議而不決，決而 ! 在故此尊重下，至少可對問題有

(3)開會的人

(4)開會的時間

(5)開會的討論

(6)我不喜歡開會

的開會的結果

(8)開會的溝通

(9)如果開會

帥大家對開會都

不行的。 所7解，進而討論解決的方法。

黑白各半，參差不齊，各懷鬼胎 ! 必領對開會有識意，接納和尊重

。 別人，並且熱心參與(發言〉

應該愈短愈好，開遁的舍不是太 j 因其目的而定，最好是一至兩們

長就是太鐘。 鐘頭。

常常是和主題風馬牛不相及的胡 ! 必2頁得體並獲得一致的結論而付

說八道居多。 諸行動。

是因為很多會流於形式，什麼答 i 假如那不是集思廣益的俞而只是
案雖乎都完好了，大家不過來湊 | 君人需手段而已的話。
個角而已。

放在檔案中存檔是最常見的，其 | 最仔是一致的決定，但並非每會
正實行的很少，會完就忘了。 必讀有確定的結果，某種程度澄

情問題也有用處。

很少右流暢的，多半是各說各話 i 盡量是成員和主席之間的多線式

的。 交叉，而避免集中或成員與主席

學對。

胡說八道的人，就當眾趕出場去 ! 每個人都得事先7解目的盡量參
，也許會使會議有進展。 與適當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布賠不得日而己的樣于，可7時心 ! 都應熱心參與並嚴加自律

有餘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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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對
「
開
會
」
的
一
般
印
泣
的
案
例
發
現

在
筆
者
對
團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研
究
中
有
一
項
赴
「
對
開
會
的
一
般
印
象
」
'
試
岡
以

「
句
子
完
成
式
」
的
方
式
來
發
現
受
試
者
對
一
般
會
議
的
刻
板
化
印
象
，
在
六
十
三
人
的

答
題
二
十
項
中
選
取
有
較
強
烈
對
照
性
印
象
的
十
項
如
下
表
三

.. 

上
表
所
顯
示
的
似
乎
可
以
給
放
以
下
的
啟
示.. 

抖
臺
閱
當
前
社
會
上
的
一
些
一
會
旱
現

君
一
些
如
上
表
左
邊
各
項
不
良
現
象
，
致
使
人
們
對
於
開
會
缺
乏
興
趣
和
信
心
。
已
形
成

這
種
不
良
印
象
的
因
素
有
那
一
些
呢
?
學
術
界
對
這
芳
面
應
有
些
什
麼
帶
動
和
良
好
的
影

響
作
用
呢
?
行
政
革
新
對
開
會
一
項
的
革
新
似
乎
應
列
為
首
要
課
題
。
肩
上
述
開
會
的
不

良
現
象
是
否
也
會
在
社
會
上
工
作
正
現
教
育
課
堂
上
或
在
教
時
育
的
研
討
會
中
存
在
若
。

而
形
成
一
種
「
大
家
坐
下
來
隨
便
聊
一
聊
的
現
象
」
，
而
也
稱
之
為
團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呢

?
明
上
述
對
開
會
的
良
好
印
象
的
各
項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界
和
行
政
界
是
否
必
須
進
一
步
篤

行
，
以
逐
步
提
高
蓋
灣
的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化
呢
?
以
及
回
本
文
中
段
所
列
舉
的
團
體
討
論

教
學
法
的
基
本
原
則
是
否
應
為
蓋
灣
的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教
育
者
們
所
熟
悉
和
善
加
運
用
呢

?
從
專
業
的
立
場
來
論
，
團
體
討
論
必
讀
莊
重
具
體
而
有
目
標
，
而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者
除

7
在
正
規
教
育
教
室
里
應
遵
循
這
些
原
則
外
，
是
否
也
應
一
示
範
給
社
會
行
政
界
，
以
使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教
育
界
更
加
推
廣
呢
?
類
此
問
題
應
為
華
灣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界
人
士
所
正

親第
三
部
份

對
臺
灣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訓
練
之
建
議

一
、
確
立
教
學
芳
法
對
薑
灣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化
重
要
地
位

從
專
業
教
育
的
特
質
與
教
學
方
法
與
功
效
來
衡
量
今
天

蓋
問
十
二
所
社
會
工
作
科
系

組
或
課
程
的
現
狀
如
何
，
恐
怕
是
促
使

華
濟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化
的
首
要
途
徑
。
臺
擠
在
過

去
三
L
i今
年
來
先
後
成
立
了
十
二
所
大
專
臨
校
訂
社
會
工
作
科
系
侃
，
但
對
於
話
種
新
興

的
革
業
領
域
卸
很
少
可
滑
到
學
術
性
的
評
價
研
究
，
尤
其
要
發
展
何
種
哲
理
信
念
和
原
理
原

則
的
社
會
工
作
萃
荐
，
要
怎
樣
去
教
這
此
-
t社
會
工
作
學
生
使
之
能
發
揮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服

務
的
功
能
等
課
題
必
須
向
到
重
視
和
進
一
步
研
討
。

二
、
成
立
薑
灣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會

綜
觀
各
校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均
在
「
安
定
中
求
進
步
」
'
並
且
各
科
系
組
在
其
布
限

的
人
力
與
物
力
資
源
中
謀
求
發
展
，
但
眾
多
的
學
生
果
業
7
卸
不
一
定
從
事
該
項
專
業
服

務
活
動
，
還
會
影
響
學
生
的
學
習
態
度
。
那
陸
社
會
工
作
必
領
每
年
收
那
麼
多
學
生
嗎
?

對
志
於
社
會
工
作
者
的
有
效
培
植
，
應
循
何
種
教
育
目
標
呢
?
類
此
問
題
恐
怕
沒
布
成
立

一
個
華
商
社
會
教
育
學
會
(
n
g
自
己
。
口
的

o
n
E

司
R
W

開
E
S
Z
S
E

吋
已
有
2

)
以
從
事
社
會
工
作
教
學
者
為
主
的
組
織
，
以
研
究
基
閉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布
閥
的
課
題
是

難
以
推
動
專
業
化
的
行
動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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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舉
辦
社
會
工
作
教
學
克
法
研
習
會

不
論
第
二
項
組
織
成
立
與
否
，
全
面
性
或
局
部
性
地
舉
辦
社
會
工
作
教
學
芳
法
研
習

會
(
詞
。
門
付
。
口
可
而
且
n
E
D
m崑
Z
H
H
O已
峙
。
門
ω
o旦
旦
司

O
H
W
)對
於
包
括
筆
者
在
內
的

新
進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教
育
工
作
者
應
該
是
有
趣
並
且
會
發
生
功
效
的
。
然
而
，
假
如
不
是

第
二
項
所
提
的
組
織
來
辦
理
，
應
由
何
校
，
何
單
位
或
何
人
發
動
和
支
助
呢
?
數
一
數
當

前
包
括
筆
者
在
內
新
進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工
作
者
將
近
二
十
人
，
分
別
執
教
於
十
二
所
學
校

或
穿
梭
於
十
二
校
之
間
，
這
二
十
多
名
年
資
較
慢
者
五
動
組
成
是
否
也
是
一
種
可
行
的
辦

法
呢
?
假
如
其
中
有
一
校
主
辦
他
校
協
辦
是
否
也
可
行
呢
?
希
望
有
關
人
士
對
這
些
可
能

性
會
帶
子
關
切
和
推
動
。



川
鬥
臺
大
醫
院
神
經
精
神
科

社
會
工
作
實
習
內
容
及
評
價

﹒
吳
就
君
﹒

、
精
神
科
社
會
工
作
內
容•• 

甲
、
社
會
工
作
實
行
方
面

•• 

八
鬥
問
題
的
探
索•. 

L

需
能
了
解
集
主
的
社
會
情
緒
、
身
體
、
經
濟
等
芳
面
之
需
要
­

Z

認
識
語
言
的
和
非
語
言
的
各
種
人
類
行
為
和
五
動
。

門
已
揉
索
案
主
對
問
題
的
君
法
，
以
及
自
己
對
問
題
的
君
法
。

4

了
解
長
時
間
影
響
案
主
、
團
體
或
社
區
的
因
素
。

丘
了
解
案
主
的
內
在
心
理
活
動
、
人
際
關
係
和
環
境
因
素
。

ω
問
題
的
評
價
﹒
-

L

清
楚
問
題
的
性
質
、
所
需
的
幫
助
及
可
行
的
幫
助
。

么
能
移
君
到
個
人
、
團
體
或
社
區
可
能
的
成
長
和
改
變
。

&
能
一
移
敘
述
和
寫
出
行
為
或
現
象
來
證
明
所
做
的
診
斷
。

已
問
題
的
治
療
﹒
-

L

能
修
建
立
良
好
的
工
作
關
係
。

么
能
移
運
用
資
料
接
定
適
當
而
可
行
的
辦
法
。

a

能
移
促
使
案
主
面
對
自
己
的
街
突
處
攪
、
感
覺
和
行
為
。

也
能
移
促
使
案
主
運
用
其
個
人
環
撞
上
資
源
，
朝
著
所
需
的
目
標
往
前
走
。

&
能
移
協
助
案
主
改
變
和
成
長
。

丘
能
M
V持
住
自
己
的
需
要
和
興
趣
，
以
及
案
主
的
需
要
和
興
趣
之
間
的
平
衡
。

1

能
修
相
當
地
了
解
自
己
的
行
為
導
向
係
朝
著
笑
主
為
中
心
的
目
標
定
，
而
非
為

滿
足
自
己
的
需
要
。

口
。
能
移
與
其
他
專
業
人
民
共
同
合
作
為
案
主
的
利
益
努
力
。

試
飽
的
妙
協
助
案
主
尋
求
其
所
需
。

乙
、
機
構
的
適
應
方
面

•• 

村
認
識
機
構•• 

需
學
習
得
到
俊
構
的
結
構
和
服
務
功
能
、
它
的
彈
性
和
有
限
性
。

目
與
其
他
社
會
資
源
機
構
共
同
合
作•• 

學
習
機
構
在
整
個
健
康
服
務
體
系
上
的
運

作
。

丙
、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上
的
管
理
能
力

付
諮
詢
於
組
織
和
處
理
時
間
;
有
責
任
感
、
及
時
進
行
指
定
的
角
色
和
任
務
，
例
如
約

談
和
參
予
會
議
。

且
能
移
安
排
適
當
的
順
序•. 

相
當
正
確
的
認
清
他
自
己
工
作
的
內
容
，
知
道
處
理
先

後
，
適
時
的
求
教
和
協
助
。

已
能
移
與
機
構
的
作
業
程
序
一
致
，
隨
時
報
知
行
路
給
適
當
之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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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
利
用
社
會
工
作
督
導
方
面

) 

(
個
別
的
或
團
體
的

八
鬥
刺
用
督
學
會
議﹒-

L

記
錄
力
來
表
示
清
楚
，
且
能
修
將
會
談
中
所
發
生
事
情
提
出
，
使
分
享
其
想
法

、
感
覺
和
反
應
。

么
能
的
妙
克
分
作
事
先
預
備
工
作
，
並
且
主
動
參
與
會
中
討
論
和
思
考
。
顯
出
樂
意

地
旦
有
能
力
接
受
協
助
以
反
視
自
己
的
工
作
表
現
。
而
且
偕
著
這
種
過
程
來
學

習
，
以
樂
意
的
、
開
放
的
態
度
討
論
這
些
經
驗
，
而
不
固
執
己
見
。

a

經
過
討
論
完
畢
後
，
能
移
將
其
應
用
於
下
一
次
與
笑
主
的
工
作
炭
，
雖
然
泣
種

做
法
未
必
是
完
整
的
或
順
刺
的
，
但
至
少
是
學
有
進
步
的
指
標
。

4

能
修
從
一
件
案
主
或
處
按
中
所
學
得
臨
用
於
下
一
次
，
也
許
所
學
得
的H
K片
斷



而
不
完
整
的
構
想
或
意
念
，
但
不
斷
的
略
試
新
東
西
，
就
是
學
習
的
證
朗
。

。
從
同
盟
中
學
習
﹒
-

L

樂
意
地
尋
求
同
事
們
對
於
自
己
的
反
餓
，
冒
險
地
採
索
自
己
，
以
及
自
我
批
評

以
改
進
自
己
的
表
現
。

可
，
趴
在
團
體
學
習
過
程
中
，
自
動
自
發
抽
貢
獻
自
己
的
若
怯
和
資
料
。

戌
、
專
業
角
色
的
整
合
方
面

•• 

八
鬥
適
當
的
和
有
責
任
的
行
為.• 

閱
畢
病
歷
戚
參
于
守
密
性
的
資
料
時
，
能
移
有
專
業

的
態
度
與
責
任
。

已
在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的
認
同
芳
面
，
能
移
從
指
定
工
作
中
認
識
社
會
工
作
與
社
會
福

刺
事
業
的
基
本
精
神
。

己
、
精
神
病
理
工
作
方
面
;

八
鬥
知
識•• 

L

慢
性
精
神
疾
病
和
急
性
心
理
病
態
反
應
之
病
理
和
治
療
。

Z

心
理
疾
病
芳
面
的
知
識
和
其
個
別
、
團
體
、
家
庭
治
療
。

&
日
間
治
療
的
各
種
設
施
和
知
識
。

也
社
會
對
精
神
病
的
態
度
和
知
識
，
以
及
社
會
覺
眠，。

已
經
驗
﹒
-

L

嚐
試
參
與
個
別
的
、
家
庭
的
或
團
體
的
工
作
經
驗
。

立
嚐
試
與
各
個
不
同
專
業
人
員
一
起
工
作
的
經
驗
(
吋

g
g
d
g

門
δ

。

丹
已
經
驗
治
療
能
力
。

H
W熟
悉
本
科
的
工
作
功
能
﹒

U

L

診
斷
性
的
服
務
。

Z

治
療
性
的
服
務
d

a

復
健
工
作
。

也
訓
線
主
作
。

a
研
究
和
評
價
工
作
。

的
熟
練
臨
床
工
作
﹒
-

L

個
別
的
•• 

基
本
會
談
、
社
會
工
作
過
程
。

Z

團
體
的•• 

小
團
體
的
知
識
和
理
論
，
嚐
試
應
用
社
會
工
作
概
念
和
閩
體
工
作
的

價
值
觀
。

&
家
庭
的•• 

家
庭
的
理
論
和
知
識
;
嚐
試
應
用
治
療
的
家
庭
會
議
技
術
。

明
感
情
上
的
7
解
和
成
長•• 

個
人
的
價
值
觀
、
感
覺
和
反
暉
，
時
時
刻
刻
影
響
從
事

心
理
衛
生
工
作
。

L

認
識
自
我
的
偏
差
和
成
見
。

么

7
解
自
我
學
習
過
程
中
的
焦
慮
。

n
a認
識
自
己
對
案
主
、
同
事
、
指
導
者
及
同
伴
等
的
反
應
。

二
、
所
需
修
習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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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心
行
關
人
格
理
論
和
功
能
的
知
識
。

已
變
態
心
理
學
的
知
識
。

的W各
種
預
防
和
治
療
的
基
本
知
識
和
概
念
。

的
治
療
與
預
防
方
面
的
知
識
1
l

物
理
治
療
、
心
理
治
療
、
家
族
治
療
、
固
體
治
療

、
教
育
輔
導
、
作
業
治
療
、
蜈
欒
抬
療
、
社
區
防
治
。

份
有
關
心
理
衛
生
和
智
能
不
足
方
面
的
知
識
。

村
社
會
一
幅
刑
方
面
的
知
識
。

的
為
人
類
服
務
之
社
區
資
源
芳
面
知
識
。

的
社
會
學
的
知
識
。

份
心
理
衛
生
芳
面
之
資
料
搜
集
和
評
價
的
知
識
。

的
各
階
層
社
會
文
化
的
價
值
觀
。

的
現
代
心
理
儒
生
問
題
。

目
有
關
人
顯
發
展
和
功
能
方
面
的
知
識
。

臼
對
自
己
的
認
織
和
了
解
。



的
社
會
工
作
需
要
何
種
訓
練

口
王
玲
珍
口

今
天
敝
人
有
幸
參
加
東
海
大
學
社
會
系
所
舉
辦
之
「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研
討
會
」
，
在

直
有
社
會
司
王
先
生
、
社
會
處
許
處
長
、
畫
中
社
會
科
筒
科
長
以
及
見
童
福
刺
基
金
會
郭

會
長
都
是
社
會
工
作
界
之
老
前
輩
。
敝
人
實
在
是
抱
著
學
習
之
熱
忱
來
開
會
，
蒙
社
會
系

江
主
任
之
美
意
要
我
也
說
幾
句
話
，
希
望
各
位
前
輩
不
吝
給
我
指
正
。

敝
人
從
事
醫
療
社
會
工
作
五
年
，
這
期
間
從
學
生
時
代
實
習
經
驗
開
始
到
實
際
在
醫

院
當
工
作
員
，
以
及
目
前
身
為
部
鬥
之
主
管
，
可
以
說
經
歷
了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教
育
正
統

訓
線
之
纖
構
質
習
，
職
前
訓
融
、
在
職
訓
練
以
及
督
導
者
之
各
種
身
份
。
敝
人
罔
顧
過
去

所
受
到
一
連
串
持
續
性
之
督
導
訓
練
，
深
反
自
己
一
直
有
良
師
與
好
督
導
。
(
我
在
東
海

大
學
讀
書
時
之
個
案
老
師
馬
小
姐
就
是
我
服
務
機
構
之
主
管
與
督
導
，
以
及
後
來
朱
秀
菲

小
組
)
使
城
能
堅
守
岡
位
，
深
愛
這
一
份
工
作
，
今
天
願
就
個
人
一
熙
經
歷
向
各
位
討
教
。

以
下
就
一
位
社
會
工
作
員
從
學
生
時
代
之
質
習
到
就
職
以
後
之
各
種
必
要
訓
練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

、
社
會
工
作
實
習

學
生
在
校
時
之
質
習
經
驗
一
再
被
專
家
們
所
強
調
。
我
們
不
談
目
前
質
習
機
構
之
缺

乏
，
謹
論
其
作
法
。
學
生
質
習
前
，
學
校
之
老
師
應
與
機
構
之
負
責
人
接
觸
，
提
供
寶
寶

學
生
之
基
本
資
料
，
商
討
質
習
之
期
限
及
督
導
之
以
內
容
，
老
師
如
何
與
機
構
督
導
配
合

之
問
題
，
最
忠
訂
有
質
習
合
同
。
機
構
方
面
要
幫
助
學
生
清
楚
認
識
攝
構
之
功
能
以
及
服

務
範
閣
。
在
我
們
醫
說
每
年
暑
假
接
受
各
大
學
社
會
系
學
生
六
週
全
天
之
實
習
。
主
要
重

熙
在
訓
練
學
生
計
靈
他
的
工
作
內
容
，
特
別
強
調
理
論
與
質
際
之
配
合
，
學
生
要
善
用
其

觀
努
力
或
判
斷
力
，
要
有
能
力
與
人
、
固
體
、
社
區
建
立
一
種
專
業
關
係
。
我
們
通
常
以

個
別
督
導
為
主
7

團
體
督
學
為
輔
。
即
指
定
一
資
深
主
作
員
督
導
一
位
學
生
，
由
主
任
負

責
每
週
一
至
二
次
團
體
督
導
(
讀
者
討
論
會
、
個
案
研
討
會
)
。
學
生
從
接
寫
v
開
集
寫

個
集
記
錄
到
工
作
之
展
閥
、
結
束
，
嚐
到
當
社
會
工
作
具
之
滋
味
。
敘
們
發
現
學
生
們
的

學
習
動
機
都
很
強
，
雖
然
經
驗
與
知
識
未
成
熟
，
難
免
有
不
合
乎
理
想
之
表
現
，
機
構
應

該
給
于
學
生
足
移
之
支
持
，
芳
不
致
使
他
們
有
氣
餒
之
控
折
感
。
(
有
關
學
生
質
習
之
詳

細
內
容
請
見
彩
化
基
督
教
醫
臨
社
會
工
作
部
手
如
三
十
四
|
三
十
七
頁
)

二
、
社
會
工
作
員
職
前
訓
練

學
校
乏
實
習
經
驗
無
法
概
括
所
有
立
社
會
一
瞄
刺
機
構
，
新
進
社
會
工
作
員
到
某
機
構

上
班
時
，
也
許
對
那
一
方
面
之
服
務
內
容
沒
有
一
熙
概
念
，
而
且
如
何
將
所
學
立
理
論
應

用
到
實
際
工
作
上
亦
是
一
門
學
問
。
我
們
的
感
覺
是
，
四
年
中
所
領
受
的
，
實
在
無
法
使

新
進
在
職
者
勝
任
各
機
構
之
工
作
要
求
，
職
前
訓
練
係
對
新
招
考
之
員
工
，
所
作
之
一
項

短
期
的
介
紹
性
課
程
。

我
們
部
門
新
進
工
作
員
在
開
始
工
作
前
需
要
接
受
六
週
之
在
職
訓
艘
，
目
的
在
協
助

他
們
認
識
工
作
環
境
與
工
作
性
質
以
為
日
後
充
分
發
揮
工
作
才
能
，
擔
負
應
負
責
任
之
基

髓
。

訓
線
之
重
熙
在
協
助
新
員
工•• 

@
7
解
本
駐
宗
旨
。

@
熟
悉
本
說
環
境
與
規
章
。

@
清
楚
認
識
本
部
鬥
工
作
之
目
的
，
性
質
與
工
作
程
序
並
清
楚
自
己
之
職
責
所
在
。

@
7
解
本
部
與
其
他
部
門
之
工
作
關
係
。

@
對
社
區
資
源
之
認
識
與
運
用
情
況
。

為
了
達
到
上
述
理
想
，
我
們
採
取
之
方
法
有
:
請
末
民
各
主
管
以
演
講
方
式
向
新
員

工
介
紹
各
部
門
概
況
，
以
及
安
排
實
地
跟
祭
、
實
地
操
作
、
團
體
討
論
、
個
別
輔
導
。

補
克
必
要
之
新
知
識
，
如
在
醫
療
機
構
要

T
解
有
關
之
疾
病
知
識
，
列
鳴
新
進
員
工

讀
書
計
畫
之
重
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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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會
工
作
員
在
職
訓
練

在
職
訓
練
之
目
的
在
於
灌
輸
或
研
討
與
目
前
工
作
內
容
有
闊
的
新
知
識
或
技
衛
，
使

在
職
工
作
者
能
充
質
其
工
作
內
容
與
索
質
。
在
職
訓
練
期
間
之
長
狸
視
機
構
之
需
要
而
定

-。
在
我
們
都
鬥
志
社
會
工
作
且
需
要
接
受
為
期
二
年
立
在
職
訓
癖
，
因
此
新
進
工
作
員
要



按
二
年
之
合
同
保
證
二
年
當
中
不
會
隨
便
離
幟
。

方
式
:
每
週
一
次
團
體
督
導
，
揖
讀
書
討
論
會
、
個
案
研
討
會
之
性
質
;
由
主
任
負

責
督
導
.
。
個
別
督
導
則
現
實
際
需
要
而
定
。
通
常
每
一
位
新
民
工
皆
受
主
管
或
資
深
工
作

員
之
直
接
督
導
。
方
法
有.• 

參
與
觀
察
、
錄
音
記
錄
、
學
面
鏡
觀
察
、
程
序
記
錄

(
p
l

。
品
的
叩
門
m
n
o

且
古
巴
。
揖
外
部
門
會
派
員
工
參
加
一
些
不
定
期
之
學
術
性
會
議
，
例
如
基

督
教
醫
療
人
員
協
進
會
所
舉
辦
每
年
一
次
之
社
會
工
作
研
討
會
。

一
好
的
督
導
是
在
職
訓
練
中
很
重
要
之
因
素
。
也
唯
有
透
過
良
好
的
督
導
才
能
7
解
每

位
新
員
工
不
同
之
需
要
消
個
性
興
辦
事
能
力
，
而
給
于
各
種
必
要
之
指
導
。
我
至
今
仍
能

清
發
地
記
得
自
己
怎
樣
從
說
話
之
速
度
、
表
情
、
走
路
之
速
度
這
些
一
小
事
到
興
案
主
及
醫

護
人
員
接
觸
上
之
各
種
專
業
技
術
上
被
一
一
修
正
。
當
時
覺
得
是
一
項
很
痛
苦
之
成
長
經

驗
。
所
幸
，
由
督
導
者
所
給
予
之
支
持
，
使
我
能
慢
慢
地
成
為
一
位
有
自
信
心
之
工
作
員

。
如
今
，
這
些
一
經
驗
使
我
能
知
道
如
何
更
有
效
地
幫
助
新
員
工
。

四

、
督
導
訓
練

前
面
提
到
良
好
之
督
導
者
是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教
育
上
很
重
要
之
一
環
，
然
而
目
前
臺

灣
似
乎
很
缺
乏
能
訓
繞
督
導
者
之
人
或
機
構
。
我
們
似
乎
很
需
要
有
社
會
工
作
研
究
所
之

成
立
，
因
為
在
國
外
戶
個
合
格
之
社
會
工
作
一
員
除
了
四
年
大
學
教
育
外
，
三
年
研
究
所
是

必
要
的
訓
練
。
我
們
部
鬥
目
前
正
得
到
東
海
大
學
武
自
珍
女
士
之
幫
助
，
希
望
能
提
高
督

溝
訓
練
這
芳
面
之
素
質
。
我
自
己
正
需
要
接
受
這
方
面
更
多
之
訓
練
，
不
敢
在
前
輩
面
前

多
說
，
還
請
各
位
多
指
敬
。

倒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大
綱

王
維
林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
組
)
旨
在
培
養
優
秀
，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人
員
，
以
預
肪
及
協
調

因
急
關
贊
連
社
會
所
帶
來
適
應
不
良
之
個
人
或
固
體
。
因
此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需
注
重

理
論
知
識
體
系
棋
質
際
工
作
技
術
經
驗
，
所
以
在
課
程
安
排
上
至
少
應
包
括
四
方
面

•• 

一
、
一
般
誨
程•• 

師
大
學
各
說
系
共
同
必
修
課
程
，
包
括
國
父
思
想
，
國
文
、
英
文
、
中

國
通
史
、
中
國
現
代
史
、
憲
法
等
，
以
奠
定
本
國
基
本
文
化
背
景
之
認
識
與
7
解
。

二
、
基
礎
課
程.. 

包
括
理
論
與
工
具
謀
程
，
諸
如
社
會
學
、
心
理
學
、
社
會
心
理
學
、
社

會
工
作
概
論
、
社
會
問
題
、
經
濟
學
、
政
治
學
、
社
會
調
查
與
研
究
、
社
會
統
計
、

心
理
測
驗
、
社
區
研
究
等
，
以
奠
定
研
習
專
業
課
程
之
基
礎
架
構
。

一
二
、
專
業
課
程
.. 

除
社
會
工
作
基
本
方
法
(
社
會
個
案
工
作
、
社
會
團
體
工
作
、
社
會
組

織
與
發
展
、
社
會
福
利
同
行
政
)
外
，
應
開
一
系
列
性
質
相
同
之
課
程
，
使
學
生
能

依
個
人
性
，
向
、
興
趣
與
潛
能
選
習
，
做
深
入
之
研
究
，
諸
如•• 

村
勞
工
福
刺
•• 

勞
資
關
係
'
工
業
社
會
學
、
社
會
保
險
、
勞
工
政
策
與
立
法
、
就
業

輔
導
等
。

已
兒
童
一
瞄
刺•. 

人
類
行
為
與
社
會
環
揖
、
兒
童
福
刺
、
見
童
心
理
學
、
寄
養
家
庭

等
。

H
W學
放
社
會
工
作•• 

輔
導
原
理
、
話
商
理
論
與
技
術
、
會
談
原
則
與
方
法
、
心
理
衛

生
、
背
年
心
理
學
等
。

制
老
人
一
晒
刺•. 

老
人
學
、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
老
人
心
理
學
、
退
休
制
度
研
究
、
老
人

津
貼
等
3

回
醫
療
社
會
工
作•• 

臨
床
心
理
學
、
精
神
病
社
會
工
作
、
家
族
治
療
、
臀
療
服
務

等
。

四
、
實
習
課
程.. 

社
會
工
作
技
術
與
經
驗
之
獲
得
有
賴
社
會
工
作
質
習
過
程
中
之
經
驗
果

積
與
操
討
改
進
，
因
此
社
會
工
作
專
題
研
究
、
社
會
工
作
名
著
選
龍
有
助
於
社
會
工

作
技
術
之
有
效
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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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開
設
置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標
準
之
我
見

陳
宗
仁

一
、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人
員
需
要
專
業
教
育
，
而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教
育
首
重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之
編
排
。

二
、
目
前
我
國
大
學
內
有
關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係
根
據
教
育
部
公
佈
立
大
學
課
程
標
準
設
置

。
、
過
去
僅
在
社
會
學
系
課
程
肉
酌
情
配
置
部
份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
目
前
雖
在
社
會
學



系
內
分
為
社
會
組
與
社
會
工
作
組
，
但
各
校
間
謀
程
編
排
乃
有
出
入
。
為
謀
求
今
後

社
會
工
作
人
民
訓
瞬
與
培
養
能
符
合
臺
柵
門
社
會
實
際
需
要
與
提
高
專
業人員
之
索
質

到
達
一
定
的
標
車
，
我
個
人
可
認
為
在
設
置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時
應
該
•. 

八
鬥
檢
討
過
去
社
會
工
作
放
-
育
與
m妝
品
仰
，
斟
酌
目
前
壺
鴨
社
會
的
實
際
需
要
，
以
及
將

來
可
能
發
展
的
動
向
，
制
度
社
會
主
作
最
基
本
的
必
修
課
趕
標
準
，
但
必
修
課
程

應
儘
盤
誠
少
，
選
修
謀
程
應
儲
量
增
多
。
使
各
校
在
課
程
鋪
排
有
高
度
彈
性
以
便

發
揮
各
校
特
色
，
在
社
會
工
作
理
論
與
質
務
做
不
同
和
特
殊
的
東
獻
。

已
配
合
政
府
整
體
性
社
會
發
展
計
查
制
定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長
期
發
展
方
案
，
依
照
大

學
修
業
年
限
，
每
四
年
適
度
修
正
一
次
課
程
，
以
配A最
生
畢
業
後
之
質
際
工
作

與
社
會
之
需
要
。
以
免
學
生
在
校
所
學
之
課
程
趕
不
上
邊
急
變
遷
與
發
展
的
社
會

需
要
而
形
成
教
育
浪
費
的
現
象
。

H
W考
慮
如
何
配
合
社
會
工
作
教
峰
、
法
與
敢
材
內
容
重
新
修
訂
應
修
謀
程
學
分
。
避
免

偏
重
安
排
傳
統
社
會
工
作
的
基
本
方
法
與
輔
助
方
法
(
如
社
會
他
案
工
作
、
社
會

團
體
工
作
、
社
區
發
展
與
組
織
、
社
會
福
刺
政
策
、
社
會
問
題
與
社
會
改
策
等
等

)
的
課
程
學
分
所
佔
比
例
中
人
多
，
分
太
細
而
導
致
忽
略
近
年
來
社
會

科
學
相
關
學

科
所
發
展
的
理
論
與
方
法
的
應
用
，
因
此
如
何
將
過
去
傳
統
的
社
會
工
作
方
法
在

課
程
上
做
一
個
統
合
性
的
航
排
減
少
學
分
，
以
便
介
紹
新
理
論
與
方
法
，
實
為
當

前
社
會
工
作
教
學
一
大
課
題
。

制
注
意
目
前
蓋
灣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化
的
過
程
中
所
遭
遇
到
幾
個
阻
碑
立
中
的
「
社
會

工
作
實
習
與
督
海
」
的
問
題
。
因
此
，
在
課
程
安
排
上
應
重
視
社
會
工
作
質
習
。

同
時
為
使
今
後
各
機
構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對
各
校
學
生
實
習
工
作
能
有
更
好
的
督
導

，
我
認
為
應
在
今
天
的
社
會
工
作
教
育
中
，
增
加
有
關
社
會
工
作
督
導
芳
面
的
課

程
。

三
、
結
論•• 希

望
能
在
某
種
組
織
體
系
下
設
置
常
陸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研
究
小
組
，
從
事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長
期
發
展
之
研
究
工
作
。

村
社
會
工
作
員
需
要
何
種
訓
練

許
水
街

、
本
消
社
會
福
利
現
況
及
將
來
之
反
望

基
灣
省
社
會
處
自
民
國
卅
六
年
六
另
一
日
成
立
以
來
，
為
配
合
社
會
之
質
際
需
要
，

業
務
範
固
及
貝
額
編
制
遂
漸
擴
大
。
目
前
社
會
處
計
有
民
額
二
二
六
人
，
附
屬
業
務
單
位

卅
倡
，
計
有
編
制
二
二
O

一
人
，
業
務
範
圈
包
括
勞
工
行
政
、
社
圓
組
織
、
社會
運
動
、

婦
女
兒
童
及
現
障
一
瞄
刑
、
社
會
救
助
、
社
會
保
險
、
社
區
發
展
、
就
業
輔
導
、
少
年
感
化

、
工
礦
核
查
、
勞
動
力
調
查
及
兒
童
一
瞄
刺
業
務
人
員
訓
練
等
(
詳
見
附
表
一
及
一
一
)
。

縣
市
設
有
社
會
科
(
局
)
，
計
有
蝙
制
三
三
九
人
，
專
事
辦
理
縣
前
社
會
一
瞄
刺
業

務
。
以
上
工
作
人
員
中
，
其
畢
業
於
大
專
社
會
工
作
系
或
社
會
學
系
若
為
數
不
多
，
食
為

本
省
社
會
一
耐
刺
工
作
遲
遲
不
能
進
入
專
業
化
階
段
之
主
要
原
因
，
因
之
，
社
會
工
作
本
們

人
才
之
吸
收
、
培
育
及
訓
練
，
質
屬
刻
不
容
緩
，
社
政
單
位
及
所
屬
業務
單
位
如
能
排
除

萬
難
帶
頭
奮
力
朝
向
專
業
化
之
道
路
上
邁
進
，
則
一
芳
面
能
移
給
7
7私
立
救
濟
及
有
幼
纖

構
(
現
有
五
十
七
個
)
有
放
之
專
業
性
業
務
督
導
，
另
芳
面
又
能
促
進
財
諒
較
為
克
裕
之

救
濟
有
幼
機
構
逐
漸
追
隨
政
府
，
自
動
作
業
務
專
業
化
之
努
力
。
社
政
體
系
以
及
公
、
私

立
一
幅
刺
業
務
單
位
，
如
能
有
計
畫
地
吸
收
及
培
育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人
才
，
若
干
年
後
必
能

發
揮
專
業
教
果
奠
定
專
業
威
信
。
如
社
會
及
民
眾
對
社
會
工
作
有
7
認
識
與
信
心
，
則
社

會
工
作
員
將
很
順
刺
地
伸
展
到
各
社
區
、
學
校
、
法
脫
、
醬
缸
及
工
廠
等
地
，
至
社
會
工

作
員
之
工
作
範
閩
亦
將
由
輔
導
貧
民
而
漸
漸
擴
展
到
家
庭
一
瞄
刺
、
親
職
教
育
、
老
人
一
禍
制

、
勞
工
一
晒
制
、
觀
龍
、
育
少
年
問
題
預
防
、
不
良
犯
罪
行
為
矯
治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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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社
會
工
作
員
制
度
之
試
辨

本
處
為
有
效
發
揮
社
會
工
作
員
功
能
，
特
於
省
府
推
行
小
康
計
重
後
不
久
，
郎
民
國

六
十
三
年
元
月
以
「
以
社
會
工
作
立
方
法
推
行
小
康
計
畫
」
之
號
召
在
華
中
縣
大
里
鄉
作



掌職業務及前系政行行現處會社

附
表臺

處 社

灣省

會

政.府

|竺員委理監險保工勞 1...............:...... . ...1

工
礦
檢
瓷
委
員
會
i
|
﹒
工
廠
安
全
、
廠
礦
衛
生
暨
勞
動
蝶
件
核
查

1
!

省
立
臺
北
仁
愛
之
家

T
|
省
立
花
蓮
仁
愛
之
家

7
1
|
省
立
屏
東
仁
愛
之
家

「
|
省
立
澎
湖
仁
愛
之
家

T
l
省
立
彭
化
仁
愛
之
家

τ
l
省
立
臺
北
有
幼
說

丁
|
各
立
基
中
育
幼
院

一
l
l
省
立
高
雄
育
幼
說

T
l
省
立
習
藝
所

丁
l
省
立
婦
女
習
窮
教
義
所

了
l
桃
園
少
年
輔
有
院

丁
l
彰
化
少
年
輔
有
說

丁
|
窩
蜂
少
年
輔
有
院
1
|
|
|
|

丁
l
新
竹
榮
譽
國
民
之
家

|
|
丁
l
臺
南
榮
譽
國
民
之
家

T
|
屏
東
榮
譽
國
民
之
家

T
l
花
蓮
榮
譽
國
民
之
家

于
1

雲
林
榮
譽
國
民
之
家

一
l
l
太
平
榮
譽
國
民
之
家

一
|
|
岡
山
榮
譽
國
民
之
家
­

丁
|
馬
蘭
榮
譽
國
民
之
家

丁
l
自
河
榮
譽
國
民
之
家

一
.. 
|
l
彰
化
榮
譽
國
民
之
家

丁
l
高
雄
區
國
民
就
笑
輔
導
中
心

-
i
s
l
聖
南
區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一
|
|
噩
中
區
國
民
就
業
輔
海
申
心

一
l
|
臺
北
區
國
民
就
業
輔
潭
中
心
l
l
北
區
職
業
訓
輯
中
心

下
|
基
隆
區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T
|
勞
動
力
調
查
研
究
所

l
l
見
童
一
幅
刺
業
務
人
員
研
習
中
心

綜
合
業
務
、
總
勘
員
、
新

閩
、
研
考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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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管

理

處

作

行
政

作
教
育

勞
工
行
政

人
民
固
體
輔
海
、
社
會
運
動

社
區
發
展
、
社
會
福
刺
基
金
管
理
與
運
用

婦
幼
一
瞄
制
、
強
障
福
利
、
少
年
感
化
教
育

公
共
救
助
、
社
會
保
險

就
業
輔
導
、
勞
動
力
供
需
量
調
查

總
務
管
理

歲
計
、
統
詐

人
事
管
理
、
人
事
查
核

|
|
l
i

勞
工
保
險
局
|
|
勞
工
、
漁
民
、
東
農
保
險

府政市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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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局
科



社
會
工
作
員
制
度
之
小
規
模
質
驗
。
質
驗
一
年
成
故
良
好
，
六
十
四
年
推
展
至
基
中
縣
之

盟
原
、
大
甲
、
清
水
、
東
勢
四
鄉
鎮
。
六
十
五
年
間
推
展
至
畫
中
縣
所
有
廿
一
鄉
鎮
，
博

得
學
術
界
及
大
眾
之
重
視
及
好
評
。
省
府
有
鑑
於
此
，
經
於
六
十
六
年
五
月
徵
聘
社
會
工

作
員
一
一
三
人
分
發
至
臺
北
縣
、
聖
中
縣
、
雲
林
縣
及
高
雄
市
作
進
一
步
之
擴
大
質
驗
。

三
、
本
處
對
吸
收
及
輔
導
專
黨
社
會
工
作
夷
之

經
戰

一
般
認
為
新
進
社
會
工
作
員
，
年
輕
力
壯
、
純
真
、
勤
勞
，
且
具
有
服
務
之
熱
忱
草

工
作
理
想
。
但
部
份
社
會
工
作
員
執
行
業
務
時
仍
有
下
列
等
缺
失•• 

村
新
進
社
會
工
作
員
工
作
時
無
法
將
在
校
時
所
學
之
理
論
，
融
會
貫
通
，
運
用
吋
均
實

際
工
作
上
。

已
新
進
社
會
工
作
負
缺
乏
創
業
之
意
識
與
教
刃
，
故
進
入
一
個
毫
無
專
業
人
員
及
專

業
輔
導
之
機
構
後
，
未
能
運
用
自
己
專
業
知
能
從
第
一
個
個
察
著
手
輔
導
之
芳
式

做
起
，
而
揖
建
議
改
進
或
觀
望
之
態
度
，
在
機
構
問
工
作
一
段
時
期
後
，
認
為
建

議
不
被
拉
納
或
沒
有
自
我
發
揮
之
機
會
流
求
去
。

科
新
進
社
會
工
作
具
缺
乏
生
活
與
社
會
經
驗
，
未
能
克
勞
盟
認
服
務
對
象
之
價
值
概

念
與
民
意
，
工
作
時
常
布
對
服
務
對
象
過
分
保
護
武
信
任
、
判
斷
錯
誤
、
及
誤
會

等
情
事
發
生
。

M
W新
進
社
會
工
作
員
本
身
缺
乏
解
決
問
題
之
經
驗
，
面
對
著
問
題
眾
多
，
困
難
重
重

之
服
務
對
象
往
往
束
手
無
策
。

四

、
社
會
工
作
員
需
要
何
種
訓
線

付
社
政
單
位
對
全
體
工
作
人
員
應
定
期
分
批
舉
辦
社
會
工
作
在
職
訓
艘
，
以
期
社
故

不
但
符
合
國
家
政
策
而
又
符
合
社
會
工
作
之
基
本
精
神
與
原
則
。
另
選
擇
工
作
表

現
使
船
只
且
富
有
社
會
工
作
潛
能
者
，
予
以
加
強
訓
融
後
使
措
任
對
縣
市
及
附
屬
單 間

表

社
會
處
及
附
屬
單
位
之
員
額
緝
制

勞國榮少有仁合本總 名

動民譽 學

力說年愛
調業國
查輔民 輔幼 管 .位

研導育之
究中之

數暈機單倒 別單
所心家臨院家處處計

一--

一五 O 三三七一一一

一
|預

、

|算

三二一一三一三五
二一八四六三二二二
九 !九九二八一三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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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之
社
工
技
術
督
導
工
作
，
以
期
社
會
工
作
儘
早
進
入
行
政
督
塔
與
技
伽
督
議
並

重
階
段
。

已
社
政
單
位
及
業
務
單
位
，
遇
缺
暉
儘
量
吸
收
社
工
專
業
人
才
。
對
新
進
之
社
工
人

員
應
多
于
鼓
勵
與
支
持
並
隨
時
協
助
解
決
其
工
作
上
之
各
種
困
擾
，
使
能
專
心
質

驗
，
完
成
機
構
內
的
創
新
質
例
。
又
對
其
建
議
及
意
見
多
于
瞭
解
、
討
論
與
重
親

以
培
養
其
自
信
心
。

的H建
議
學
術
單
位
增
加
實
用
教
材
、
改
進
貨
習
課
程
，
並
輔
每
學
生
，
有
計
置
地
利

用
寒
暑
假
訪
問
鄰
居
、
親
屬
及
社
區
人
士
及
參
與
各
種
社
會
福
刺
活
動
等
，
儘
早

培
養
社
會
工
作
負
應
具
備
之
人
格
特
質
及
理
論
運
用
立
能
力
。

甘
以
目
前
我
國
社
會
工
作
發
展
情
形
及
人
事
制
度
來
焉
，
同
一
機
構
內
，
尚
無
法
同
時

聘
用
三
類
社
會
工
作
員
(
個
靠
工
作
員
、
團
體
工
作
員
、
社
區
王
作
員
)
，
故
大
專

階
段
之
社
工
訓
練
似
應
集
中
精
神
以
培
養
綜
合
性
社
會
工
作
員
為
目
標
。
實
習
方

面
似
應
體
量
將
學
生
錯
讀
到
基
層
，
學
習
如
何
對
家
庭
提
供
綜
合
性
之
服
務
做
起
。

的
建
議
學
術
單
位
在
四
年
之
社
工
教
育
過
程
中
注
重
社
工
學
生
之
敬
業
與
獨
自
創
業

精
神
之
培
養
，
以
期
、大
專
社
會
工
作
及
社
會
學
系
畢
樂
生
都
願
為
社
會
工
作
而
獻

身
，
被
分
發
到
工
作
崗
位
後
，
文
能
克
分
體
認
本
身
之
間
拓
使
命
而
獨
自
奮
間
為

工
作
單
位
帶
來
一
種
創
新
的
作
法
，
建
立
專
業
威
信
。




